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上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厚生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正青  

訴訟代理人  蘇建宇律師

被  上訴人  彭煥郎  

            盧清亮  

            吳啟川  

            鍾淯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銘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

年3月26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六編號���欄所示本金、利息

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宣告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彭煥郎負擔

7%、盧清亮負擔4%、吳啟川負擔3%、鍾淯樺負擔3%，餘83%由上

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於如附表四之一「任職期間」欄位所示

期間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擔任貨車司機，於民國106年6月前約

定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工資均為日薪新臺幣（下同）1,730

元；106年6月後改為月薪計算，被上訴人彭煥郎自99年11月

起每月另領有組長津貼3,200元（合計日薪增為1,836元）。

詎上訴人未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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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所示之工資、加班費，亦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

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月提撥如

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金額之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

至伊等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

戶】，伊等遂於108年9月20日（彭煥郎、盧清亮【下合稱彭

煥郎等2人】部分）、同年10月18日（吳啟川、鍾淯樺【下

合稱吳啟川等2人】部分）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

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人應依同法第14

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
所示之資遣費，並依同法第19條規定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及前開規定，求為命：㈠上訴人應分

別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欄所示金額本息。㈡上訴人應分

別提撥如附表一之一�欄所示金額至伊等勞退專戶內。㈢上

訴人應分別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判決（原審就此部分為

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原

審駁回超逾上開金額本息外之請求部分，未據聲明不服，不

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虛報工作時數，致伊無法正確核算薪

資而無法給付108年8至10月薪資，非可歸責於伊。兩造約定

日薪係按每日工時12小時計算，伊並無積欠加班費，亦無賠

償提撥差額之必要。故被上訴人以此為由終止勞動契約，進

而請求資遣費，即屬無據。如認伊有給付義務，因盧清亮先

前駕車發生事故，造成伊拖車受損而支出修理費用，雙方就

此已協議賠償金額，但其尚有10萬1,670元未償還。鍾淯樺

先前擦撞中油招牌，尚須賠償9,836元未付，就此部分主張

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

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的判斷：

　㈠被上訴人均曾任職於上訴人，任職期間及工作年資均如附表

四之一「任職期間」欄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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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141至143頁之不爭執事項【下稱不爭執事項】⒈），

堪信為真正。

　㈡兩造係按平常工時8小時計算每日薪資：

　　⒈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

展，而制定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並依

同法第3條規定適用於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業。事業單

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或工會）另

訂定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但不得低於勞基法

所定之最低標準。其次，於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

依勞基法相關規定標準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此屬強制規

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同法第84條之1規定情形，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者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971號判決同此意旨）。查兩造間未依勞基法第84條

之1第2項以書面約定延長工時，上訴人亦自承未曾向主管

機關核備（見原審卷三第141頁），是依同法第30條規

定，其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應為8小時，合先敘明。

　　⒉上訴人辯稱兩造以特約約定日薪係包含8小時正常工作時

間之薪資及4小時平日延長工時之工資，故其已如數給付

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訴

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查證人即上訴人公

司員工程文慧於原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6號（下稱另案）

證稱：伊自96年1月起先後三進三出上訴人公司，於104年

1月起負責公司司機之工作安排、薪資業務等業務，司機

薪資係按每日12小時計算，這是依先前助理製作的Excel

檔案進行計算，但彭煥郎曾向伊反映現行制度違反勞基

法，應按每日8小時計算，公司司機不只彭煥郎有反映過

此事。106年因為勞基法修正，1至6月董事長決定按每日8

小時計薪，後來公司才又開會決定司機薪資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178至182頁）。則依證人所述，其並未參與兩造約

定勞動條件之過程，僅係因循原有助理之計算方式計算司

機之薪資，且包括彭煥郎在內之多名司機均曾反映按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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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12小時計算違法之情形，則上訴人究係片面按正常工

作時間8小時及平日延長工時4小時計算1日薪資，抑或兩

造確有就此工作條件為合意，已非無疑。上訴人另辯稱被

上訴人提出之打卡紀錄，固僅有平日超過12小時部分或假

日，始會於加班欄位打卡，另彭煥郎於104年7月10日、12

月25日、105年1月8日、3月3日、9月1日、29日打卡紀

錄、盧清亮於103年6月14日、11月6日打卡紀錄、鍾淯樺

於103年2月23日、105年1月20日之打卡紀錄、上訴人於10

5年4月對彭煥郎之加班指令單、105年12月司機上班紀錄

表及被上訴人於另案提出之打卡紀錄，均與按每日工時12

小時計算之結果相符，足見被上訴人均明知日薪係包括4

小時延長工時部分云云，惟上開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係按

上開方式認定被上訴人之上班時數及加班進而給薪，非謂

被上訴人亦已同意如此處理。參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

107年6月前並未交付薪資單（見原審卷三第149至151

頁），並有前開會議紀錄可佐，則被上訴人未曾取得薪資

單，可否確知其等薪資結構，並非無疑。至勞工每月領取

薪資而未對其數額有所異議，僅屬單純之沉默，並無以舉

動或其他情事而為一定之意思表示，已難以此認兩造間確

有上開合意。遑論，包括彭煥郎在內之上訴人之司機既已

多次向程文慧反映不當，實難認其等有與上訴人達成合意

之情事。上訴人泛稱被上訴人長期未反應其未給付延長工

時工資，與事實尚有不符。

　　⒊上訴人又辯稱彭煥郎於106年8月14日代表全體拖車司機與

其協商工時，會中決議採用月薪制，工作時數每日8小

時，超過8小時依規定計算加班費（見原審卷三第165頁之

會議紀錄），如兩造間原有勞動條件即係按每日8小時計

算薪資，豈有協商調整必要，足見原先工作條件確實係按

每日12小時計算薪資云云。但此部分本屬上訴人違法，經

司機多次反映未果，業如前述。被上訴人為確保自身權益

而為如此要求，自在情理之中，尚難憑此反推有何特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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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時計算每日工資，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無可取。上訴

人另辯稱訴外人即其司機簡文卿並未主張加班費，可見其

與司機確有上開約定云云，固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

年度勞訴字第150號判決（見原審卷三第242至248頁），

惟該判決僅能證明簡文卿訴請上訴人給付積欠之薪資、資

遣費、提繳勞退金至勞退專戶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

情為真正。至簡文卿縱未於該件主張加班費，原因多端，

尚難僅憑其未於該件請求，即推論本件兩造間有此特約。

　　⒋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就工資計算另有特約，業如前述。況

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

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雖非不得採取一

定額度給付，但仍須可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

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

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

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

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

825號判決同此意旨）。上訴人於原審辯稱日薪1,730元係

按時薪144元計算12小時（見原審卷三第208頁），顯未區

分平日工資與加班費，亦與上開說明不符。上訴人上訴

後，始改稱被上訴人之薪資結構於12小時以內係以時薪12

3.395元之標準計薪，逾12小時部分則按時薪144元計算

（見本院卷一第115頁），當屬臨訟置辯，要無可採。上

訴人徒憑兩造約定日薪1,730元，並未低於勞基法之標

準，難謂違法云云，要無可採。

　　⒌準此，上訴人未能證明與被上訴人合意約定日薪係包括正

常工作時間之薪資及4小時平日延長工時之工資，此部分

辯解自不足採，故本院認為兩造約定之每日工資僅包括正

常工作時間8小時之部分。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下列108年8至10月之薪資，應屬

有據：

　　⒈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勞基法第30條第5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項定有明文。又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

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

亦有明文。該條立法理由指出：「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

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

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

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

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

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

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

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

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

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

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勞動事件法雖於109年1月1

日施行，然前開規定於施行前發生之勞動事件亦適用之，

此觀同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即明。經查，如依被上訴人打

卡紀錄所載，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至10月之薪資應如附表

二之一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20至23頁、

原審卷三第59頁），惟上訴人辯稱上開紀錄所載工作時數

有虛報情事，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分別虛報如附表二

之二所示之薪資（見原審卷三第354至356頁、本院卷二第

169頁），根據前開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

　　⒉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有如附表二之二所示

之虛報工作時數，應扣除該部分薪資等情（見本院卷二第

169頁、原審卷三第354至366頁），業據提出被上訴人於

運送日報表與貨車行車紀錄紙（見原審卷二第43至50、53

3至538、547至548、561至562頁）為證，且彭煥郎因於上

開期間（除8月12、13日外）之運送日報表上為不實填

載，經原法院以111年度易字第139號判決有罪，並經本院

刑事庭以112年度上易字第271號判決駁回雙方關於量刑之

上訴而確定（見本院卷二第19至54頁，下稱甲有罪判

決）；盧清亮、吳啟川因於上開期間之運送日報表上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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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填載，經原法院以113年度苗簡字第449號判決有罪，並

經同院合議庭以113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駁回雙方上訴

而確定（見本院卷二第389至422頁，下稱乙有罪判決），

而彭煥郎等2人、吳啟川於前開刑案偵查或審理期間，對

於上述犯行均坦認不諱。被上訴人雖主張其工作內容除路

程外，尚包括排隊、辦理入廠手續、卸貨、等待船上貨物

卸櫃、回收棧板、休息站檢查車輛及貨物綑綁狀況，惟被

上訴人既未能如實填載運送日報表，致上訴人無從核實給

付薪資，本院審酌上情，認上訴人辯稱此部分出勤時間確

有不實，進而應扣除該部分薪資等情，應屬可採。

　　⒊準此，彭煥郎108年8、9月之薪資應各為4萬0,673元（計

算式：42,799－2,126）、3萬9,200元；盧清亮108年8、9

月之薪資應各為3萬7,125元（計算式：39,675－2,55

0）、3萬6,700元（計算式：37,100－400）；吳啟川108

年8至10月之薪資應各為4萬3,750元（計算式：46,575－

2,825）、4萬3,875元（計算式：45,075－1,200）、3萬

7,050元；鍾淯樺108年8至10月之薪資則如附表二之一所

示。

　　⒋上訴人已給付108年8、9月薪資予各該被上訴人（彭煥郎

為4萬0,849元、3萬3,965元；盧清亮為2萬7,643元、2萬

4,081元；吳啟川為4萬2,899元、4萬1,399元；鍾淯樺為3

萬6,191元、3萬6,968元），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

執事項⒌、⒍），故上訴人尚應給付5,059元（計算式：4

0,673＋39,200－40,849－33,965）給彭煥郎、2萬2,101

元（計算式：37,125＋36,700－27,643－24,081）給盧清

亮、4萬0,377元（計算式：43,750＋43,875＋37,050－4

2,899－41,399）給吳啟川、5萬0,064元（計算式：123,2

23－36,191－36,968）給鍾淯樺，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有據。

　㈣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之一至三之四（下合稱

附表三）編號�欄所示之延長工時工資，各於附表三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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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

　　⒈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勞基

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彭煥郎之日薪（工作時數8小時）為1,836元、其餘

被上訴人之日薪為1,730元（工作時數8小時），業如前

述，故被上訴人主張彭煥郎之時薪為229元（計算式：1,8

36÷8）、其餘被上訴人之時薪為216元（計算式：1,730÷

8），即屬有據。又被上訴人主張確有如附表三所示時數

之平日加班，業據提出打卡紀錄為佐（見原審卷一第89至

155、221至295、357至415、485至533頁），上訴人對於

附表三��欄所示加班時數與打卡紀錄相符均不爭執（見

本院卷二第209、69至89頁，又逐日加班之時數見原審卷

一第389至415、635至645、657至667、675至679、691至7

01頁），僅爭執就每日加班4小時內已為給付，惟兩造約

定日薪不包括平日延長工時工資，業據本院認定如前，此

部分辯解即無可取。至盧清亮106年6月之加班紀錄（見原

審卷一第295頁），依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6條第

1項、第2項前段規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

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

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

故盧清亮主張6月3日、18日、24日為休息日，該日工作時

間均應計入延長工作時數，應屬有據。

　　⒊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已給付其等於平日工作逾12小時部分

之加班費，本件並未請求逾12小時部分之加班費（見本院

卷二第102、211頁），故如附表三之一至三之四編號�所
示加班時數均應扣除。

　　⒋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

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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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消滅時效，因請求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

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

1項第1款、第130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其他1年或不及

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

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

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判決、99年度

台上字第1102號判決同此意旨），故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

加班費債權之消滅時效應為5年。經查彭煥郎等2人於108

年9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上訴人給付加班費，上訴人

於同月23日收受；吳啟川等2人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

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1日收受（見原審卷一第31至50

頁），嗣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21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

卷一第13頁起訴狀上收狀章），根據前開說明，應自上開

存證信函送達上訴人而生因請求而中斷消滅時效之效力，

從而彭煥郎請求103年9月20、22日各加班4小時、6小時；

盧清亮請求同年9月20、22日各加班3小時、4小時；鍾淯

樺請求同年10月18、20日各加班3小時之加班費債權，均

已罹於5年之消滅時效，上訴人既已為時效抗辯（見原審

卷二第25頁），自得拒絕給付。

　　⒌準此，被上訴人各得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編號�所示

金額之加班費。

　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國定假日未休假加班費，應有理

由：

　　⒈依勞基法第39條前段規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

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

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

倍發給。

　　⒉經查，上訴人應給付盧清亮假日出勤工資（103年10月31

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9月28日、10月

31日、11月12日）共7日計1萬2,110元、吳啟川假日出勤

工資（103年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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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04年1月2日、3月29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

2日、12月25日）共10日計1萬7,300元、鍾淯樺假日出勤

工資（103年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

日、104年1月2日、3月29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

2日、12月25日）共10日計1萬7,3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故此部分請求即屬有據。

　　⒊上訴人應給付彭煥郎103年9月28日、10月25日、11月12

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

月25日共8日之假日出勤工資，且彭煥郎之日薪為1,836

元，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本院卷一第40

8頁），上訴人雖辯稱應扣除主管加給部分而按日薪1,730

元計算此部分工資云云。惟查，彭煥郎任職期間擔任司機

組長，故每月薪資均包含主管加給3,200元，此為兩造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08頁），並有104年1月至106年6

月司機薪資表可查（見原審卷三第1011至1040頁）。基

此，彭煥郎每月領取之「主管加給」，既是因其擔任司機

主管工作而獲取之報酬，自屬工資。故彭煥郎請求上訴人

給付1萬4,688元，亦屬有據，上訴人所辯要無可取。

　㈥上訴人未依法給付工作報酬，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均屬有據：

　　⒈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

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

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前段、第6款分別定有明

文。

　　⒉被上訴人向上訴人主張未依法給付延長工時工資、薪資以

高報低、未足額提撥勞退金、法定休假日上班未加倍發給

薪資、無故未發給108年8月薪資（吳啟川等2人併主張上

訴人無故未發給同年9、10月薪資）為由，依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2款、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與上訴人間勞動契

約（彭煥郎等2人於109年9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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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月23日收受；吳啟川等2人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

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1日收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⒉、⒊），堪信為真正。上訴人積欠被上

訴人薪資、加班費未付等情，既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依勞

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本院卷

二第140頁），自屬有據。

　　⒊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就業保險法

所稱非自願離職，依該法第11條第4項規定，係指被保險

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

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

款情事之一離職。查被上訴人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

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則其等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書，亦屬有據。

　㈦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所示之資遣
費，於如附表四之一所示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⒈兩造間勞動契約係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

規定終止，已認定於前，則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

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於法有據。

　　⒉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

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7

5號判決同此意旨）。又加班費乃雇主延長工作時間而給

付勞工之對價，屬勞工因工作獲得之報酬，並具經常性給

與，性質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

計算（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13號判決同此意旨）。

　　⒊依被上訴人薪資單所載，彭煥郎108年3至7月薪資各為6萬

5,579元、7萬9,803元、7萬2,502元、7萬3,803元、5萬5,

479元（每月另有主管加給3,200元）；盧清亮108年3至7

月薪資各為5萬0,400元、5萬9,125元、6萬4,350元、5萬

6,775元、4萬8,000元；吳啟川108年4至7月薪資各為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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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5元、5萬6,425元、5萬4,100元、5萬1,000元；鍾淯

樺108年4至7月薪資各為5萬3,325元、5萬6,150元、5萬3,

400元、5萬0,32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三第207

至208頁），堪信為真正。惟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虛報工

作時數，於108年3至10月實際工作時數應如附表四之二所

示，根據前述說明，應由雇主即上訴人就此舉證以實其

說。

　　⒋被上訴人辯稱彭煥郎等2人及吳啟川於108年3至7月之薪資

亦因虛報工作時數而有浮報之情形，亦據提出前述運送日

報表及貨車行車紀錄紙為證，且彭煥郎等2人及吳啟川所

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如附表四之二「刑事判決認

定」欄記載「有罪判決確定」）各經甲、乙有罪判決確

定，且其等於刑案偵查或審理期間，對於此等犯行均坦承

在卷，均如前述。本院審酌上情，認上訴人抗辯此部分出

勤時間不實，應扣除部分薪資，應屬可採。

　　⒌彭煥郎等2人108年8、9月薪資及吳啟川等2人同年8至10月

薪資，亦經本院認定如前。準此，被上訴人於離職前之平

均工資應如附表四之一編號�欄所示，從而被上訴人各得

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四之一編號�所示金額之資遣費；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㈧上訴人對盧清亮、鍾淯樺所為抵銷抗辯，應屬有據：

　　⒈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辯稱鍾淯樺先前擦撞中油招牌需賠償上訴人1萬4,7

54元，尚有9,836元未付，就此部分主張抵銷，鍾淯樺亦

不爭執（見原審卷三第391頁）。此項損害賠償債務與上

訴人對鍾淯樺所負擔之上開債務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

償期，故此部分得為抵銷。

　　⒊上訴人辯稱盧清亮因104年8月4日國道事故，致其拖車損

壞，修理費用23萬9,670元，盧清亮以其薪資每次攤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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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元，迄今僅償還13萬8,000元，尚積欠10萬1,670元等

情。盧清亮自承確有肇事致車損，則盧清亮既因過失造成

上訴人拖車所有權受侵害，上訴人本得就其損害依民法第

227條第2項或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盧清亮負損害賠償責

任，而得以此債權與盧清亮前開債權為抵銷。依上訴人提

出之修車明細表、估價單（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17頁），

其維修總金額記載為24萬8,130元，並經盧清亮於其上簽

名，堪認上開金額業據盧清亮確認，甚為明確。再參以上

訴人於106年7月以後即有交付薪資單予司機，業如前述。

觀諸盧清亮106年12月之薪資單已載明「肇事扣款6,000」

（見本院卷一第135頁），佐以上訴人係自106年8月扣款

至108年7月共計23個月，益徵盧清亮明知其應賠償之數

額，而長期未反對上訴人逕予扣薪以償還。故上訴人抗辯

兩造就上開損害賠償債權達成協議並逐月扣款，而以其對

於盧清亮之10萬1,670元損害賠償債權為抵銷，亦屬有

據。

　㈨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如附表一之二編號�欄
所示之金額，即屬有據。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

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分別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所明揭。被上訴人

請求就上開金額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1月15日起

（見原審卷一第549頁），按年息5%計付遲延利息，核無不

合。

　㈩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提撥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之
金額至勞退專戶部分：

　　⒈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

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該條

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

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為勞退條例第6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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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條例第14條

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

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

申報，此觀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亦明。是法院

不得僅以勞工離職前6個月之月平均薪資與實際投保金額

間之差額乘上6%，計算雇主短少提撥之退休金（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2357號判決意旨同此）。

　　⒉雇主給付勞工之加班費、特休未休之工資，均是勞工因付

出勞務而獲得之報酬，屬於工資，自應計入「每月工資」

提繳勞工退休金（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15號判決

同此意旨）。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將前開平日延長工

時工資及國定假日未休假加班費計入工資併予提撥，即屬

有據。

　　⒊被上訴人於本院最終主張因上訴人未將平日加班費計入工

資，故尚應各提撥如附表五之一至五之四（下合稱附表

五）編號�欄所示金額至其等勞退專戶（見本院卷二第31

3至319頁），惟未變更此部分聲明範圍。又被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分別給付如附表五編號�「實領金額」

欄所示金額（見本院卷二第313、317頁，此部分包括平常

工時工資及逾12小時部分加班費等），上訴人就附表五之

一、五之三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99頁，就彭煥郎103

年11月部分金額自認已付金額高於被上訴人之主張）。至

吳啟川等2人主張於附表五之二、五之四所示期間領取之

薪資如各附表編號⓵'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313、317

頁），部分與上訴人所述不符（上訴人主張金額各附表編

號⓵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299頁），惟上訴人所辯，有

各該司機薪資表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5頁、原審卷

二第1011至1034、1040頁），應以上訴人所辯金額為可

採。而上訴人尚應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五編號�「未付加

班費」欄之加班費【每日工作8至12小時部分】（除吳啟

川等2人之103年10月加班費外），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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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川等2人於103年10月20日以前之加班費，固已罹於消

滅時效，惟仍非不得作為計算上訴人提撥勞退金之薪資基

礎，則吳啟川等2人於103年10月之加班費各為1萬7,388元

（計算式：216×【36×4/3＋19.5×5/3】）、2萬5,956元

（計算式：216×【52×4/3＋30.5×5/3】），故被上訴人每

月應得工資各如附表五編號�欄所示，上訴人應提撥如附

表五�欄所示之金額，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

如附表五�「合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勞退專戶，即屬有

據。

　　⒋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

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同條第2項定有明文。彭煥郎

等2人係於109年9月23日終止契約；吳啟川等2人則係於同

年10月21日終止契約，故其等於108年11月21日提起本件

訴訟（見原審卷一第13頁），尚未罹於消滅時效。

四、結論：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六所示之本息，

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

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

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陳正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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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洪鴻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表一之一】（下列附表貨幣單位：新臺幣元，元以下均四捨

五入）

【註】����合計總金額應為102萬8,488元，原判決僅命上訴人

給付101萬8,652元，本件係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故繫屬範

圍以原判決金額為準。

【附表一之二】

勞工

被上訴人請求內容

積欠

工資

�

資遣費

�
延長工

時工資

�

國定假日

出勤工資

�

合計

�
提撥勞

退金

�

彭煥郎 81,999 309,145 1,191,144 14,688 1,596,976 72,350

盧清亮 73,775 211,921 705,888 12,110 1,003,694 43,080

吳啟川 128,700 211,060 725,940 17,300 1,083,000 44,594

鍾淯樺 123,223 275,147 612,818 17,300 1,018,652

【註】

37,807

勞工

被上訴人請求內容

上訴人應給

付款項

�

積欠

工資

資遣費

�
延長工

時工資

國定假

日出勤

合計

�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六頁



【附表二之ㄧ】

【附表二之二】

� � 工資�

彭煥郎 5,059 260,760 964,931 14,688 1,245,438 1,245,438

盧清亮 22,101 197,606 666,756 12,110 898,573 796,903

（抵銷101,6

70）

吳啟川 40,377 200,243 689,370 17,300 947,290 947,290

鍾淯樺 50,064 269,412 586,044 17,300 922,820 912,984

（ 抵 銷 9,83

6）

備註 理由欄

三㈢⒋

附表四

之一�
附表三

�「合

計」欄

理 由 欄

三㈤

勞工 108年8月薪資 108年9月薪資 108年10月薪資 合計金額

彭煥郎 42,799 39,200 -- 81,999

盧清亮 39,675 37,100 -- 76,775

吳啟川 46,575 45,075 37,050 128,700

鍾淯樺 43,848 42,225 37,150 123,223

勞工

姓名

浮報108年8月薪資 浮報108年9月薪資

日期「（）內為金

額」

總金額 日期「（）內為金

額」

總金額

彭煥郎 1日（844）、2日（51

9）、12日（245）、1

3日（518）

2,126 無 0

盧清亮 1日（650）、2日（77

5）、8日（600）、13

日（525）

2,550 18日（300）、20日

（100）

400

吳啟川 1日（400）、6日（37

5）、12日（775）、1

3日（475）、20日（2

2,825 3日（100）、4日

（250）、5日（20

0 ） 、 12 日 （ 55

0）、23日（1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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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之一】彭煥郎103年9月20日至105年12月、106年6月之

延長工時工資

00）、27日（400）、

30日（200）

鍾淯樺 無 0 無 0

月份 加班時

數2小

時內�

加班時

數逾2

小時�

被上訴人

主張加班

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

費�

103年9月 18 32.5 17,900 0.5小時：25日

1小時：26日

1.5小時：24、27日

2小時：22、23、29日

4小時：30日

共應扣除�欄14.5小時

8,855

計算式：229×

【14×4/3＋12

×5/3】

【罹於時效部分】

9月20日：4小時

9月22日：6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
欄6小時

103年10月 58 93.5 53,395 0.5小時：9、11至13、

22、25日

1小時：10、14、15、2

7日

1.5小時：4、18、28日

2小時：2、3、6至8、1

7、20、23日

2.5小時：29、30日

3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35.5小時

39,846

計算式：229×

【58×4/3＋58

×5/3】

103年11月 46 60 36,945 0.5小時：1、11至15、

19、22、26日

1小時：8、10、18、25

日

2小時：21日

3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3.5小時

31,793

計算式：229×

【 46×4/3 ＋ 4

6.5×5/3】

103年12月 56 79.5 47,441 0.5小時：1、9、18至2 3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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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31日

1小時：2至4、8、12、

13、16、17、22、23、

25、29、30日

1.5小時：6、15、24日

3小時：26日

共應扣除�欄24小時

計算式：229×

【 56×4/3 ＋ 5

5.5×5/3】

104年1月 62 91.5 53,853 0.5小時：2、8、16、2

9、31日

1小時：1、5至7、9、1

2至15、19、20、22、2

4日

1.5小時：17、18、21

日

2.5小時：10日

3小時：28日

4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29.5小時

42,594

計算式：229×

【62×4/3＋62

×5/3】

104年2月 42 57 34,579 0.5小時：24日

1小時：5、26日

1.5小時：6、7、12、2

8日

2小時：13、14、27日

共應扣除�欄14.5小時

29,045

計算式：229×

【 42×4/3 ＋ 4

2.5×5/3】

104年3月 62 96.5 55,762 0.5小時：10、11、1

9、20日

1小時：2至4、7、12、

14、16、24、25、28日

1.5小時：1、5、6、1

7、30日

2小時：9、18、26、27

日

3小時：23日

4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34.5小時

42,594

計算式：229×

【62×4/3＋62

×5/3】

104年4月 60 92 53,433 0.5小時：1、6、11、1

8、26日

1小時：2、4、10、1

4、17、20、22、25日

40,266

計算式：229×

【 60×4/3 ＋ 5

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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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小時：3、9、13、1

6、21、24、29、30日

2小時：23、27日

2.5小時：7、8日

3小時：28日

共應扣除�欄34.5小時

104年5月 54 86 49,311 0.5小時：1、4、6、23

日

1小時：2、8、11、1

3、15、22、27、29日

1.5小時：5、7、12、2

1、25、26、30日

2小時：14、18、28日

2.5小時：16日

3.5小時：24日

共應扣除�欄32.5小時

36,907

計算式：229×

【 54×4/3 ＋ 5

3.5×5/3】

104年6月 52 80.5 46,602 0.5小時：2、5、13、2

2、23、27日

1小時：4、8、17至1

9、26日

1.5小時：1、15、16、

24日

2小時：20日

2.5小時：12、29日

3小時：30日

3.5小時：11日

共應扣除�欄28.5小時

35,724

計算式：229×

【52×4/3＋52

×5/3】

104年7月 48 86.5 47,670 0.5小時：1、20日

1小時：3、11、14、2

7、30日

1.5小時：2、15、28日

2小時：8、9、17、2

3、29日

2.5小時：7、13、24、

31

3小時：6、18、21日

共應扣除�欄39.5小時

32,594

計算式：229×

【48×4/3＋47

×5/3】

104年8月 50 88.5 49,044 0.5小時：1、19日 3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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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時：7、12、25、2

7、29日

1.5小時：4、6、13、1

7、18、22日

2小時：3、5、10、1

5、20、28日

2.5小時：14、24日

3小時：21日

3.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38.5小時

計算式：229×

【50×4/3＋50

×5/3】

104年9月 44 81 44,350 0.5小時：22日

1小時：12、17、18日

1.5小時：7、9、16日

2小時：2、10、15、1

9、21、23至26、30日

2.5小時：1日

3.5小時：11、14日

共應扣除�欄37.5小時

30,037

計算式：229×

【 44×4/3 ＋ 4

3.5×5/3】

104年10月 54 80.5 47,212 0.5小時：2、10、15、

27日

1小時：5、7、12、1

4、16、19、21、24日

1.5小時：3、6、8、

9、23、28日

2小時：1、25、26、30

日

共應扣除�欄27小時

36,907

計算式：229×

【 54×4/3 ＋ 5

3.5×5/3】

104年11月 60 105.5 58,586 0.5小時：4、9、24日

1小時：1、2、6、7、1

3、14、28、30日

1.5小時：5、11、20、

21日

2小時：3、15、16、2

2、26日

2.5小時：8日

3小時：17日

4小時：27日

4.5小時：19日

5小時：18日

41,602

計算式：229×

【60×4/3＋6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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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應扣除�欄44.5小時

104年12月 36 39.5 26,068 0.5小時：17日

1小時：10、15日

1.5小時：8、12日

2小時：7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3,205

計算式：229×

【36×4/3＋32

×5/3】

105年1月 48 48 32,976 0.5小時：13、20、26

日

1小時：23、28日

1.5小時：19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31,068

計算式：229×

【48×4/3＋43

×5/3】

105年2月 28 23 17,328 0.5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137

計算式：229×

【 28×4/3 ＋ 2

2.5×5/3】

105年3月 44 42.5 29,656 0.5小時：10日

1小時：22、25、29日

1.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7,747

計算式：229×

【 44×4/3 ＋ 3

7.5×5/3】

105年4月 46 54.5 34,840 0.5小時：1、20、26日

1小時：27、28、30日

2小時：29日

5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11.5小時

30,457

計算式：229×

【46×4/3＋43

×5/3】

105年5月 58 71.5 44,999 0.5小時：2、6、11、2

0、24、26日

1小時：3至5、10、2

5、31日

2小時：13、23、27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39,274

計算式：229×

【 58×4/3 ＋ 5

6.5×5/3】

105年6月 50 53 35,495 0.5小時：6、7、13、2

8日

1小時：3、4、8、29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33,205

計算式：229×

【50×4/3＋47

×5/3】

105年7月 52 56.5 37,442 0.5小時：1、9、11、2

1、22日

1小時：6、14日

2小時：26日

34,961

計算式：229×

【52×4/3＋5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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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之二】盧清亮103年9月20日至105年8、10至11月、106

共應扣除�欄6.5小時

105年8月 50 59 37,785 0.5小時：10、15、18

日

1小時：1、9、19、23

日

1.5小時：8、27、29日

2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2小時

33,205

計算式：229×

【50×4/3＋47

×5/3】

105年9月 50 65 40,075 0.5小時：23、28日

1小時：14、15、22日

2小時：26日

2.5小時：11、24、25

日

3小時：16、20日

共應扣除�欄19.5小時

32,633

計算式：229×

【 50×4/3 ＋ 4

5.5×5/3】

105年10月 56 64.5 47,716 0.5小時：1、7、16、2

3、24日

1小時：15、18、21日

2小時：5、22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38,090

計算式：229×

【56×4/3＋55

×5/3】

105年11月 52 67.5 41,640 0.5小時：5日

1小時：1、2、4、8日

2小時：7、19、26、30

日

2.5小時：17、29日

共應扣除�欄17.5小時

34,961

計算式：229×

【52×4/3＋50

×5/3】

105年12月 52 69 42,212 0.5小時：17日

1小時：5日

2小時：1、3、4、8、1

0至12、15日

共應扣除�欄17.5小時

35,533

計算式：229×

【 52×4/3 ＋ 5

1.5×5/3】

106年6月 50 46 32,823 0.5小時：14、15日

1小時：28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32,060

計算式：229×

【50×4/3＋44

×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1,191,144 合計 96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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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

數2小

時內�

加班時

數逾2小

時�

被上訴人

主張加班

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

費�

103年9月 18 13 9,864 無 7,632

計算式：216×

【14×4/3＋10×

5/3】

【罹於時效部分】

9月20日：3小時

9月22日：4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

�欄3小時

103年10月 42 30 22,896 0.5小時：8、11日

1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2,176

計算式：216×

【42×4/3＋28×

5/3】

103年11月 42 20 19,296 無 19,296

103年12月 56 28.5 26,388 0.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6,208

計算式：216×

【56×4/3＋28×

5/3】

104年1月 57.5 35 29,160 0.5小時：7、23、27

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8,620

計算式：216×

【57.5×4/3＋3

3.5×5/3】

104年2月 44 33 24,552 0.5小時：7日

1.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3,832

計算式：216×

【44×4/3＋31×

5/3】

104年3月 58 39.5 30,924 1小時：21、26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30,204

計算式：216×

【58×4/3＋37.

5×5/3】

104年4月 52 44 30,816 0.5小時：2、10、1

8、22、25日

1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9,556

計算式：216×

【52×4/3＋40.

5×5/3】

104年5月 50 51 32,760 0.5小時：9、14、1

5、22、25日

2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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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時：4、26日

1.5小時：1、29日

2小時：7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計算式：216×

【50×4/3＋41.

5×5/3】

104年6月 52 51 33,336 0.5小時：6、11、1

6、23、29日

1小時：4、12、15日

2.5小時：18日

3.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11.5小時

29,196

計算式：216×

【52×4/3＋39.

5×5/3】

104年7月 57 45.5 32,796 0.5小時：1、18、27

日

1小時：3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31,896

計算式：216×

【57×4/3＋43×

5/3】

104年8月 25.5 20.5 14,724 無 14,724

104年9月 51.5 35.5 27,612 0.5小時：5日

1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7,072

計算式：216×

【51.5×4/3＋3

4×5/3】

104年10月 54 40.5 30,132 0.5小時：2、16日

1小時：15、17日

2.5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8,152

計算式：216×

【54×4/3＋35×

5/3】

104年11月 56 41.5 31,068 1小時：4、24日

1.5小時：6日

2小時：20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9,088

計算式：216×

【56×4/3＋36×

5/3】

104年12月 54 44 31,392 0.5小時：9、18日

1.5小時：30日

2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9,772

計算式：216×

【54×4/3＋39.

5×5/3】

105年1月 48 41 28,584 0.5小時：2、7、23、

28日

1小時：14日

1.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6,964

計算式：216×

【48×4/3＋36.

5×5/3】

105年2月 34 24 18,432 0.5小時：16、19日

1小時：25日

1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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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應扣除�欄2小時 計算式：216×

【34×4/3＋22×

5/3】

105年3月 46 41 28,008 0.5小時：16、30日

1小時：5、22日

1.5小時：18日

2.5小時：29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5,488

計算式：216×

【46×4/3＋34×

5/3】

105年4月 38 35 23,544 0.5小時：7、26、28

日

1小時：8、14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2,284

計算式：216×

【38×4/3＋31.

5×5/3】

105年5月 40 34.5 23,940 0.5小時：31日

1小時：5、7、10、1

9、24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1,960

計算式：216×

【40×4/3＋29×

5/3】

105年6月 48 39.5 28,044 0.5小時：7、15、24

日

1小時：28日

2.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6,244

計算式：216×

【48×4/3＋34.

5×5/3】

105年7月 44 38 26,352 1小時：20、21、26日

1.5小時：30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4,732

計算式：216×

【44×4/3＋33.

5×5/3】

105年8月 34 33 21,672 0.5小時：1、4、13日

1小時：5日

1.5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0,232

計算式：216×

【34×4/3＋29×

5/3】

105年10月 50 36.5 27,540 0.5小時：31日

1小時：25日

2小時：29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6,280

計算式：216×

【50×4/3＋33×

5/3】

105年11月 30 23.5 17,100 0.5小時：4、7、9日

1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16,200

計算式：216×

【30×4/3＋21×

5/3】

106年6月 49.5 57.5 34,956 0.5小時：18日（按： 3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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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之三】吳啟川103年10月18日至105年12月、106年6月之

延長工時工資

當日為休息日）

1小時：24日

2小時：7日

3小時：3日（按：當

日為休息日，盧清亮

工作11小時，主張13

小時與事實不符，另

應再扣除2小時）

共應扣除�欄8.5小時

計算式：216×

【49.5×4/3＋4

9×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705,888 合計 666,756

月份 加班時

數2小

時內�

加班時

數逾2小

時�

被上訴人

主張加班

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

費�

103年10月 8 4 3,744 無 3,744

103年11月 46 30.5 24,228 0.5小時：11日

2小時：3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3,328

計算式：216×

【 46×4/3+28×

5/3】

103年12月 54 37.5 29,052 1小時：26、27日

1.5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7,792

計算式：216×

【 54×4/3+34×

5/3】

104年1月 54 35.5 28,332 0.5小時：7日

2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7,432

計算式：216×

【 54×4/3+33×

5/3】

104年2月 44 25 21,672 無 21,672

104年3月 50 36 27,360 1小時：21日

2小時：25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6,280

計算式：216×

【 50×4/3+33×

5/3】

104年4月 54 46 32,112 0.5小時：20、25日

3小時：24日

4.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8.5小時

29,052

計算式：216×

【54×4/3+37.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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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5月 52 38 28,656 0.5小時：26日

1小時：21日

2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7,396

計算式：216×

【52×4/3+34.5

×5/3】

104年6月 56 37 29,448 0.5小時：23日

1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8,908

計算式：216×

【56×4/3+35.5

×5/3】

104年7月 48 31 24,984 0.5小時：2日

1.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4,264

計算式：216×

【 48×4/3+29×

5/3】

104年8月 52 40 29,376 0.5小時：13、18日

1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8,656

計算式：216×

【 52×4/3+38×

5/3】

104年9月 47 30.5 24,516 0.5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4,336

計算式：216×

【 47×4/3+30×

5/3】

104年10月 49 33 25,992 0.5小時：15日

1小時：6、8、27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4,732

計算式：216×

【49×4/3+29.5

×5/3】

104年11月 53.5 32.5 27,108 0.5小時：5日

1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6,568

計算式：216×

【53.5×4/3+31

×5/3】

104年12月 54 39.5 29,772 1小時：1日

1.5小時：8日

2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8,152

計算式：216×

【 54×4/3+35×

5/3】

105年1月 46 34.5 25,668 0.5小時：9、20、21

日

1小時：11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4,768

計算式：216×

【 46×4/3+32×

5/3】

105年2月 28 28 18,144 0.5小時：3、19、26

日

16,524

01

(續上頁)

第二十八頁



1小時：23日

2小時：2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計算式：216×

【28×4/3+23.5

×5/3】

105年3月 50 43.5 30,060 1.5小時：28、29日

2小時：5、25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7,540

計算式：216×

【50×4/3+36.5

×5/3】

105年4月 36 32.5 22,068 1小時：1日、8日

1.5小時：13、20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0,268

計算式：216×

【36×4/3+27.5

×5/3】

（註：吳啟川1

3日上班時間共

計14時37分，

但其僅請求5.5

小時加班費，

見原審卷一第3

37、395頁）

105年5月 49 34 26,352 0.5小時：10日

1小時：17日

1.5小時：5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5,272

計算式：216×

【 49×4/3+31×

5/3】

105年6月 46 36 26,208 0.5小時：17、22、27

日

1小時：15日

3小時：8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4,228

計算式：216×

【46×4/3+30.5

×5/3】

105年7月 44 36 25,632 0.5小時：13日

1小時：6日

2小時：5、14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3,652

計算式：216×

【44×4/3+30.5

×5/3】

105年8月 50 41 29,160 0.5小時：24日

1小時：17、31日

1.5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7,720

計算式：216×

【 50×4/3+37×

5/3】

105年9月 48 43 29,304 0.5小時：17、22、30

日

2小時：25日

25,884

計算式：216×

【48×4/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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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之四】鍾淯樺103年10月18日至105年7月、9至12月之延

長工時工資

3小時：13、20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5/3】

105年10月 50 39 28,440 0.5小時：6、16、25

日

1小時：21日

1.5小時：14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7,000

計算式：216×

【 50×4/3+35×

5/3】

105年11月 50 36 27,360 1小時：11、25日

1.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6,100

計算式：216×

【50×4/3+32.5

×5/3】

105年12月 52 34 27,216 0.5小時：20日

1小時：28日

1.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6,136

計算式：216×

【 52×4/3+31×

5/3】

106年6月 42 33 23,976 0.5小時：13日

1.5小時：12日

3.5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1,966

計算式：216×

【42×4/3＋27.

5×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725,940 合計 689,370

月份 加班時

數2小

時內�

加班時

數逾2小

時�

被上訴人

主張加班

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

費�

103年10月 24 14.5 12,132 無 10,260

計算式：216×

【20×4/3＋12.

5×5/3】

【罹於時效部分】

18日：3小時

20日：3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

�欄2小時

103年11月 42 24.5 20,916 1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1小時

20,556

計算式：216×

【42×4/3＋23.

5×5/3】

103年12月 45 33.5 27,612 2.5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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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式：216×

【45×4/3＋31×

5/3】

104年1月 53.5 30 26,208 1.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5,668

計算式：216×

【53.5×4/3＋2

8.5×5/3】

104年2月 36 19 17,208 0.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028

計算式：216×

【36×4/3＋18.

5×5/3】

104年3月 52 29.5 25,596 無 25,596

104年4月 52 28 25,056 0.5小時：20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4,876

計算式：216×

【52×4/3＋27.

5×5/3】

104年5月 40 24.5 20,340 無 20,340

104年6月 52 31 26,136 0.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5,956

計算式：216×

【52×4/3＋30.

5×5/3】

104年7月 52 29 25,416 無 25,416

104年8月 50 28.5 24,660 無 24,660

104年9月 44 23.5 21,132 無 21,132

104年10月 52 36 27,936 0.5小時：15、20日

1小時：8、30日

1.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6,316

計算式：216×

【52×4/3＋31.

5×5/3】

104年11月 40 33 23,400 1小時：6、10、20

日

1.5小時：3、27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21,240

計算式：216×

【40×4/3＋27×

5/3】

104年12月 54 46.5 32,292 0.5小時：1、10、1

4、22日

1小時；15日

1.5小時：8、11、29

日

29,592

計算式：216×

【54×4/3＋3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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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應扣除�欄7.5小時

105年1月 40 36 24,480 0.5小時：14日

1小時：5、12、15、1

8、19、22日

共應扣除�欄6.5小時

22,140

計算式：216×

【40×4/3＋29.

5×5/3】

105年2月 36 21.5 18,108 無 18,108

105年3月 38 19.5 17,964 0.5小時：24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784

計算式：216×

【38×4/3＋19×

5/3】

105年4月 44 33 24,552 0.5小時：11、29日

2.5小時：8日

3.5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2,032

計算式：216×

【44×4/3＋26×

5/3】

105年5月 48 24.5 22,644 0.5小時：6、16日

共應扣除�欄1小時

22,284

計算式：216×

【48×4/3＋23.

5×5/3】

105年6月 48 25.5 23,004 無 23,004

105年7月 40 25 20,520 0.5小時：13日

1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19,980

計算式：216×

【40×4/3＋23.

5×5/3】

105年9月 32 29 19,656 1小時：19、30日

1.5小時：9、22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17,856

計算式：216×

【32×4/3＋24×

5/3】

105年10月 48 43.5 29,484 0.5小時：25、27日

1小時：14、24日

1.5小時：6、11、17

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6,784

計算式：216×

【48×4/3＋36×

5/3】

105年11月 52 39 29,016 1小時：8、11、18日

1.5小時：4、5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26,856

計算式：216×

【52×4/3＋33×

5/3】

105年12月 50 37.5 27,900 0.5小時：9、23、2 26,460

01

(續上頁)

第三十二頁



【附表四之一】被上訴人得請求之資遣費

7、28日

1小時：2、20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計算式：216×

【50×4/3＋33.

5×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613,368 合計 586,044

勞工 任職期間 資遣費

基數�
平均工資�
（均108年）

資遣費�
（�×�）

彭煥郎 98年8月11日至

108年9月23日

（工作年資10

年1月12日）

5.0583 51,551

計 算 式 ： 【 53,126 （ 3

月） ×8/31 ＋ 62,584 （ 4

月）＋60,989（5月）＋6

4,947 （ 6 月）＋ 43,224

（7月）＋40,673（8月）

＋ 39,200 （ 9 月） ×23/3

0】÷184×30＝51,551

260,760

盧清亮 100年5月23日

至108年9月23

日（工作年資8

年4月）

4.1667 47,425

計 算 式 ： 【 48,100 （ 3

月） ×8/31 ＋ 53,550 （ 4

月）＋62,650（5月）＋5

2,950 （ 6 月）＋ 44,050

（7月）＋37,125（8月）

＋ 36,700 （ 9 月） ×23/3

0】÷184×30＝47,425

197,606

吳啟川 100年2月24日

至108年10月21

日（工作年資8

年7月22日）

4.3292 46,254

計 算 式 ： 【 52,575 （ 4

月） ×8/30 ＋ 55,675 （ 5

月）＋53,100（6月）＋4

8,175 （ 7 月）＋ 43,750

（8月）＋43,875（9月）

＋37,050（10月）×21/3

1】÷184×30＝46,254

200,243

鍾淯樺 97年3月25日至

108年10月21日

（工作年資11

年6月26日）

5.7861 46,562

計 算 式 ： 【 53,325 （ 4

月） ×8/30 ＋ 56,150 （ 5

月）＋53,400（6月）＋5

269,412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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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二】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虛報108年3

至7月間之工作時數（其餘虛報業據本院認定如前，於此不贅）

0,325 （ 7 月）＋ 43,848

（8月）＋42,225（9月）

＋37,150（10月）×21/3

1】÷184×30＝46,562

上訴人抗辯彭煥郎虛

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

資（原審卷三第358

至366頁、本院卷二

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

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3 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90 65,579－12,45

3＝53,126

3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90

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5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47

6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36

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1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1

1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9

13 0000-0000 有罪判決確定 763

01

02

03

04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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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報3時0分

1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5

15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683

18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9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2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0

2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6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4 1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79,803－17,21

9＝62,584

2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3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4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64

5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19

6 0000-0000 有罪判決確定 956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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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報3時10分

7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0

8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73

1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19

11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4

16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7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9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1

2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744

2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23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24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5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45

26 0000-0000 有罪判決確定 683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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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報2時50分

29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30 0000-0000

虛報3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64

5 2 0000-0000

虛報4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45 72,502－11,51

3＝60,989

3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72

6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683

9 0000-0000

虛報1時15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0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274

11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308

14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546

1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16 0000-0000

虛報5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582

17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410

18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546

21 0000-0000 有罪判決確定 41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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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報1時30分

2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546

30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36

31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6 1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654 73,803－8,856

＝64,947

3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4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73

5 0000-0000

虛報3時

有罪判決確定 736

6 0000-0000

虛報4時

有罪判決確定 980

7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683

9 0000-0000

虛報4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962

10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217

11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434

13 0000-0000 有罪判決確定 273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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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報1時

14 0000-0000

虛報1時1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9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0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73

23 0000-0000

虛報4時50分

571

7 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627 55,479－12,25

5＝43,224

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7

3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571

4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683

5 0000-0000

虛報3時20分

872

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9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7

10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434

11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517

15 0000-0000 有罪判決確定 572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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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報3時0分

16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2

17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36

22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409

23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517

24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1

25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273

26 0000-0000

虛報8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17

29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409

30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7

31 0000-0000

虛報4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上訴人抗辯盧清亮虛

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

資（原審卷三第358

至366頁、本院卷二

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

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01

02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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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50,400－2,300

＝48,100

12 0000-0000

虛報1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450

13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19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0

4 4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1,200 59,125－5,575

＝53,550

9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0 0000-0000

虛報1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1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12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7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8 0000-0000

虛報2時15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1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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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25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5 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64,350－1,700

＝62,650

13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25

20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250

31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250

6 3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56,775－3,825

＝52,950

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25

17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0

1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00

19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20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25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5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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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7 4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48,000－3,950

＝44,050

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00

7 0000-0000

虛報1時15分

375

8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00

18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50

22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525

29 0000-0000

虛報1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30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25

上訴人抗辯吳啟川虛

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

資（原審卷三第358

至366頁、本院卷二

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

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4 10 0000-0000 有罪判決確定 625 53,675－1,100

01

02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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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之一】彭煥郎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虛報2時10分 ＝52,575

17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75

5 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56,425－750＝

55,675

30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6 5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54,100－1,000

＝53,100

12 0000-0000

虛報1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3 0000-0000

虛報0時5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7 3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5 51,000－2,825

＝48,175

11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12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75

1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29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75

30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01

02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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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之二】盧清亮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彭煥郎

主張應

提繳差

額�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

⓶

每月應

得工資

�
(⓵+⓶)

應提撥

金額�
月提繳

工資�
實際提

撥金額

�

差額�
(�－�)

103年10月 3,426 64,638 39,846 104,484 6,336 63,800 3,828 2,508

103年11月 1,698 52,725 35,610 88,335 5,526 63,800 3,828 1,698

103年12月 2,778 61,453 38,281 99,734 6,066 63,800 3,828 2,238

104年1月 3,750 72,219 42,594 114,813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2月 2,508 66,562 29,045 95,607 5,796 63,800 3,828 1,968

104年3月 4,266 77,461 42,594 120,055 7,254 66,800 4,008 3,246

104年4月 3,894 74,532 40,266 114,798 6,930 66,800 4,008 2,922

104年5月 3,246 63,782 36,907 100,689 6,066 66,800 4,008 2,058

104年6月 2,598 61,669 35,724 97,393 6,066 66,800 4,008 2,058

104年7月 2,598 59,989 32,594 92,583 5,796 66,800 4,008 1,788

104年8月 2,922 61,380 34,350 95,730 5,796 66,800 4,008 1,788

104年9月 2,508 59,486 33,854 93,340 5,796 63,800 3,828 1,968

104年10月 3,426 73,483 36,907 110,390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11月 4,074 72,960 41,602 114,562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12月 984 52,991 23,205 76,196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1月 2,958 66,054 31,068 97,122 6,066 63,800 3,828 2,238

105年2月 未主張 -- -- -- -- 63,800 3,828 --

105年3月 984 47,942 27,747 75,689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4月 1,698 54,405 30,457 84,862 5,256 63,800 3,828 1,428

105年5月 3,426 70,697 39,274 109,971 6,606 63,800 3,828 2,778

105年6月 1,968 58,905 30,915 89,820 5,526 63,800 3,828 1,698

105年7月 2,238 62,564 34,961 97,525 6,066 63,800 3,828 2,238

105年8月 2,238 59,949 33,014 92,963 5,796 63,800 3,828 1,968

105年9月 2,922 74,217 32,633 106,850 6,606 66,800 4,008 2,598

105年10月 3,246 78,641 38,090 116,731 7,254 66,800 4,008 3,246

105年11月 2,328 62,371 41,144 103,515 6,336 66,800 4,008 2,328

105年12月 2,922 68,414 35,533 103,947 6,336 66,800 4,008 2,328

106年6月 666 53,996 32,060 86,056 5,256 76,500 4,590 666

合計 72,270 合計 58,584

時間 盧清亮 實領 未付 每月應 應提撥 月提繳 實際提 差額�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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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之三】吳啟川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主張應

提繳差

額�

金額

⓵

加班費

⓶

得工資�
(⓵+⓶)

金額� 工資� 撥金額

�
(�－�)

103年10月 1,776 54,731 9,864 64,595 4,008 50,600 3,036 972

103年11月 972 45,352 22,176 67,528 4,188 50,600 3,036 1,152

103年12月 1,998 54,483 19,296 73,779 4,590 50,600 3,036 1,554

104年1月 2,490 58,846 26,208 85,054 5,256 50,600 3,036 2,220

104年2月 1,998 57,826 28,620 86,446 5,256 50,600 3,036 2,220

104年3月 2,076 55,148 23,832 78,980 4,812 53,000 3,180 1,632

104年4月 2,076 55,890 30,204 86,094 5,256 53,000 3,180 2,076

104年5月 2,346 58,054 29,556 87,610 5,526 53,000 3,180 2,346

104年6月 2,346 57,163 29,340 86,503 5,256 53,000 3,180 2,076

104年7月 1,998 54,573 29,196 83,769 5,034 53,000 3,180 1,854

104年8月 468 43,687 31,896 75,583 4,590 53,000 3,180 1,410

104年9月 1,566 53,004 14,724 67,728 4,188 57,800 3,468 720

104年10月 1,788 53,996 27,072 81,068 5,034 57,800 3,468 1,566

104年11月 1,788 55,647 29,088 84,735 5,256 57,800 3,468 1,788

104年12月 1,566 51,369 29,772 81,141 5,034 57,800 3,468 1,566

105年1月 1,788 56,325 26,964 83,289 5,034 57,800 3,468 1,566

105年2月 540 46,053 17,712 63,765 3,828 57,800 3,468 360

105年3月 1,266 45,377 25,488 70,865 4,368 55,400 3,324 1,044

105年4月 504 38,221 22,284 60,505 3,648 55,400 3,324 324

105年5月 1,044 45,245 21,960 67,205 4,188 55,400 3,324 864

105年6月 1,488 50,088 26,244 76,332 4,590 55,400 3,324 1,266

105年7月 1,266 48,594 24,732 73,326 4,590 55,400 3,324 1,266

105年8月 1,266 51,390 20,232 71,622 4,368 55,400 3,324 1,044

105年9月 未主張 -- -- -- -- 48,200 2,892 --

105年10月 2,364 59,313 26,280 85,593 5,256 48,200 2,892 2,364

105年11月 288 34,693 16,200 50,893 3,180 48,200 2,892 288

105年12月 未主張 -- -- -- -- 43,900 2,634 --

106年6月 2,400 46,853 31,896 78,749 4,812 43,900 2,634 2,178

合計 43,866 合計 37,716

時間 吳啟川

主張應

實領

金額

實領

金額

未付 每月應

得工資�
應提撥

金額�
月提繳

工資�
實際提

撥金額

差額�
(�－�)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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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之四】鍾淯樺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提繳差

額�
⓵' ⓵ 加班費

⓶

(⓵+⓶) �

103年10月 1,014 43,372 43,372 *17,388 60,760 3,648 63,800 3,828 -180

103年11月 1,734 47,199 46,642 23,328 69,970 4,368 63,800 3,828 540

103年12月 2,400 52,669 51,760 27,792 79,552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月 2,718 49,436 49,250 27,432 76,682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2月 2,718 58,161 58,161 21,672 79,833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3月 2,286 52,814 52,812 26,460 79,272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4月 2,778 57,301 56,663 29,592 86,255 5,256 66,800 4,008 1,248

104年5月 2,286 51,936 51,641 27,396 79,037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6月 2,508 56,391 56,254 28,908 85,162 5,256 66,800 4,008 1,248

104年7月 1,842 47,837 47,682 24,444 72,126 4,368 66,800 4,008 360

104年8月 2,064 49,864 49,624 28,476 78,100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9月 1,410 51,192 51,109 22,716 73,825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10月 1,632 51,860 51,616 24,912 76,528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1月 2,346 61,747 61,636 26,568 88,204 5,526 63,800 3,828 1,698

104年12月 2,076 52,712 52,261 27,612 79,873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1月 1,188 46,139 45,897 24,948 70,845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2月 144 36,262 35,938 17,424 53,362 3,324 63,800 3,828 -504

105年3月 1,488 48,847 43,661 27,720 71,381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4月 864 45,477 45,013 19,908 64,921 4,008 63,800 3,828 180

105年5月 1,488 51,577 51,342 25,632 76,974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6月 1,488 50,625 50,225 24,408 74,633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7月 1,488 52,272 51,833 23,832 75,665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8月 1,932 55,461 55,151 27,900 83,051 5,034 63,800 3,828 1,206

105年9月 2,346 59,736 59,074 26,064 85,138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0月 2,076 56,660 56,338 27,360 83,698 5,034 66,800 4,008 1,026

105年11月 2,076 56,718 56,050 26,280 82,330 5,034 66,800 4,008 1,026

105年12月 1,854 56,591 56,077 26,496 82,573 5,034 66,800 4,008 1,026

106年6月 1,410 48,842 48,440 21,996 70,436 4,368 76,500 4,590 -222

合計 50,574 合計 21,582

時間 鍾淯樺

主張應

提繳差

額�

實領

金額

⓵'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

⓶

每月應

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

金額�
月提繳

工資�
實際提

撥金額

�

差額�
(�－�)

103年10月 1,485 47,148 47,144 *25,956 73,100 4,590 63,800 3,828 762

103年11月 1,095 45,514 45,431 20,556 65,987 4,008 63,800 3,828 180

103年12月 1,877 51,847 51,684 24,120 75,804 4,590 63,800 3,828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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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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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本件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內容

 

104年1月 1,623 48,664 48,561 25,668 74,229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2月 850 45,147 45,097 17,028 62,125 3,828 63,800 3,828 0

104年3月 1,954 55,145 55,144 25,596 80,740 5,034 66,800 4,008 1,026

104年4月 2,076 57,710 57,677 24,876 82,553 5,034 66,800 4,008 1,026

104年5月 1,176 47,432 47,347 20,340 67,687 4,188 66,800 4,008 180

104年6月 1,745 51,119 51,009 25,956 76,965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7月 1,481 47,443 47,398 25,416 72,814 4,590 66,800 4,008 582

104年8月 1,352 46,044 45,928 24,660 70,588 4,368 66,800 4,008 360

104年9月 1,324 49,121 49,103 21,132 70,235 4,368 63,800 3,828 540

104年10月 1,928 52,379 52,035 26,316 78,351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1月 1,317 46,731 46,277 21,240 67,517 4,188 63,800 3,828 360

104年12月 2,261 53,574 52,983 23,976 76,959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1月 1,419 47,355 46,802 22,140 68,942 4,188 63,800 3,828 360

105年2月 763 43,159 43,151 18,108 61,259 3,828 63,800 3,828 0

105年3月 921 47,961 47,721 17,784 65,505 4,008 63,800 3,828 180

105年4月 384 49,092 48,584 22,032 70,616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5月 1,279 49,250 49,171 22,284 71,455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6月 1,180 47,245 47,222 23,004 70,226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7月 1,475 54,637 54,525 19,980 74,505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8月 未主張 -- -- -- -- -- 63,800 3,828 --

105年9月 1,126 49,740 49,103 17,856 66,959 4,188 66,800 4,008 180

105年10月 2,303 59,479 58,785 26,784 85,569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1月 2,220 58,556 58,064 26,856 84,920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2月 1,975 55,613 55,315 26,460 81,775 5,034 66,800 4,008 1,026

106年6月 未主張 -- -- -- -- -- 76,500 4,590 --

合計 38,589 合計 15,936

勞工 上訴人應直接

給付予被上訴

人之金額�

左列金

額利息

�

上訴人應提

撥至勞退專

戶之金額�

其他�

彭煥郎 1,256,774 自109年1月1

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

利息

58,584 上訴人應開立

非自願離職證

明書給被上訴

人

盧清亮 796,903 37,716

吳啟川 942,286 21,582

鍾淯樺 907,368 1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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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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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上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厚生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正青  
訴訟代理人  蘇建宇律師
被  上訴人  彭煥郎  
            盧清亮  
            吳啟川  
            鍾淯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銘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26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六編號欄所示本金、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宣告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彭煥郎負擔7%、盧清亮負擔4%、吳啟川負擔3%、鍾淯樺負擔3%，餘83%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於如附表四之一「任職期間」欄位所示期間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擔任貨車司機，於民國106年6月前約定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工資均為日薪新臺幣（下同）1,730元；106年6月後改為月薪計算，被上訴人彭煥郎自99年11月起每月另領有組長津貼3,200元（合計日薪增為1,836元）。詎上訴人未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之工資、加班費，亦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月提撥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金額之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至伊等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伊等遂於108年9月20日（彭煥郎、盧清亮【下合稱彭煥郎等2人】部分）、同年10月18日（吳啟川、鍾淯樺【下合稱吳啟川等2人】部分）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人應依同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之資遣費，並依同法第19條規定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及前開規定，求為命：㈠上訴人應分別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欄所示金額本息。㈡上訴人應分別提撥如附表一之一欄所示金額至伊等勞退專戶內。㈢上訴人應分別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判決（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超逾上開金額本息外之請求部分，未據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虛報工作時數，致伊無法正確核算薪資而無法給付108年8至10月薪資，非可歸責於伊。兩造約定日薪係按每日工時12小時計算，伊並無積欠加班費，亦無賠償提撥差額之必要。故被上訴人以此為由終止勞動契約，進而請求資遣費，即屬無據。如認伊有給付義務，因盧清亮先前駕車發生事故，造成伊拖車受損而支出修理費用，雙方就此已協議賠償金額，但其尚有10萬1,670元未償還。鍾淯樺先前擦撞中油招牌，尚須賠償9,836元未付，就此部分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的判斷：
　㈠被上訴人均曾任職於上訴人，任職期間及工作年資均如附表四之一「任職期間」欄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41至143頁之不爭執事項【下稱不爭執事項】⒈），堪信為真正。
　㈡兩造係按平常工時8小時計算每日薪資：
　　⒈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並依同法第3條規定適用於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業。事業單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或工會）另訂定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其次，於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依勞基法相關規定標準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此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同法第84條之1規定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者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1號判決同此意旨）。查兩造間未依勞基法第84條之1第2項以書面約定延長工時，上訴人亦自承未曾向主管機關核備（見原審卷三第141頁），是依同法第30條規定，其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應為8小時，合先敘明。
　　⒉上訴人辯稱兩造以特約約定日薪係包含8小時正常工作時間之薪資及4小時平日延長工時之工資，故其已如數給付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查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員工程文慧於原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6號（下稱另案）證稱：伊自96年1月起先後三進三出上訴人公司，於104年1月起負責公司司機之工作安排、薪資業務等業務，司機薪資係按每日12小時計算，這是依先前助理製作的Excel檔案進行計算，但彭煥郎曾向伊反映現行制度違反勞基法，應按每日8小時計算，公司司機不只彭煥郎有反映過此事。106年因為勞基法修正，1至6月董事長決定按每日8小時計薪，後來公司才又開會決定司機薪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8至182頁）。則依證人所述，其並未參與兩造約定勞動條件之過程，僅係因循原有助理之計算方式計算司機之薪資，且包括彭煥郎在內之多名司機均曾反映按平日工時12小時計算違法之情形，則上訴人究係片面按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及平日延長工時4小時計算1日薪資，抑或兩造確有就此工作條件為合意，已非無疑。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提出之打卡紀錄，固僅有平日超過12小時部分或假日，始會於加班欄位打卡，另彭煥郎於104年7月10日、12月25日、105年1月8日、3月3日、9月1日、29日打卡紀錄、盧清亮於103年6月14日、11月6日打卡紀錄、鍾淯樺於103年2月23日、105年1月20日之打卡紀錄、上訴人於105年4月對彭煥郎之加班指令單、105年12月司機上班紀錄表及被上訴人於另案提出之打卡紀錄，均與按每日工時12小時計算之結果相符，足見被上訴人均明知日薪係包括4小時延長工時部分云云，惟上開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係按上開方式認定被上訴人之上班時數及加班進而給薪，非謂被上訴人亦已同意如此處理。參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7年6月前並未交付薪資單（見原審卷三第149至151頁），並有前開會議紀錄可佐，則被上訴人未曾取得薪資單，可否確知其等薪資結構，並非無疑。至勞工每月領取薪資而未對其數額有所異議，僅屬單純之沉默，並無以舉動或其他情事而為一定之意思表示，已難以此認兩造間確有上開合意。遑論，包括彭煥郎在內之上訴人之司機既已多次向程文慧反映不當，實難認其等有與上訴人達成合意之情事。上訴人泛稱被上訴人長期未反應其未給付延長工時工資，與事實尚有不符。
　　⒊上訴人又辯稱彭煥郎於106年8月14日代表全體拖車司機與其協商工時，會中決議採用月薪制，工作時數每日8小時，超過8小時依規定計算加班費（見原審卷三第165頁之會議紀錄），如兩造間原有勞動條件即係按每日8小時計算薪資，豈有協商調整必要，足見原先工作條件確實係按每日12小時計算薪資云云。但此部分本屬上訴人違法，經司機多次反映未果，業如前述。被上訴人為確保自身權益而為如此要求，自在情理之中，尚難憑此反推有何特約按12小時計算每日工資，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無可取。上訴人另辯稱訴外人即其司機簡文卿並未主張加班費，可見其與司機確有上開約定云云，固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勞訴字第150號判決（見原審卷三第242至248頁），惟該判決僅能證明簡文卿訴請上訴人給付積欠之薪資、資遣費、提繳勞退金至勞退專戶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情為真正。至簡文卿縱未於該件主張加班費，原因多端，尚難僅憑其未於該件請求，即推論本件兩造間有此特約。
　　⒋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就工資計算另有特約，業如前述。況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雖非不得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但仍須可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25號判決同此意旨）。上訴人於原審辯稱日薪1,730元係按時薪144元計算12小時（見原審卷三第208頁），顯未區分平日工資與加班費，亦與上開說明不符。上訴人上訴後，始改稱被上訴人之薪資結構於12小時以內係以時薪123.395元之標準計薪，逾12小時部分則按時薪144元計算（見本院卷一第115頁），當屬臨訟置辯，要無可採。上訴人徒憑兩造約定日薪1,730元，並未低於勞基法之標準，難謂違法云云，要無可採。
　　⒌準此，上訴人未能證明與被上訴人合意約定日薪係包括正常工作時間之薪資及4小時平日延長工時之工資，此部分辯解自不足採，故本院認為兩造約定之每日工資僅包括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之部分。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下列108年8至10月之薪資，應屬有據：
　　⒈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又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有明文。該條立法理由指出：「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勞動事件法雖於109年1月1日施行，然前開規定於施行前發生之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此觀同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即明。經查，如依被上訴人打卡紀錄所載，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至10月之薪資應如附表二之一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20至23頁、原審卷三第59頁），惟上訴人辯稱上開紀錄所載工作時數有虛報情事，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分別虛報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薪資（見原審卷三第354至356頁、本院卷二第169頁），根據前開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
　　⒉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有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虛報工作時數，應扣除該部分薪資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69頁、原審卷三第354至366頁），業據提出被上訴人於運送日報表與貨車行車紀錄紙（見原審卷二第43至50、533至538、547至548、561至562頁）為證，且彭煥郎因於上開期間（除8月12、13日外）之運送日報表上為不實填載，經原法院以111年度易字第139號判決有罪，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上易字第271號判決駁回雙方關於量刑之上訴而確定（見本院卷二第19至54頁，下稱甲有罪判決）；盧清亮、吳啟川因於上開期間之運送日報表上為不實填載，經原法院以113年度苗簡字第449號判決有罪，並經同院合議庭以113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駁回雙方上訴而確定（見本院卷二第389至422頁，下稱乙有罪判決），而彭煥郎等2人、吳啟川於前開刑案偵查或審理期間，對於上述犯行均坦認不諱。被上訴人雖主張其工作內容除路程外，尚包括排隊、辦理入廠手續、卸貨、等待船上貨物卸櫃、回收棧板、休息站檢查車輛及貨物綑綁狀況，惟被上訴人既未能如實填載運送日報表，致上訴人無從核實給付薪資，本院審酌上情，認上訴人辯稱此部分出勤時間確有不實，進而應扣除該部分薪資等情，應屬可採。
　　⒊準此，彭煥郎108年8、9月之薪資應各為4萬0,673元（計算式：42,799－2,126）、3萬9,200元；盧清亮108年8、9月之薪資應各為3萬7,125元（計算式：39,675－2,550）、3萬6,700元（計算式：37,100－400）；吳啟川108年8至10月之薪資應各為4萬3,750元（計算式：46,575－2,825）、4萬3,875元（計算式：45,075－1,200）、3萬7,050元；鍾淯樺108年8至10月之薪資則如附表二之一所示。
　　⒋上訴人已給付108年8、9月薪資予各該被上訴人（彭煥郎為4萬0,849元、3萬3,965元；盧清亮為2萬7,643元、2萬4,081元；吳啟川為4萬2,899元、4萬1,399元；鍾淯樺為3萬6,191元、3萬6,968元），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⒍），故上訴人尚應給付5,059元（計算式：40,673＋39,200－40,849－33,965）給彭煥郎、2萬2,101元（計算式：37,125＋36,700－27,643－24,081）給盧清亮、4萬0,377元（計算式：43,750＋43,875＋37,050－42,899－41,399）給吳啟川、5萬0,064元（計算式：123,223－36,191－36,968）給鍾淯樺，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之請求，即屬有據。
　㈣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之一至三之四（下合稱附表三）編號欄所示之延長工時工資，各於附表三編號欄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
　　⒈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彭煥郎之日薪（工作時數8小時）為1,836元、其餘被上訴人之日薪為1,730元（工作時數8小時），業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主張彭煥郎之時薪為229元（計算式：1,836÷8）、其餘被上訴人之時薪為216元（計算式：1,730÷8），即屬有據。又被上訴人主張確有如附表三所示時數之平日加班，業據提出打卡紀錄為佐（見原審卷一第89至155、221至295、357至415、485至533頁），上訴人對於附表三欄所示加班時數與打卡紀錄相符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09、69至89頁，又逐日加班之時數見原審卷一第389至415、635至645、657至667、675至679、691至701頁），僅爭執就每日加班4小時內已為給付，惟兩造約定日薪不包括平日延長工時工資，業據本院認定如前，此部分辯解即無可取。至盧清亮106年6月之加班紀錄（見原審卷一第295頁），依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故盧清亮主張6月3日、18日、24日為休息日，該日工作時間均應計入延長工作時數，應屬有據。
　　⒊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已給付其等於平日工作逾12小時部分之加班費，本件並未請求逾12小時部分之加班費（見本院卷二第102、211頁），故如附表三之一至三之四編號所示加班時數均應扣除。
　　⒋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因請求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第130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判決、99年度台上字第1102號判決同此意旨），故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加班費債權之消滅時效應為5年。經查彭煥郎等2人於108年9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上訴人給付加班費，上訴人於同月23日收受；吳啟川等2人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1日收受（見原審卷一第31至50頁），嗣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21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13頁起訴狀上收狀章），根據前開說明，應自上開存證信函送達上訴人而生因請求而中斷消滅時效之效力，從而彭煥郎請求103年9月20、22日各加班4小時、6小時；盧清亮請求同年9月20、22日各加班3小時、4小時；鍾淯樺請求同年10月18、20日各加班3小時之加班費債權，均已罹於5年之消滅時效，上訴人既已為時效抗辯（見原審卷二第25頁），自得拒絕給付。
　　⒌準此，被上訴人各得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編號所示金額之加班費。
　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國定假日未休假加班費，應有理由：
　　⒈依勞基法第39條前段規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⒉經查，上訴人應給付盧清亮假日出勤工資（103年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2日）共7日計1萬2,110元、吳啟川假日出勤工資（103年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3月29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共10日計1萬7,300元、鍾淯樺假日出勤工資（103年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3月29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共10日計1萬7,3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故此部分請求即屬有據。
　　⒊上訴人應給付彭煥郎103年9月28日、10月25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共8日之假日出勤工資，且彭煥郎之日薪為1,836元，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本院卷一第408頁），上訴人雖辯稱應扣除主管加給部分而按日薪1,730元計算此部分工資云云。惟查，彭煥郎任職期間擔任司機組長，故每月薪資均包含主管加給3,2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08頁），並有104年1月至106年6月司機薪資表可查（見原審卷三第1011至1040頁）。基此，彭煥郎每月領取之「主管加給」，既是因其擔任司機主管工作而獲取之報酬，自屬工資。故彭煥郎請求上訴人給付1萬4,688元，亦屬有據，上訴人所辯要無可取。
　㈥上訴人未依法給付工作報酬，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屬有據：
　　⒈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前段、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向上訴人主張未依法給付延長工時工資、薪資以高報低、未足額提撥勞退金、法定休假日上班未加倍發給薪資、無故未發給108年8月薪資（吳啟川等2人併主張上訴人無故未發給同年9、10月薪資）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與上訴人間勞動契約（彭煥郎等2人於109年9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3日收受；吳啟川等2人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1日收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⒉、⒊），堪信為真正。上訴人積欠被上訴人薪資、加班費未付等情，既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本院卷二第140頁），自屬有據。
　　⒊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依該法第11條第4項規定，係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查被上訴人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則其等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亦屬有據。
　㈦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所示之資遣費，於如附表四之一所示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⒈兩造間勞動契約係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已認定於前，則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於法有據。
　　⒉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判決同此意旨）。又加班費乃雇主延長工作時間而給付勞工之對價，屬勞工因工作獲得之報酬，並具經常性給與，性質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13號判決同此意旨）。
　　⒊依被上訴人薪資單所載，彭煥郎108年3至7月薪資各為6萬5,579元、7萬9,803元、7萬2,502元、7萬3,803元、5萬5,479元（每月另有主管加給3,200元）；盧清亮108年3至7月薪資各為5萬0,400元、5萬9,125元、6萬4,350元、5萬6,775元、4萬8,000元；吳啟川108年4至7月薪資各為5萬3,675元、5萬6,425元、5萬4,100元、5萬1,000元；鍾淯樺108年4至7月薪資各為5萬3,325元、5萬6,150元、5萬3,400元、5萬0,32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三第207至208頁），堪信為真正。惟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虛報工作時數，於108年3至10月實際工作時數應如附表四之二所示，根據前述說明，應由雇主即上訴人就此舉證以實其說。
　　⒋被上訴人辯稱彭煥郎等2人及吳啟川於108年3至7月之薪資亦因虛報工作時數而有浮報之情形，亦據提出前述運送日報表及貨車行車紀錄紙為證，且彭煥郎等2人及吳啟川所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如附表四之二「刑事判決認定」欄記載「有罪判決確定」）各經甲、乙有罪判決確定，且其等於刑案偵查或審理期間，對於此等犯行均坦承在卷，均如前述。本院審酌上情，認上訴人抗辯此部分出勤時間不實，應扣除部分薪資，應屬可採。
　　⒌彭煥郎等2人108年8、9月薪資及吳啟川等2人同年8至10月薪資，亦經本院認定如前。準此，被上訴人於離職前之平均工資應如附表四之一編號欄所示，從而被上訴人各得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四之一編號所示金額之資遣費；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㈧上訴人對盧清亮、鍾淯樺所為抵銷抗辯，應屬有據：
　　⒈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辯稱鍾淯樺先前擦撞中油招牌需賠償上訴人1萬4,754元，尚有9,836元未付，就此部分主張抵銷，鍾淯樺亦不爭執（見原審卷三第391頁）。此項損害賠償債務與上訴人對鍾淯樺所負擔之上開債務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故此部分得為抵銷。
　　⒊上訴人辯稱盧清亮因104年8月4日國道事故，致其拖車損壞，修理費用23萬9,670元，盧清亮以其薪資每次攤還6,000元，迄今僅償還13萬8,000元，尚積欠10萬1,670元等情。盧清亮自承確有肇事致車損，則盧清亮既因過失造成上訴人拖車所有權受侵害，上訴人本得就其損害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或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盧清亮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得以此債權與盧清亮前開債權為抵銷。依上訴人提出之修車明細表、估價單（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17頁），其維修總金額記載為24萬8,130元，並經盧清亮於其上簽名，堪認上開金額業據盧清亮確認，甚為明確。再參以上訴人於106年7月以後即有交付薪資單予司機，業如前述。觀諸盧清亮106年12月之薪資單已載明「肇事扣款6,000」（見本院卷一第135頁），佐以上訴人係自106年8月扣款至108年7月共計23個月，益徵盧清亮明知其應賠償之數額，而長期未反對上訴人逕予扣薪以償還。故上訴人抗辯兩造就上開損害賠償債權達成協議並逐月扣款，而以其對於盧清亮之10萬1,670元損害賠償債權為抵銷，亦屬有據。
　㈨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如附表一之二編號欄所示之金額，即屬有據。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分別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所明揭。被上訴人請求就上開金額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1月15日起（見原審卷一第549頁），按年息5%計付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㈩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提撥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之金額至勞退專戶部分：
　　⒈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為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此觀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亦明。是法院不得僅以勞工離職前6個月之月平均薪資與實際投保金額間之差額乘上6%，計算雇主短少提撥之退休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57號判決意旨同此）。
　　⒉雇主給付勞工之加班費、特休未休之工資，均是勞工因付出勞務而獲得之報酬，屬於工資，自應計入「每月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15號判決同此意旨）。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將前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及國定假日未休假加班費計入工資併予提撥，即屬有據。
　　⒊被上訴人於本院最終主張因上訴人未將平日加班費計入工資，故尚應各提撥如附表五之一至五之四（下合稱附表五）編號欄所示金額至其等勞退專戶（見本院卷二第313至319頁），惟未變更此部分聲明範圍。又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分別給付如附表五編號「實領金額」欄所示金額（見本院卷二第313、317頁，此部分包括平常工時工資及逾12小時部分加班費等），上訴人就附表五之一、五之三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99頁，就彭煥郎103年11月部分金額自認已付金額高於被上訴人之主張）。至吳啟川等2人主張於附表五之二、五之四所示期間領取之薪資如各附表編號⓵'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313、317頁），部分與上訴人所述不符（上訴人主張金額各附表編號⓵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299頁），惟上訴人所辯，有各該司機薪資表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5頁、原審卷二第1011至1034、1040頁），應以上訴人所辯金額為可採。而上訴人尚應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五編號「未付加班費」欄之加班費【每日工作8至12小時部分】（除吳啟川等2人之103年10月加班費外），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至吳啟川等2人於103年10月20日以前之加班費，固已罹於消滅時效，惟仍非不得作為計算上訴人提撥勞退金之薪資基礎，則吳啟川等2人於103年10月之加班費各為1萬7,388元（計算式：216×【36×4/3＋19.5×5/3】）、2萬5,956元（計算式：216×【52×4/3＋30.5×5/3】），故被上訴人每月應得工資各如附表五編號欄所示，上訴人應提撥如附表五欄所示之金額，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如附表五「合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勞退專戶，即屬有據。
　　⒋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同條第2項定有明文。彭煥郎等2人係於109年9月23日終止契約；吳啟川等2人則係於同年10月21日終止契約，故其等於108年11月21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13頁），尚未罹於消滅時效。
四、結論：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六所示之本息，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陳正禧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洪鴻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表一之一】（下列附表貨幣單位：新臺幣元，元以下均四捨五入）
		

勞工

		被上訴人請求內容

		


		


		


		


		




		


		積欠
工資


		資遣費


		延長工
時工資


		國定假日出勤工資


		合計




		提撥勞退金




		彭煥郎

		81,999

		309,145

		1,191,144

		14,688

		1,596,976

		72,350



		盧清亮

		73,775

		211,921

		705,888

		12,110

		1,003,694

		43,080



		吳啟川

		128,700

		211,060

		725,940

		17,300

		1,083,000

		44,594



		鍾淯樺

		123,223

		275,147

		612,818

		17,300

		1,018,652
【註】

		37,807







【註】合計總金額應為102萬8,488元，原判決僅命上訴人給付101萬8,652元，本件係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故繫屬範圍以原判決金額為準。
【附表一之二】
		

勞工

		被上訴人請求內容

		


		


		


		


		

上訴人應給付款項




		


		積欠
工資


		資遣費


		延長工
時工資


		國定假日出勤工資

		合計




		




		彭煥郎

		5,059

		260,760

		964,931

		14,688

		1,245,438

		1,245,438



		盧清亮

		22,101

		197,606

		666,756

		12,110

		898,573

		796,903
（抵銷101,670）



		吳啟川

		40,377

		200,243

		689,370

		17,300

		947,290

		947,290



		鍾淯樺

		50,064

		269,412

		586,044

		17,300

		922,820

		912,984
（抵銷9,836）



		備註

		理由欄三㈢⒋

		附表四之一

		附表三「合計」欄

		理由欄三㈤

		


		








【附表二之ㄧ】
		勞工

		108年8月薪資

		108年9月薪資

		108年10月薪資

		合計金額



		彭煥郎

		42,799

		39,200

		--

		81,999



		盧清亮

		39,675

		37,100

		--

		76,775



		吳啟川

		46,575

		45,075

		37,050

		128,700



		鍾淯樺

		43,848

		42,225

		37,150

		123,223







【附表二之二】
		勞工
姓名

		浮報108年8月薪資

		


		浮報108年9月薪資

		




		


		日期「（）內為金額」

		總金額

		日期「（）內為金額」

		總金額



		彭煥郎

		1日（844）、2日（519）、12日（245）、13日（518）

		2,126

		無

		0



		盧清亮

		1日（650）、2日（775）、8日（600）、13日（525）

		2,550

		18日（300）、20日（100）

		400



		吳啟川

		1日（400）、6日（375）、12日（775）、13日（475）、20日（200）、27日（400）、30日（200）

		2,825

		3日（100）、4日（250）、5日（200）、12日（550）、23日（100）

		1,200



		鍾淯樺

		無

		0

		無

		0







【附表三之一】彭煥郎103年9月20日至105年12月、106年6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9月

		18

		32.5

		17,900

		0.5小時：25日
1小時：26日
1.5小時：24、27日
2小時：22、23、29日
4小時：30日
共應扣除欄14.5小時

		8,855
計算式：229×【14×4/3＋12×5/3】



		


		


		


		


		【罹於時效部分】
9月20日：4小時
9月22日：6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欄6小時

		




		103年10月

		58

		93.5

		53,395

		0.5小時：9、11至13、22、25日
1小時：10、14、15、27日
1.5小時：4、18、28日
2小時：2、3、6至8、17、20、23日
2.5小時：29、30日
3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35.5小時

		39,846
計算式：229×【58×4/3＋58×5/3】



		103年11月

		46

		60

		36,945

		0.5小時：1、11至15、19、22、26日
1小時：8、10、18、25日
2小時：21日
3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3.5小時

		31,793
計算式：229×【46×4/3＋46.5×5/3】



		103年12月

		56

		79.5

		47,441

		0.5小時：1、9、18至20、27、31日
1小時：2至4、8、12、13、16、17、22、23、25、29、30日
1.5小時：6、15、24日
3小時：26日
共應扣除欄24小時

		38,281
計算式：229×【56×4/3＋55.5×5/3】



		104年1月

		62

		91.5

		53,853

		0.5小時：2、8、16、29、31日
1小時：1、5至7、9、12至15、19、20、22、24日
1.5小時：17、18、21日
2.5小時：10日
3小時：28日
4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29.5小時

		42,594
計算式：229×【62×4/3＋62×5/3】



		104年2月

		42

		57

		34,579

		0.5小時：24日
1小時：5、26日
1.5小時：6、7、12、28日
2小時：13、14、27日
共應扣除欄14.5小時

		29,045
計算式：229×【42×4/3＋42.5×5/3】



		104年3月

		62

		96.5

		55,762

		0.5小時：10、11、19、20日
1小時：2至4、7、12、14、16、24、25、28日
1.5小時：1、5、6、17、30日
2小時：9、18、26、27日
3小時：23日
4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34.5小時

		42,594
計算式：229×【62×4/3＋62×5/3】



		104年4月

		60

		92

		53,433

		0.5小時：1、6、11、18、26日
1小時：2、4、10、14、17、20、22、25日
1.5小時：3、9、13、16、21、24、29、30日
2小時：23、27日
2.5小時：7、8日
3小時：28日
共應扣除欄34.5小時

		40,266
計算式：229×【60×4/3＋57.5×5/3】



		104年5月

		54

		86

		49,311

		0.5小時：1、4、6、23日
1小時：2、8、11、13、15、22、27、29日
1.5小時：5、7、12、21、25、26、30日
2小時：14、18、28日
2.5小時：16日
3.5小時：24日
共應扣除欄32.5小時

		36,907
計算式：229×【54×4/3＋53.5×5/3】



		104年6月

		52

		80.5

		46,602

		0.5小時：2、5、13、22、23、27日
1小時：4、8、17至19、26日
1.5小時：1、15、16、24日
2小時：20日
2.5小時：12、29日
3小時：30日
3.5小時：11日
共應扣除欄28.5小時

		35,724
計算式：229×【52×4/3＋52×5/3】



		104年7月

		48

		86.5

		47,670

		0.5小時：1、20日
1小時：3、11、14、27、30日
1.5小時：2、15、28日
2小時：8、9、17、23、29日
2.5小時：7、13、24、31
3小時：6、18、21日
共應扣除欄39.5小時

		32,594
計算式：229×【48×4/3＋47×5/3】



		104年8月

		50

		88.5

		49,044

		0.5小時：1、19日
1小時：7、12、25、27、29日
1.5小時：4、6、13、17、18、22日
2小時：3、5、10、15、20、28日
2.5小時：14、24日
3小時：21日
3.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38.5小時

		34,350
計算式：229×【50×4/3＋50×5/3】



		104年9月

		44

		81

		44,350

		0.5小時：22日
1小時：12、17、18日
1.5小時：7、9、16日
2小時：2、10、15、19、21、23至26、30日
2.5小時：1日
3.5小時：11、14日
共應扣除欄37.5小時

		30,037
計算式：229×【44×4/3＋43.5×5/3】



		104年10月

		54

		80.5

		47,212

		0.5小時：2、10、15、27日
1小時：5、7、12、14、16、19、21、24日
1.5小時：3、6、8、9、23、28日
2小時：1、25、26、30日
共應扣除欄27小時

		36,907
計算式：229×【54×4/3＋53.5×5/3】



		104年11月

		60

		105.5

		58,586

		0.5小時：4、9、24日
1小時：1、2、6、7、13、14、28、30日
1.5小時：5、11、20、21日
2小時：3、15、16、22、26日
2.5小時：8日
3小時：17日
4小時：27日
4.5小時：19日
5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44.5小時

		41,602
計算式：229×【60×4/3＋61×5/3】



		104年12月

		36

		39.5

		26,068

		0.5小時：17日
1小時：10、15日
1.5小時：8、12日
2小時：7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3,205
計算式：229×【36×4/3＋32×5/3】



		105年1月

		48

		48

		32,976

		0.5小時：13、20、26日
1小時：23、28日
1.5小時：19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31,068
計算式：229×【48×4/3＋43×5/3】



		105年2月

		28

		23

		17,328

		0.5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137
計算式：229×【28×4/3＋22.5×5/3】



		105年3月

		44

		42.5

		29,656

		0.5小時：10日
1小時：22、25、29日
1.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7,747
計算式：229×【44×4/3＋37.5×5/3】



		105年4月

		46

		54.5

		34,840

		0.5小時：1、20、26日
1小時：27、28、30日
2小時：29日
5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11.5小時

		30,457
計算式：229×【46×4/3＋43×5/3】



		105年5月

		58

		71.5

		44,999

		0.5小時：2、6、11、20、24、26日
1小時：3至5、10、25、31日
2小時：13、23、27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39,274
計算式：229×【58×4/3＋56.5×5/3】



		105年6月

		50

		53

		35,495

		0.5小時：6、7、13、28日
1小時：3、4、8、29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33,205
計算式：229×【50×4/3＋47×5/3】



		105年7月

		52

		56.5

		37,442

		0.5小時：1、9、11、21、22日
1小時：6、14日
2小時：26日
共應扣除欄6.5小時

		34,961
計算式：229×【52×4/3＋50×5/3】



		105年8月

		50

		59

		37,785

		0.5小時：10、15、18日
1小時：1、9、19、23日
1.5小時：8、27、29日
2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2小時

		33,205
計算式：229×【50×4/3＋47×5/3】



		105年9月

		50

		65

		40,075

		0.5小時：23、28日
1小時：14、15、22日
2小時：26日
2.5小時：11、24、25日
3小時：16、20日
共應扣除欄19.5小時

		32,633
計算式：229×【50×4/3＋45.5×5/3】



		105年10月

		56

		64.5

		47,716

		0.5小時：1、7、16、23、24日
1小時：15、18、21日
2小時：5、22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38,090
計算式：229×【56×4/3＋55×5/3】



		105年11月

		52

		67.5

		41,640

		0.5小時：5日
1小時：1、2、4、8日
2小時：7、19、26、30日
2.5小時：17、29日
共應扣除欄17.5小時

		34,961
計算式：229×【52×4/3＋50×5/3】



		105年12月

		52

		69

		42,212

		0.5小時：17日
1小時：5日
2小時：1、3、4、8、10至12、15日
共應扣除欄17.5小時

		35,533
計算式：229×【52×4/3＋51.5×5/3】



		106年6月

		50

		46

		32,823

		0.5小時：14、15日
1小時：28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32,060
計算式：229×【50×4/3＋44×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1,191,144

		合計

		964,931







【附表三之二】盧清亮103年9月20日至105年8、10至11月、106年6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9月

		18

		13

		9,864

		無

		7,632
計算式：216×【14×4/3＋10×5/3】



		


		


		


		


		【罹於時效部分】
9月20日：3小時
9月22日：4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欄3小時

		




		103年10月

		42

		30

		22,896

		0.5小時：8、11日
1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2,176
計算式：216×【42×4/3＋28×5/3】



		103年11月

		42

		20

		19,296

		無

		19,296



		103年12月

		56

		28.5

		26,388

		0.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6,208
計算式：216×【56×4/3＋28×5/3】



		104年1月

		57.5

		35

		29,160

		0.5小時：7、23、27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8,620
計算式：216×【57.5×4/3＋33.5×5/3】



		104年2月

		44

		33

		24,552

		0.5小時：7日
1.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3,832
計算式：216×【44×4/3＋31×5/3】



		104年3月

		58

		39.5

		30,924

		1小時：21、26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30,204
計算式：216×【58×4/3＋37.5×5/3】



		104年4月

		52

		44

		30,816

		0.5小時：2、10、18、22、25日
1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9,556
計算式：216×【52×4/3＋40.5×5/3】



		104年5月

		50

		51

		32,760

		0.5小時：9、14、15、22、25日
1小時：4、26日
1.5小時：1、29日
2小時：7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29,340
計算式：216×【50×4/3＋41.5×5/3】



		104年6月

		52

		51

		33,336

		0.5小時：6、11、16、23、29日
1小時：4、12、15日
2.5小時：18日
3.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11.5小時

		29,196
計算式：216×【52×4/3＋39.5×5/3】



		104年7月

		57

		45.5

		32,796

		0.5小時：1、18、27日
1小時：3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31,896
計算式：216×【57×4/3＋43×5/3】



		104年8月

		25.5

		20.5

		14,724

		無

		14,724



		104年9月

		51.5

		35.5

		27,612

		0.5小時：5日
1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7,072
計算式：216×【51.5×4/3＋34×5/3】



		104年10月

		54

		40.5

		30,132

		0.5小時：2、16日
1小時：15、17日
2.5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8,152
計算式：216×【54×4/3＋35×5/3】



		104年11月

		56

		41.5

		31,068

		1小時：4、24日
1.5小時：6日
2小時：20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9,088
計算式：216×【56×4/3＋36×5/3】



		104年12月

		54

		44

		31,392

		0.5小時：9、18日
1.5小時：30日
2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9,772
計算式：216×【54×4/3＋39.5×5/3】



		105年1月

		48

		41

		28,584

		0.5小時：2、7、23、28日
1小時：14日
1.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6,964
計算式：216×【48×4/3＋36.5×5/3】



		105年2月

		34

		24

		18,432

		0.5小時：16、19日
1小時：25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17,712
計算式：216×【34×4/3＋22×5/3】



		105年3月

		46

		41

		28,008

		0.5小時：16、30日
1小時：5、22日
1.5小時：18日
2.5小時：29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5,488
計算式：216×【46×4/3＋34×5/3】



		105年4月

		38

		35

		23,544

		0.5小時：7、26、28日
1小時：8、14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2,284
計算式：216×【38×4/3＋31.5×5/3】



		105年5月

		40

		34.5

		23,940

		0.5小時：31日
1小時：5、7、10、19、24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1,960
計算式：216×【40×4/3＋29×5/3】



		105年6月

		48

		39.5

		28,044

		0.5小時：7、15、24日
1小時：28日
2.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6,244
計算式：216×【48×4/3＋34.5×5/3】



		105年7月

		44

		38

		26,352

		1小時：20、21、26日
1.5小時：30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4,732
計算式：216×【44×4/3＋33.5×5/3】



		105年8月

		34

		33

		21,672

		0.5小時：1、4、13日
1小時：5日
1.5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0,232
計算式：216×【34×4/3＋29×5/3】



		105年10月

		50

		36.5

		27,540

		0.5小時：31日
1小時：25日
2小時：29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6,280
計算式：216×【50×4/3＋33×5/3】



		105年11月

		30

		23.5

		17,100

		0.5小時：4、7、9日
1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16,200
計算式：216×【30×4/3＋21×5/3】



		106年6月

		49.5

		57.5

		34,956

		0.5小時：18日（按：當日為休息日）
1小時：24日
2小時：7日
3小時：3日（按：當日為休息日，盧清亮工作11小時，主張13小時與事實不符，另應再扣除2小時）
共應扣除欄8.5小時

		31,896
計算式：216×【49.5×4/3＋49×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705,888

		合計

		666,756







【附表三之三】吳啟川103年10月18日至105年12月、106年6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10月

		8

		4

		3,744

		無

		3,744



		103年11月

		46

		30.5

		24,228

		0.5小時：11日
2小時：3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3,328
計算式：216×【46×4/3+28×5/3】



		103年12月

		54

		37.5

		29,052

		1小時：26、27日
1.5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7,792
計算式：216×【54×4/3+34×5/3】



		104年1月

		54

		35.5

		28,332

		0.5小時：7日
2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7,432
計算式：216×【54×4/3+33×5/3】



		104年2月

		44

		25

		21,672

		無

		21,672



		104年3月

		50

		36

		27,360

		1小時：21日
2小時：25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6,280
計算式：216×【50×4/3+33×5/3】



		104年4月

		54

		46

		32,112

		0.5小時：20、25日
3小時：24日
4.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8.5小時

		29,052
計算式：216×【54×4/3+37.5×5/3】



		104年5月

		52

		38

		28,656

		0.5小時：26日
1小時：21日
2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7,396
計算式：216×【52×4/3+34.5×5/3】



		104年6月

		56

		37

		29,448

		0.5小時：23日
1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8,908
計算式：216×【56×4/3+35.5×5/3】



		104年7月

		48

		31

		24,984

		0.5小時：2日
1.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4,264
計算式：216×【48×4/3+29×5/3】



		104年8月

		52

		40

		29,376

		0.5小時：13、18日
1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8,656
計算式：216×【52×4/3+38×5/3】



		104年9月

		47

		30.5

		24,516

		0.5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4,336
計算式：216×【47×4/3+30×5/3】



		104年10月

		49

		33

		25,992

		0.5小時：15日
1小時：6、8、27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4,732
計算式：216×【49×4/3+29.5×5/3】



		104年11月

		53.5

		32.5

		27,108

		0.5小時：5日
1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6,568
計算式：216×【53.5×4/3+31×5/3】



		104年12月

		54

		39.5

		29,772

		1小時：1日
1.5小時：8日
2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8,152
計算式：216×【54×4/3+35×5/3】



		105年1月

		46

		34.5

		25,668

		0.5小時：9、20、21日
1小時：11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4,768
計算式：216×【46×4/3+32×5/3】



		105年2月

		28

		28

		18,144

		0.5小時：3、19、26日
1小時：23日
2小時：2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16,524
計算式：216×【28×4/3+23.5×5/3】



		105年3月

		50

		43.5

		30,060

		1.5小時：28、29日
2小時：5、25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7,540
計算式：216×【50×4/3+36.5×5/3】



		105年4月

		36

		32.5

		22,068

		1小時：1日、8日
1.5小時：13、20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0,268
計算式：216×【36×4/3+27.5×5/3】
（註：吳啟川13日上班時間共計14時37分，但其僅請求5.5小時加班費，見原審卷一第337、395頁）



		105年5月

		49

		34

		26,352

		0.5小時：10日
1小時：17日
1.5小時：5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5,272
計算式：216×【49×4/3+31×5/3】



		105年6月

		46

		36

		26,208

		0.5小時：17、22、27日
1小時：15日
3小時：8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4,228
計算式：216×【46×4/3+30.5×5/3】



		105年7月

		44

		36

		25,632

		0.5小時：13日
1小時：6日
2小時：5、14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3,652
計算式：216×【44×4/3+30.5×5/3】



		105年8月

		50

		41

		29,160

		0.5小時：24日
1小時：17、31日
1.5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7,720
計算式：216×【50×4/3+37×5/3】



		105年9月

		48

		43

		29,304

		0.5小時：17、22、30日
2小時：25日
3小時：13、20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25,884
計算式：216×【48×4/3+33.5×5/3】



		105年10月

		50

		39

		28,440

		0.5小時：6、16、25日
1小時：21日
1.5小時：14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7,000
計算式：216×【50×4/3+35×5/3】



		105年11月

		50

		36

		27,360

		1小時：11、25日
1.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6,100
計算式：216×【50×4/3+32.5×5/3】



		105年12月

		52

		34

		27,216

		0.5小時：20日
1小時：28日
1.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6,136
計算式：216×【52×4/3+31×5/3】



		106年6月

		42

		33

		23,976

		0.5小時：13日
1.5小時：12日
3.5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1,966
計算式：216×【42×4/3＋27.5×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725,940

		合計

		689,370







【附表三之四】鍾淯樺103年10月18日至105年7月、9至12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10月

		24

		14.5

		12,132

		無

		10,260
計算式：216×【20×4/3＋12.5×5/3】



		


		


		


		


		【罹於時效部分】
18日：3小時
20日：3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欄2小時

		




		103年11月

		42

		24.5

		20,916

		1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1小時

		20,556
計算式：216×【42×4/3＋23.5×5/3】



		103年12月

		45

		33.5

		27,612

		2.5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4,120
計算式：216×【45×4/3＋31×5/3】



		104年1月

		53.5

		30

		26,208

		1.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5,668
計算式：216×【53.5×4/3＋28.5×5/3】



		104年2月

		36

		19

		17,208

		0.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028
計算式：216×【36×4/3＋18.5×5/3】



		104年3月

		52

		29.5

		25,596

		無

		25,596



		104年4月

		52

		28

		25,056

		0.5小時：20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4,876
計算式：216×【52×4/3＋27.5×5/3】



		104年5月

		40

		24.5

		20,340

		無

		20,340



		104年6月

		52

		31

		26,136

		0.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5,956
計算式：216×【52×4/3＋30.5×5/3】



		104年7月

		52

		29

		25,416

		無

		25,416



		104年8月

		50

		28.5

		24,660

		無

		24,660



		104年9月

		44

		23.5

		21,132

		無

		21,132



		104年10月

		52

		36

		27,936

		0.5小時：15、20日
1小時：8、30日
1.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6,316
計算式：216×【52×4/3＋31.5×5/3】



		104年11月

		40

		33

		23,400

		1小時：6、10、20
日
1.5小時：3、27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21,240
計算式：216×【40×4/3＋27×5/3】



		104年12月

		54

		46.5

		32,292

		0.5小時：1、10、14、22日
1小時；15日
1.5小時：8、11、29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9,592
計算式：216×【54×4/3＋39×5/3】



		105年1月

		40

		36

		24,480

		0.5小時：14日
1小時：5、12、15、18、19、22日
共應扣除欄6.5小時

		22,140
計算式：216×【40×4/3＋29.5×5/3】



		105年2月

		36

		21.5

		18,108

		無

		18,108



		105年3月

		38

		19.5

		17,964

		0.5小時：24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784
計算式：216×【38×4/3＋19×5/3】



		105年4月

		44

		33

		24,552

		0.5小時：11、29日
2.5小時：8日
3.5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2,032
計算式：216×【44×4/3＋26×5/3】



		105年5月

		48

		24.5

		22,644

		0.5小時：6、16日
共應扣除欄1小時

		22,284
計算式：216×【48×4/3＋23.5×5/3】



		105年6月

		48

		25.5

		23,004

		無

		23,004



		105年7月

		40

		25

		20,520

		0.5小時：13日
1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19,980
計算式：216×【40×4/3＋23.5×5/3】



		105年9月

		32

		29

		19,656

		1小時：19、30日
1.5小時：9、22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17,856
計算式：216×【32×4/3＋24×5/3】



		105年10月

		48

		43.5

		29,484

		0.5小時：25、27日
1小時：14、24日
1.5小時：6、11、17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6,784
計算式：216×【48×4/3＋36×5/3】



		105年11月

		52

		39

		29,016

		1小時：8、11、18日
1.5小時：4、5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26,856
計算式：216×【52×4/3＋33×5/3】



		105年12月

		50

		37.5

		27,900

		0.5小時：9、23、27、28日
1小時：2、20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6,460
計算式：216×【50×4/3＋33.5×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613,368

		合計

		586,044







【附表四之一】被上訴人得請求之資遣費
		勞工

		任職期間

		資遣費
基數

		平均工資
（均108年）

		資遣費
（×）



		彭煥郎

		98年8月11日至108年9月23日（工作年資10年1月12日）

		5.0583

		51,551
計算式：【53,126（3月）×8/31＋62,584（4月）＋60,989（5月）＋64,947（6月）＋43,224（7月）＋40,673（8月）＋39,200（9月）×23/30】÷184×30＝51,551

		260,760



		盧清亮

		100年5月23日至108年9月23日（工作年資8年4月）

		4.1667

		47,425
計算式：【48,100（3月）×8/31＋53,550（4月）＋62,650（5月）＋52,950（6月）＋44,050（7月）＋37,125（8月）＋36,700（9月）×23/30】÷184×30＝47,425

		197,606



		吳啟川

		100年2月24日至108年10月21日（工作年資8年7月22日）

		4.3292

		46,254
計算式：【52,575（4月）×8/30＋55,675（5月）＋53,100（6月）＋48,175（7月）＋43,750（8月）＋43,875（9月）＋37,050（10月）×21/31】÷184×30＝46,254

		200,243



		鍾淯樺

		97年3月25日至108年10月21日（工作年資11年6月26日）

		5.7861

		46,562
計算式：【53,325（4月）×8/30＋56,150（5月）＋53,400（6月）＋50,325（7月）＋43,848（8月）＋42,225（9月）＋37,150（10月）×21/31】÷184×30＝46,562

		269,412







【附表四之二】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虛報108年3至7月間之工作時數（其餘虛報業據本院認定如前，於此不贅）
		上訴人抗辯彭煥郎虛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資（原審卷三第358至366頁、本院卷二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3

		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90

		65,579－12,453＝53,126



		


		3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90

		




		


		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5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47

		




		


		6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36

		




		


		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1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1

		




		


		1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9

		




		


		13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1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5

		




		


		15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683

		




		


		18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9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2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0

		




		


		2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6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4

		1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79,803－17,219＝62,584



		


		2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3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4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64

		




		


		5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19

		




		


		6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56

		




		


		7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0

		




		


		8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73

		




		


		1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19

		




		


		11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4

		




		


		16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7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9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1

		




		


		2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744

		




		


		2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23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24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5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45

		




		


		26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9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30

		0000-0000
虛報3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64

		




		5

		2

		0000-0000
虛報4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45

		72,502－11,513＝60,989



		


		3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72

		




		


		6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683

		




		


		9

		0000-0000
虛報1時15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0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274

		




		


		11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308

		




		


		14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546

		




		


		1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16

		0000-0000
虛報5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582

		




		


		17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410

		




		


		18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546

		




		


		21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2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546

		




		


		30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36

		




		


		31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6

		1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654

		73,803－8,856＝64,947



		


		3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4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73

		




		


		5

		0000-0000
虛報3時

		有罪判決確定

		736

		




		


		6

		0000-0000
虛報4時

		有罪判決確定

		980

		




		


		7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683

		




		


		9

		0000-0000
虛報4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962

		




		


		10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217

		




		


		11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434

		




		


		13

		0000-0000
虛報1時

		有罪判決確定

		273

		




		


		14

		0000-0000
虛報1時1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9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0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73

		




		


		23

		0000-0000
虛報4時50分

		


		571

		




		7

		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627

		55,479－12,255＝43,224



		


		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7

		




		


		3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571

		




		


		4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683

		




		


		5

		0000-0000
虛報3時20分

		


		872

		




		


		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9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7

		




		


		10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434

		




		


		11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517

		




		


		15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2

		




		


		16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2

		




		


		17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36

		




		


		22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409

		




		


		23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517

		




		


		24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1

		




		


		25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273

		




		


		26

		0000-0000
虛報8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17

		




		


		29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409

		




		


		30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7

		




		


		31

		0000-0000
虛報4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上訴人抗辯盧清亮虛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資（原審卷三第358至366頁、本院卷二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3

		8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50,400－2,300＝48,100



		


		12

		0000-0000
虛報1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450

		




		


		13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19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0

		




		4

		4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1,200

		59,125－5,575＝53,550



		


		9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0

		0000-0000
虛報1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1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12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7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8

		0000-0000
虛報2時15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1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2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25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5

		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64,350－1,700＝62,650



		


		13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25

		




		


		20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250

		




		


		31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250

		




		6

		3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56,775－3,825＝52,950



		


		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25

		




		


		17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0

		




		


		1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00

		




		


		19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20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25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50

		




		


		26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7

		4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48,000－3,950＝44,050



		


		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00

		




		


		7

		0000-0000
虛報1時15分

		


		375

		




		


		8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00

		




		


		18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50

		




		


		22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525

		




		


		29

		0000-0000
虛報1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30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25

		








 
		上訴人抗辯吳啟川虛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資（原審卷三第358至366頁、本院卷二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4

		10

		0000-0000
虛報2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53,675－1,100＝52,575





		


		17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75

		




		5

		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56,425－750＝55,675



		


		30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6

		5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54,100－1,000＝53,100



		


		12

		0000-0000
虛報1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3

		0000-0000
虛報0時5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7

		3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5

		51,000－2,825＝48,175





		


		11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12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75

		




		


		1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29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75

		




		


		30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附表五之一】彭煥郎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彭煥郎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
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3,426

		64,638

		39,846

		104,484

		6,336

		63,800

		3,828

		2,508



		103年11月

		1,698

		52,725

		35,610

		88,335

		5,526

		63,800

		3,828

		1,698



		103年12月

		2,778

		61,453

		38,281

		99,734

		6,066

		63,800

		3,828

		2,238



		104年1月

		3,750

		72,219

		42,594

		114,813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2月

		2,508

		66,562

		29,045

		95,607

		5,796

		63,800

		3,828

		1,968



		104年3月

		4,266

		77,461

		42,594

		120,055

		7,254

		66,800

		4,008

		3,246



		104年4月

		3,894

		74,532

		40,266

		114,798

		6,930

		66,800

		4,008

		2,922



		104年5月

		3,246

		63,782

		36,907

		100,689

		6,066

		66,800

		4,008

		2,058



		104年6月

		2,598

		61,669

		35,724

		97,393

		6,066

		66,800

		4,008

		2,058



		104年7月

		2,598

		59,989

		32,594

		92,583

		5,796

		66,800

		4,008

		1,788



		104年8月

		2,922

		61,380

		34,350

		95,730

		5,796

		66,800

		4,008

		1,788



		104年9月

		2,508

		59,486

		33,854

		93,340

		5,796

		63,800

		3,828

		1,968



		104年10月

		3,426

		73,483

		36,907

		110,390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11月

		4,074

		72,960

		41,602

		114,562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12月

		984

		52,991

		23,205

		76,196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1月

		2,958

		66,054

		31,068

		97,122

		6,066

		63,800

		3,828

		2,238



		105年2月

		未主張

		--

		--

		--

		--

		63,800

		3,828

		--



		105年3月

		984

		47,942

		27,747

		75,689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4月

		1,698

		54,405

		30,457

		84,862

		5,256

		63,800

		3,828

		1,428



		105年5月

		3,426

		70,697

		39,274

		109,971

		6,606

		63,800

		3,828

		2,778



		105年6月

		1,968

		58,905

		30,915

		89,820

		5,526

		63,800

		3,828

		1,698



		105年7月

		2,238

		62,564

		34,961

		97,525

		6,066

		63,800

		3,828

		2,238



		105年8月

		2,238

		59,949

		33,014

		92,963

		5,796

		63,800

		3,828

		1,968



		105年9月

		2,922

		74,217

		32,633

		106,850

		6,606

		66,800

		4,008

		2,598



		105年10月

		3,246

		78,641

		38,090

		116,731

		7,254

		66,800

		4,008

		3,246



		105年11月

		2,328

		62,371

		41,144

		103,515

		6,336

		66,800

		4,008

		2,328



		105年12月

		2,922

		68,414

		35,533

		103,947

		6,336

		66,800

		4,008

		2,328



		106年6月

		666

		53,996

		32,060

		86,056

		5,256

		76,500

		4,590

		666



		合計

		72,270

		合計

		


		


		


		


		


		58,584







【附表五之二】盧清亮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盧清亮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
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1,776

		54,731

		9,864

		64,595

		4,008

		50,600

		3,036

		972



		103年11月

		972

		45,352

		22,176

		67,528

		4,188

		50,600

		3,036

		1,152



		103年12月

		1,998

		54,483

		19,296

		73,779

		4,590

		50,600

		3,036

		1,554



		104年1月

		2,490

		58,846

		26,208

		85,054

		5,256

		50,600

		3,036

		2,220



		104年2月

		1,998

		57,826

		28,620

		86,446

		5,256

		50,600

		3,036

		2,220



		104年3月

		2,076

		55,148

		23,832

		78,980

		4,812

		53,000

		3,180

		1,632



		104年4月

		2,076

		55,890

		30,204

		86,094

		5,256

		53,000

		3,180

		2,076



		104年5月

		2,346

		58,054

		29,556

		87,610

		5,526

		53,000

		3,180

		2,346



		104年6月

		2,346

		57,163

		29,340

		86,503

		5,256

		53,000

		3,180

		2,076



		104年7月

		1,998

		54,573

		29,196

		83,769

		5,034

		53,000

		3,180

		1,854



		104年8月

		468

		43,687

		31,896

		75,583

		4,590

		53,000

		3,180

		1,410



		104年9月

		1,566

		53,004

		14,724

		67,728

		4,188

		57,800

		3,468

		720



		104年10月

		1,788

		53,996

		27,072

		81,068

		5,034

		57,800

		3,468

		1,566



		104年11月

		1,788

		55,647

		29,088

		84,735

		5,256

		57,800

		3,468

		1,788



		104年12月

		1,566

		51,369

		29,772

		81,141

		5,034

		57,800

		3,468

		1,566



		105年1月

		1,788

		56,325

		26,964

		83,289

		5,034

		57,800

		3,468

		1,566



		105年2月

		540

		46,053

		17,712

		63,765

		3,828

		57,800

		3,468

		360



		105年3月

		1,266

		45,377

		25,488

		70,865

		4,368

		55,400

		3,324

		1,044



		105年4月

		504

		38,221

		22,284

		60,505

		3,648

		55,400

		3,324

		324



		105年5月

		1,044

		45,245

		21,960

		67,205

		4,188

		55,400

		3,324

		864



		105年6月

		1,488

		50,088

		26,244

		76,332

		4,590

		55,400

		3,324

		1,266



		105年7月

		1,266

		48,594

		24,732

		73,326

		4,590

		55,400

		3,324

		1,266



		105年8月

		1,266

		51,390

		20,232

		71,622

		4,368

		55,400

		3,324

		1,044



		105年9月

		未主張

		--

		--

		--

		--

		48,200

		2,892

		--



		105年10月

		2,364

		59,313

		26,280

		85,593

		5,256

		48,200

		2,892

		2,364



		105年11月

		288

		34,693

		16,200

		50,893

		3,180

		48,200

		2,892

		288



		105年12月

		未主張

		--

		--

		--

		--

		43,900

		2,634

		--



		106年6月

		2,400

		46,853

		31,896

		78,749

		4,812

		43,900

		2,634

		2,178



		合計

		43,866

		合計

		


		


		


		


		


		37,716







【附表五之三】吳啟川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吳啟川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1,014

		43,372

		43,372

		*17,388

		60,760

		3,648

		63,800

		3,828

		-180



		103年11月

		1,734

		47,199

		46,642

		23,328

		69,970

		4,368

		63,800

		3,828

		540



		103年12月

		2,400

		52,669

		51,760

		27,792

		79,552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月

		2,718

		49,436

		49,250

		27,432

		76,682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2月

		2,718

		58,161

		58,161

		21,672

		79,833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3月

		2,286

		52,814

		52,812

		26,460

		79,272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4月

		2,778

		57,301

		56,663

		29,592

		86,255

		5,256

		66,800

		4,008

		1,248



		104年5月

		2,286

		51,936

		51,641

		27,396

		79,037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6月

		2,508

		56,391

		56,254

		28,908

		85,162

		5,256

		66,800

		4,008

		1,248



		104年7月

		1,842

		47,837

		47,682

		24,444

		72,126

		4,368

		66,800

		4,008

		360



		104年8月

		2,064

		49,864

		49,624

		28,476

		78,100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9月

		1,410

		51,192

		51,109

		22,716

		73,825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10月

		1,632

		51,860

		51,616

		24,912

		76,528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1月

		2,346

		61,747

		61,636

		26,568

		88,204

		5,526

		63,800

		3,828

		1,698



		104年12月

		2,076

		52,712

		52,261

		27,612

		79,873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1月

		1,188

		46,139

		45,897

		24,948

		70,845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2月

		144

		36,262

		35,938

		17,424

		53,362

		3,324

		63,800

		3,828

		-504



		105年3月

		1,488

		48,847

		43,661

		27,720

		71,381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4月

		864

		45,477

		45,013

		19,908

		64,921

		4,008

		63,800

		3,828

		180



		105年5月

		1,488

		51,577

		51,342

		25,632

		76,974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6月

		1,488

		50,625

		50,225

		24,408

		74,633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7月

		1,488

		52,272

		51,833

		23,832

		75,665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8月

		1,932

		55,461

		55,151

		27,900

		83,051

		5,034

		63,800

		3,828

		1,206



		105年9月

		2,346

		59,736

		59,074

		26,064

		85,138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0月

		2,076

		56,660

		56,338

		27,360

		83,698

		5,034

		66,800

		4,008

		1,026



		105年11月

		2,076

		56,718

		56,050

		26,280

		82,330

		5,034

		66,800

		4,008

		1,026



		105年12月

		1,854

		56,591

		56,077

		26,496

		82,573

		5,034

		66,800

		4,008

		1,026



		106年6月

		1,410

		48,842

		48,440

		21,996

		70,436

		4,368

		76,500

		4,590

		-222



		合計

		50,574

		合計

		


		


		


		


		


		


		21,582







【附表五之四】鍾淯樺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鍾淯樺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1,485

		47,148

		47,144

		*25,956

		73,100

		4,590

		63,800

		3,828

		762



		103年11月

		1,095

		45,514

		45,431

		20,556

		65,987

		4,008

		63,800

		3,828

		180



		103年12月

		1,877

		51,847

		51,684

		24,120

		75,804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1月

		1,623

		48,664

		48,561

		25,668

		74,229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2月

		850

		45,147

		45,097

		17,028

		62,125

		3,828

		63,800

		3,828

		0



		104年3月

		1,954

		55,145

		55,144

		25,596

		80,740

		5,034

		66,800

		4,008

		1,026



		104年4月

		2,076

		57,710

		57,677

		24,876

		82,553

		5,034

		66,800

		4,008

		1,026



		104年5月

		1,176

		47,432

		47,347

		20,340

		67,687

		4,188

		66,800

		4,008

		180



		104年6月

		1,745

		51,119

		51,009

		25,956

		76,965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7月

		1,481

		47,443

		47,398

		25,416

		72,814

		4,590

		66,800

		4,008

		582



		104年8月

		1,352

		46,044

		45,928

		24,660

		70,588

		4,368

		66,800

		4,008

		360



		104年9月

		1,324

		49,121

		49,103

		21,132

		70,235

		4,368

		63,800

		3,828

		540



		104年10月

		1,928

		52,379

		52,035

		26,316

		78,351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1月

		1,317

		46,731

		46,277

		21,240

		67,517

		4,188

		63,800

		3,828

		360



		104年12月

		2,261

		53,574

		52,983

		23,976

		76,959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1月

		1,419

		47,355

		46,802

		22,140

		68,942

		4,188

		63,800

		3,828

		360



		105年2月

		763

		43,159

		43,151

		18,108

		61,259

		3,828

		63,800

		3,828

		0



		105年3月

		921

		47,961

		47,721

		17,784

		65,505

		4,008

		63,800

		3,828

		180



		105年4月

		384

		49,092

		48,584

		22,032

		70,616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5月

		1,279

		49,250

		49,171

		22,284

		71,455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6月

		1,180

		47,245

		47,222

		23,004

		70,226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7月

		1,475

		54,637

		54,525

		19,980

		74,505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8月

		未主張

		--

		--

		--

		--

		--

		63,800

		3,828

		--



		105年9月

		1,126

		49,740

		49,103

		17,856

		66,959

		4,188

		66,800

		4,008

		180



		105年10月

		2,303

		59,479

		58,785

		26,784

		85,569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1月

		2,220

		58,556

		58,064

		26,856

		84,920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2月

		1,975

		55,613

		55,315

		26,460

		81,775

		5,034

		66,800

		4,008

		1,026



		106年6月

		未主張

		--

		--

		--

		--

		--

		76,500

		4,590

		--



		合計

		38,589

		合計

		


		


		


		


		


		


		15,936







【附表六】本件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內容
		勞工

		上訴人應直接給付予被上訴人之金額

		左列金
額利息


		上訴人應提撥至勞退專戶之金額

		其他





		彭煥郎

		1,256,774

		自109年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58,584

		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給被上訴人





		盧清亮

		796,903

		


		37,716

		




		吳啟川

		942,286

		


		21,582

		




		鍾淯樺

		907,368

		


		15,936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上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厚生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正青  

訴訟代理人  蘇建宇律師

被  上訴人  彭煥郎  

            盧清亮  

            吳啟川  

            鍾淯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銘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

年3月26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六編號欄所示本金、利息部

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宣告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彭煥郎負擔7%

、盧清亮負擔4%、吳啟川負擔3%、鍾淯樺負擔3%，餘83%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於如附表四之一「任職期間」欄位所示

    期間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擔任貨車司機，於民國106年6月前約

    定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工資均為日薪新臺幣（下同）1,730

    元；106年6月後改為月薪計算，被上訴人彭煥郎自99年11月

    起每月另領有組長津貼3,200元（合計日薪增為1,836元）。

    詎上訴人未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編號

    欄所示之工資、加班費，亦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

    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月提撥如附表一

    之一編號欄所示金額之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至伊等

    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伊

    等遂於108年9月20日（彭煥郎、盧清亮【下合稱彭煥郎等2

    人】部分）、同年10月18日（吳啟川、鍾淯樺【下合稱吳啟

    川等2人】部分）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5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人應依同法第14條第4項準

    用第17條規定，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之資遣

    費，並依同法第19條規定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兩造

    勞動契約及前開規定，求為命：㈠上訴人應分別給付伊等如

    附表一之一欄所示金額本息。㈡上訴人應分別提撥如附表一

    之一欄所示金額至伊等勞退專戶內。㈢上訴人應分別開立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之判決（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超逾上開金

    額本息外之請求部分，未據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虛報工作時數，致伊無法正確核算薪

    資而無法給付108年8至10月薪資，非可歸責於伊。兩造約定

    日薪係按每日工時12小時計算，伊並無積欠加班費，亦無賠

    償提撥差額之必要。故被上訴人以此為由終止勞動契約，進

    而請求資遣費，即屬無據。如認伊有給付義務，因盧清亮先

    前駕車發生事故，造成伊拖車受損而支出修理費用，雙方就

    此已協議賠償金額，但其尚有10萬1,670元未償還。鍾淯樺

    先前擦撞中油招牌，尚須賠償9,836元未付，就此部分主張

    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

    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的判斷：

　㈠被上訴人均曾任職於上訴人，任職期間及工作年資均如附表

    四之一「任職期間」欄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二第141至143頁之不爭執事項【下稱不爭執事項】⒈），

    堪信為真正。

　㈡兩造係按平常工時8小時計算每日薪資：

　　⒈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

      展，而制定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並依

      同法第3條規定適用於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業。事業單

      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或工會）另

      訂定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但不得低於勞基法

      所定之最低標準。其次，於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

      依勞基法相關規定標準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此屬強制規

      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同法第84條之1規定情形，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者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971號判決同此意旨）。查兩造間未依勞基法第84條

      之1第2項以書面約定延長工時，上訴人亦自承未曾向主管

      機關核備（見原審卷三第141頁），是依同法第30條規定

      ，其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應為8小時，合先敘明。

　　⒉上訴人辯稱兩造以特約約定日薪係包含8小時正常工作時間之薪資及4小時平日延長工時之工資，故其已如數給付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查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員工程文慧於原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6號（下稱另案）證稱：伊自96年1月起先後三進三出上訴人公司，於104年1月起負責公司司機之工作安排、薪資業務等業務，司機薪資係按每日12小時計算，這是依先前助理製作的Excel檔案進行計算，但彭煥郎曾向伊反映現行制度違反勞基法，應按每日8小時計算，公司司機不只彭煥郎有反映過此事。106年因為勞基法修正，1至6月董事長決定按每日8小時計薪，後來公司才又開會決定司機薪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8至182頁）。則依證人所述，其並未參與兩造約定勞動條件之過程，僅係因循原有助理之計算方式計算司機之薪資，且包括彭煥郎在內之多名司機均曾反映按平日工時12小時計算違法之情形，則上訴人究係片面按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及平日延長工時4小時計算1日薪資，抑或兩造確有就此工作條件為合意，已非無疑。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提出之打卡紀錄，固僅有平日超過12小時部分或假日，始會於加班欄位打卡，另彭煥郎於104年7月10日、12月25日、105年1月8日、3月3日、9月1日、29日打卡紀錄、盧清亮於103年6月14日、11月6日打卡紀錄、鍾淯樺於103年2月23日、105年1月20日之打卡紀錄、上訴人於105年4月對彭煥郎之加班指令單、105年12月司機上班紀錄表及被上訴人於另案提出之打卡紀錄，均與按每日工時12小時計算之結果相符，足見被上訴人均明知日薪係包括4小時延長工時部分云云，惟上開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係按上開方式認定被上訴人之上班時數及加班進而給薪，非謂被上訴人亦已同意如此處理。參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7年6月前並未交付薪資單（見原審卷三第149至151頁），並有前開會議紀錄可佐，則被上訴人未曾取得薪資單，可否確知其等薪資結構，並非無疑。至勞工每月領取薪資而未對其數額有所異議，僅屬單純之沉默，並無以舉動或其他情事而為一定之意思表示，已難以此認兩造間確有上開合意。遑論，包括彭煥郎在內之上訴人之司機既已多次向程文慧反映不當，實難認其等有與上訴人達成合意之情事。上訴人泛稱被上訴人長期未反應其未給付延長工時工資，與事實尚有不符。

　　⒊上訴人又辯稱彭煥郎於106年8月14日代表全體拖車司機與

      其協商工時，會中決議採用月薪制，工作時數每日8小時

      ，超過8小時依規定計算加班費（見原審卷三第165頁之會

      議紀錄），如兩造間原有勞動條件即係按每日8小時計算

      薪資，豈有協商調整必要，足見原先工作條件確實係按每

      日12小時計算薪資云云。但此部分本屬上訴人違法，經司

      機多次反映未果，業如前述。被上訴人為確保自身權益而

      為如此要求，自在情理之中，尚難憑此反推有何特約按12

      小時計算每日工資，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無可取。上訴人

      另辯稱訴外人即其司機簡文卿並未主張加班費，可見其與

      司機確有上開約定云云，固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

      度勞訴字第150號判決（見原審卷三第242至248頁），惟

      該判決僅能證明簡文卿訴請上訴人給付積欠之薪資、資遣

      費、提繳勞退金至勞退專戶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情

      為真正。至簡文卿縱未於該件主張加班費，原因多端，尚

      難僅憑其未於該件請求，即推論本件兩造間有此特約。

　　⒋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就工資計算另有特約，業如前述。況

      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

      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雖非不得採取一

      定額度給付，但仍須可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

      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

      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

      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

      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

      825號判決同此意旨）。上訴人於原審辯稱日薪1,730元係

      按時薪144元計算12小時（見原審卷三第208頁），顯未區

      分平日工資與加班費，亦與上開說明不符。上訴人上訴後

      ，始改稱被上訴人之薪資結構於12小時以內係以時薪123.

      395元之標準計薪，逾12小時部分則按時薪144元計算（見

      本院卷一第115頁），當屬臨訟置辯，要無可採。上訴人

      徒憑兩造約定日薪1,730元，並未低於勞基法之標準，難

      謂違法云云，要無可採。

　　⒌準此，上訴人未能證明與被上訴人合意約定日薪係包括正

      常工作時間之薪資及4小時平日延長工時之工資，此部分

      辯解自不足採，故本院認為兩造約定之每日工資僅包括正

      常工作時間8小時之部分。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下列108年8至10月之薪資，應屬有

    據：

　　⒈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勞基法第30條第5

      項定有明文。又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

      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

      亦有明文。該條立法理由指出：「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

      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

      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

      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

      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

      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

      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

      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

      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

      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

      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勞動事件法雖於109年1月1

      日施行，然前開規定於施行前發生之勞動事件亦適用之，

      此觀同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即明。經查，如依被上訴人打

      卡紀錄所載，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至10月之薪資應如附表

      二之一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20至23頁、

      原審卷三第59頁），惟上訴人辯稱上開紀錄所載工作時數

      有虛報情事，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分別虛報如附表二

      之二所示之薪資（見原審卷三第354至356頁、本院卷二第

      169頁），根據前開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

　　⒉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有如附表二之二所示

      之虛報工作時數，應扣除該部分薪資等情（見本院卷二第

      169頁、原審卷三第354至366頁），業據提出被上訴人於

      運送日報表與貨車行車紀錄紙（見原審卷二第43至50、53

      3至538、547至548、561至562頁）為證，且彭煥郎因於上

      開期間（除8月12、13日外）之運送日報表上為不實填載

      ，經原法院以111年度易字第139號判決有罪，並經本院刑

      事庭以112年度上易字第271號判決駁回雙方關於量刑之上

      訴而確定（見本院卷二第19至54頁，下稱甲有罪判決）；

      盧清亮、吳啟川因於上開期間之運送日報表上為不實填載

      ，經原法院以113年度苗簡字第449號判決有罪，並經同院

      合議庭以113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駁回雙方上訴而確定

      （見本院卷二第389至422頁，下稱乙有罪判決），而彭煥

      郎等2人、吳啟川於前開刑案偵查或審理期間，對於上述

      犯行均坦認不諱。被上訴人雖主張其工作內容除路程外，

      尚包括排隊、辦理入廠手續、卸貨、等待船上貨物卸櫃、

      回收棧板、休息站檢查車輛及貨物綑綁狀況，惟被上訴人

      既未能如實填載運送日報表，致上訴人無從核實給付薪資

      ，本院審酌上情，認上訴人辯稱此部分出勤時間確有不實

      ，進而應扣除該部分薪資等情，應屬可採。

　　⒊準此，彭煥郎108年8、9月之薪資應各為4萬0,673元（計算

      式：42,799－2,126）、3萬9,200元；盧清亮108年8、9月

      之薪資應各為3萬7,125元（計算式：39,675－2,550）、3

      萬6,700元（計算式：37,100－400）；吳啟川108年8至10

      月之薪資應各為4萬3,750元（計算式：46,575－2,825）、

      4萬3,875元（計算式：45,075－1,200）、3萬7,050元；鍾

      淯樺108年8至10月之薪資則如附表二之一所示。

　　⒋上訴人已給付108年8、9月薪資予各該被上訴人（彭煥郎為

      4萬0,849元、3萬3,965元；盧清亮為2萬7,643元、2萬4,0

      81元；吳啟川為4萬2,899元、4萬1,399元；鍾淯樺為3萬6

      ,191元、3萬6,968元），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

      項⒌、⒍），故上訴人尚應給付5,059元（計算式：40,673＋

      39,200－40,849－33,965）給彭煥郎、2萬2,101元（計算式

      ：37,125＋36,700－27,643－24,081）給盧清亮、4萬0,377

      元（計算式：43,750＋43,875＋37,050－42,899－41,399）給

      吳啟川、5萬0,064元（計算式：123,223－36,191－36,968

      ）給鍾淯樺，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之請求，即屬有據。

　㈣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之一至三之四（下合稱附

    表三）編號欄所示之延長工時工資，各於附表三編號欄所

    示之金額為有理由：

　　⒈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

      第24條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彭煥郎之日薪（工作時數8小時）為1,836元、其餘被上訴人之日薪為1,730元（工作時數8小時），業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主張彭煥郎之時薪為229元（計算式：1,836÷8）、其餘被上訴人之時薪為216元（計算式：1,730÷8），即屬有據。又被上訴人主張確有如附表三所示時數之平日加班，業據提出打卡紀錄為佐（見原審卷一第89至155、221至295、357至415、485至533頁），上訴人對於附表三欄所示加班時數與打卡紀錄相符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09、69至89頁，又逐日加班之時數見原審卷一第389至415、635至645、657至667、675至679、691至701頁），僅爭執就每日加班4小時內已為給付，惟兩造約定日薪不包括平日延長工時工資，業據本院認定如前，此部分辯解即無可取。至盧清亮106年6月之加班紀錄（見原審卷一第295頁），依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故盧清亮主張6月3日、18日、24日為休息日，該日工作時間均應計入延長工作時數，應屬有據。

　　⒊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已給付其等於平日工作逾12小時部分

      之加班費，本件並未請求逾12小時部分之加班費（見本院

      卷二第102、211頁），故如附表三之一至三之四編號所

      示加班時數均應扣除。

　　⒋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

      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消滅時效，因請求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

      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

      1項第1款、第130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其他1年或不及

      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

      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

      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判決、99年度

      台上字第1102號判決同此意旨），故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

      加班費債權之消滅時效應為5年。經查彭煥郎等2人於108

      年9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上訴人給付加班費，上訴人

      於同月23日收受；吳啟川等2人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

      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1日收受（見原審卷一第31至50頁）

      ，嗣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21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

      第13頁起訴狀上收狀章），根據前開說明，應自上開存證

      信函送達上訴人而生因請求而中斷消滅時效之效力，從而

      彭煥郎請求103年9月20、22日各加班4小時、6小時；盧清

      亮請求同年9月20、22日各加班3小時、4小時；鍾淯樺請

      求同年10月18、20日各加班3小時之加班費債權，均已罹

      於5年之消滅時效，上訴人既已為時效抗辯（見原審卷二

      第25頁），自得拒絕給付。

　　⒌準此，被上訴人各得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編號所示金

      額之加班費。

　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國定假日未休假加班費，應有理由

    ：

　　⒈依勞基法第39條前段規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

      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

      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

      倍發給。

　　⒉經查，上訴人應給付盧清亮假日出勤工資（103年10月31日

      、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9月28日、10月31

      日、11月12日）共7日計1萬2,110元、吳啟川假日出勤工

      資（103年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1

      04年1月2日、3月29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2日、

      12月25日）共10日計1萬7,300元、鍾淯樺假日出勤工資（

      103年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

      1月2日、3月29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

      25日）共10日計1萬7,3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

      爭執事項⒋），故此部分請求即屬有據。

　　⒊上訴人應給付彭煥郎103年9月28日、10月25日、11月12日

      、12月25日、104年1月2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

      5日共8日之假日出勤工資，且彭煥郎之日薪為1,836元，

      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本院卷一第408頁）

      ，上訴人雖辯稱應扣除主管加給部分而按日薪1,730元計

      算此部分工資云云。惟查，彭煥郎任職期間擔任司機組長

      ，故每月薪資均包含主管加給3,2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一第408頁），並有104年1月至106年6月司

      機薪資表可查（見原審卷三第1011至1040頁）。基此，彭

      煥郎每月領取之「主管加給」，既是因其擔任司機主管工

      作而獲取之報酬，自屬工資。故彭煥郎請求上訴人給付1

      萬4,688元，亦屬有據，上訴人所辯要無可取。

　㈥上訴人未依法給付工作報酬，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均屬有據：

　　⒈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

      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

      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前段、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

      。

　　⒉被上訴人向上訴人主張未依法給付延長工時工資、薪資以

      高報低、未足額提撥勞退金、法定休假日上班未加倍發給

      薪資、無故未發給108年8月薪資（吳啟川等2人併主張上

      訴人無故未發給同年9、10月薪資）為由，依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2款、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與上訴人間勞動契

      約（彭煥郎等2人於109年9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上訴人

      於同月23日收受；吳啟川等2人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

      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1日收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⒉、⒊），堪信為真正。上訴人積欠被上訴人

      薪資、加班費未付等情，既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依勞基法

      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本院卷二第

      140頁），自屬有據。

　　⒊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就業保險法

      所稱非自願離職，依該法第11條第4項規定，係指被保險

      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

      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

      款情事之一離職。查被上訴人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

      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則其等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書，亦屬有據。

　㈦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所示之資遣費，

    於如附表四之一所示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⒈兩造間勞動契約係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

      規定終止，已認定於前，則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

      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於法有據。

　　⒉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

      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7

      5號判決同此意旨）。又加班費乃雇主延長工作時間而給

      付勞工之對價，屬勞工因工作獲得之報酬，並具經常性給

      與，性質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

      計算（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13號判決同此意旨）。

　　⒊依被上訴人薪資單所載，彭煥郎108年3至7月薪資各為6萬5

      ,579元、7萬9,803元、7萬2,502元、7萬3,803元、5萬5,4

      79元（每月另有主管加給3,200元）；盧清亮108年3至7月

      薪資各為5萬0,400元、5萬9,125元、6萬4,350元、5萬6,7

      75元、4萬8,000元；吳啟川108年4至7月薪資各為5萬3,67

      5元、5萬6,425元、5萬4,100元、5萬1,000元；鍾淯樺108

      年4至7月薪資各為5萬3,325元、5萬6,150元、5萬3,400元

      、5萬0,32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三第207至208

      頁），堪信為真正。惟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虛報工作時數

      ，於108年3至10月實際工作時數應如附表四之二所示，根

      據前述說明，應由雇主即上訴人就此舉證以實其說。

　　⒋被上訴人辯稱彭煥郎等2人及吳啟川於108年3至7月之薪資

      亦因虛報工作時數而有浮報之情形，亦據提出前述運送日

      報表及貨車行車紀錄紙為證，且彭煥郎等2人及吳啟川所

      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如附表四之二「刑事判決認

      定」欄記載「有罪判決確定」）各經甲、乙有罪判決確定

      ，且其等於刑案偵查或審理期間，對於此等犯行均坦承在

      卷，均如前述。本院審酌上情，認上訴人抗辯此部分出勤

      時間不實，應扣除部分薪資，應屬可採。

　　⒌彭煥郎等2人108年8、9月薪資及吳啟川等2人同年8至10月

      薪資，亦經本院認定如前。準此，被上訴人於離職前之平

      均工資應如附表四之一編號欄所示，從而被上訴人各得

      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四之一編號所示金額之資遣費；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㈧上訴人對盧清亮、鍾淯樺所為抵銷抗辯，應屬有據：

　　⒈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辯稱鍾淯樺先前擦撞中油招牌需賠償上訴人1萬4,75

      4元，尚有9,836元未付，就此部分主張抵銷，鍾淯樺亦不

      爭執（見原審卷三第391頁）。此項損害賠償債務與上訴

      人對鍾淯樺所負擔之上開債務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

      期，故此部分得為抵銷。

　　⒊上訴人辯稱盧清亮因104年8月4日國道事故，致其拖車損壞

      ，修理費用23萬9,670元，盧清亮以其薪資每次攤還6,000

      元，迄今僅償還13萬8,000元，尚積欠10萬1,670元等情。

      盧清亮自承確有肇事致車損，則盧清亮既因過失造成上訴

      人拖車所有權受侵害，上訴人本得就其損害依民法第227

      條第2項或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盧清亮負損害賠償責任

      ，而得以此債權與盧清亮前開債權為抵銷。依上訴人提出

      之修車明細表、估價單（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17頁），其

      維修總金額記載為24萬8,130元，並經盧清亮於其上簽名

      ，堪認上開金額業據盧清亮確認，甚為明確。再參以上訴

      人於106年7月以後即有交付薪資單予司機，業如前述。觀

      諸盧清亮106年12月之薪資單已載明「肇事扣款6,000」（

      見本院卷一第135頁），佐以上訴人係自106年8月扣款至1

      08年7月共計23個月，益徵盧清亮明知其應賠償之數額，

      而長期未反對上訴人逕予扣薪以償還。故上訴人抗辯兩造

      就上開損害賠償債權達成協議並逐月扣款，而以其對於盧

      清亮之10萬1,670元損害賠償債權為抵銷，亦屬有據。

　㈨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如附表一之二編號欄所

    示之金額，即屬有據。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

    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分

    別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所明揭。被上訴人請

    求就上開金額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1月15日起（

    見原審卷一第549頁），按年息5%計付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

　㈩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提撥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之金額

    至勞退專戶部分：

　　⒈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

      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該條

      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

      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為勞退條例第6條第1

      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條例第14條

      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

      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

      申報，此觀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亦明。是法院

      不得僅以勞工離職前6個月之月平均薪資與實際投保金額

      間之差額乘上6%，計算雇主短少提撥之退休金（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2357號判決意旨同此）。

　　⒉雇主給付勞工之加班費、特休未休之工資，均是勞工因付

      出勞務而獲得之報酬，屬於工資，自應計入「每月工資」

      提繳勞工退休金（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15號判決

      同此意旨）。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將前開平日延長工

      時工資及國定假日未休假加班費計入工資併予提撥，即屬

      有據。

　　⒊被上訴人於本院最終主張因上訴人未將平日加班費計入工

      資，故尚應各提撥如附表五之一至五之四（下合稱附表五

      ）編號欄所示金額至其等勞退專戶（見本院卷二第313至

      319頁），惟未變更此部分聲明範圍。又被上訴人主張上

      訴人於上開期間分別給付如附表五編號「實領金額」欄

      所示金額（見本院卷二第313、317頁，此部分包括平常工

      時工資及逾12小時部分加班費等），上訴人就附表五之一

      、五之三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99頁，就彭煥郎103年

      11月部分金額自認已付金額高於被上訴人之主張）。至吳

      啟川等2人主張於附表五之二、五之四所示期間領取之薪

      資如各附表編號⓵'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313、317頁），

      部分與上訴人所述不符（上訴人主張金額各附表編號⓵欄

      所示，見本院卷二第299頁），惟上訴人所辯，有各該司

      機薪資表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5頁、原審卷二第10

      11至1034、1040頁），應以上訴人所辯金額為可採。而上

      訴人尚應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五編號「未付加班費」欄

      之加班費【每日工作8至12小時部分】（除吳啟川等2人之

      103年10月加班費外），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至吳啟川等2

      人於103年10月20日以前之加班費，固已罹於消滅時效，

      惟仍非不得作為計算上訴人提撥勞退金之薪資基礎，則吳

      啟川等2人於103年10月之加班費各為1萬7,388元（計算式

      ：216×【36×4/3＋19.5×5/3】）、2萬5,956元（計算式：2

      16×【52×4/3＋30.5×5/3】），故被上訴人每月應得工資各

      如附表五編號欄所示，上訴人應提撥如附表五欄所示之

      金額，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如附表五「合

      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勞退專戶，即屬有據。

　　⒋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

      ，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同條第2項定有明文。彭煥郎等

      2人係於109年9月23日終止契約；吳啟川等2人則係於同年

      10月21日終止契約，故其等於108年11月21日提起本件訴

      訟（見原審卷一第13頁），尚未罹於消滅時效。

四、結論：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六所示之本息，

    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

    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

    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陳正禧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洪鴻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表一之一】（下列附表貨幣單位：新臺幣元，元以下均四捨

五入）

 勞工 被上訴人請求內容       積欠 工資  資遣費  延長工 時工資  國定假日出勤工資  合計   提撥勞退金  彭煥郎 81,999 309,145 1,191,144 14,688 1,596,976 72,350 盧清亮 73,775 211,921 705,888 12,110 1,003,694 43,080 吳啟川 128,700 211,060 725,940 17,300 1,083,000 44,594 鍾淯樺 123,223 275,147 612,818 17,300 1,018,652 【註】 37,807 

【註】合計總金額應為102萬8,488元，原判決僅命上訴人給

付101萬8,652元，本件係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故繫屬範圍

以原判決金額為準。

【附表一之二】

 勞工 被上訴人請求內容      上訴人應給付款項   積欠 工資  資遣費  延長工 時工資  國定假日出勤工資 合計    彭煥郎 5,059 260,760 964,931 14,688 1,245,438 1,245,438 盧清亮 22,101 197,606 666,756 12,110 898,573 796,903 （抵銷101,670） 吳啟川 40,377 200,243 689,370 17,300 947,290 947,290 鍾淯樺 50,064 269,412 586,044 17,300 922,820 912,984 （抵銷9,836） 備註 理由欄三㈢⒋ 附表四之一 附表三「合計」欄 理由欄三㈤   

【附表二之ㄧ】

勞工 108年8月薪資 108年9月薪資 108年10月薪資 合計金額 彭煥郎 42,799 39,200 -- 81,999 盧清亮 39,675 37,100 -- 76,775 吳啟川 46,575 45,075 37,050 128,700 鍾淯樺 43,848 42,225 37,150 123,223 

【附表二之二】

勞工 姓名 浮報108年8月薪資  浮報108年9月薪資   日期「（）內為金額」 總金額 日期「（）內為金額」 總金額 彭煥郎 1日（844）、2日（519）、12日（245）、13日（518） 2,126 無 0 盧清亮 1日（650）、2日（775）、8日（600）、13日（525） 2,550 18日（300）、20日（100） 400 吳啟川 1日（400）、6日（375）、12日（775）、13日（475）、20日（200）、27日（400）、30日（200） 2,825 3日（100）、4日（250）、5日（200）、12日（550）、23日（100） 1,200 鍾淯樺 無 0 無 0 

【附表三之一】彭煥郎103年9月20日至105年12月、106年6月之

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9月 18 32.5 17,900 0.5小時：25日 1小時：26日 1.5小時：24、27日 2小時：22、23、29日 4小時：30日 共應扣除欄14.5小時 8,855 計算式：229×【14×4/3＋12×5/3】     【罹於時效部分】 9月20日：4小時 9月22日：6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欄6小時  103年10月 58 93.5 53,395 0.5小時：9、11至13、22、25日 1小時：10、14、15、27日 1.5小時：4、18、28日 2小時：2、3、6至8、17、20、23日 2.5小時：29、30日 3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35.5小時 39,846 計算式：229×【58×4/3＋58×5/3】 103年11月 46 60 36,945 0.5小時：1、11至15、19、22、26日 1小時：8、10、18、25日 2小時：21日 3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3.5小時 31,793 計算式：229×【46×4/3＋46.5×5/3】 103年12月 56 79.5 47,441 0.5小時：1、9、18至20、27、31日 1小時：2至4、8、12、13、16、17、22、23、25、29、30日 1.5小時：6、15、24日 3小時：26日 共應扣除欄24小時 38,281 計算式：229×【56×4/3＋55.5×5/3】 104年1月 62 91.5 53,853 0.5小時：2、8、16、29、31日 1小時：1、5至7、9、12至15、19、20、22、24日 1.5小時：17、18、21日 2.5小時：10日 3小時：28日 4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29.5小時 42,594 計算式：229×【62×4/3＋62×5/3】 104年2月 42 57 34,579 0.5小時：24日 1小時：5、26日 1.5小時：6、7、12、28日 2小時：13、14、27日 共應扣除欄14.5小時 29,045 計算式：229×【42×4/3＋42.5×5/3】 104年3月 62 96.5 55,762 0.5小時：10、11、19、20日 1小時：2至4、7、12、14、16、24、25、28日 1.5小時：1、5、6、17、30日 2小時：9、18、26、27日 3小時：23日 4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34.5小時 42,594 計算式：229×【62×4/3＋62×5/3】 104年4月 60 92 53,433 0.5小時：1、6、11、18、26日 1小時：2、4、10、14、17、20、22、25日 1.5小時：3、9、13、16、21、24、29、30日 2小時：23、27日 2.5小時：7、8日 3小時：28日 共應扣除欄34.5小時 40,266 計算式：229×【60×4/3＋57.5×5/3】 104年5月 54 86 49,311 0.5小時：1、4、6、23日 1小時：2、8、11、13、15、22、27、29日 1.5小時：5、7、12、21、25、26、30日 2小時：14、18、28日 2.5小時：16日 3.5小時：24日 共應扣除欄32.5小時 36,907 計算式：229×【54×4/3＋53.5×5/3】 104年6月 52 80.5 46,602 0.5小時：2、5、13、22、23、27日 1小時：4、8、17至19、26日 1.5小時：1、15、16、24日 2小時：20日 2.5小時：12、29日 3小時：30日 3.5小時：11日 共應扣除欄28.5小時 35,724 計算式：229×【52×4/3＋52×5/3】 104年7月 48 86.5 47,670 0.5小時：1、20日 1小時：3、11、14、27、30日 1.5小時：2、15、28日 2小時：8、9、17、23、29日 2.5小時：7、13、24、31 3小時：6、18、21日 共應扣除欄39.5小時 32,594 計算式：229×【48×4/3＋47×5/3】 104年8月 50 88.5 49,044 0.5小時：1、19日 1小時：7、12、25、27、29日 1.5小時：4、6、13、17、18、22日 2小時：3、5、10、15、20、28日 2.5小時：14、24日 3小時：21日 3.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38.5小時 34,350 計算式：229×【50×4/3＋50×5/3】 104年9月 44 81 44,350 0.5小時：22日 1小時：12、17、18日 1.5小時：7、9、16日 2小時：2、10、15、19、21、23至26、30日 2.5小時：1日 3.5小時：11、14日 共應扣除欄37.5小時 30,037 計算式：229×【44×4/3＋43.5×5/3】 104年10月 54 80.5 47,212 0.5小時：2、10、15、27日 1小時：5、7、12、14、16、19、21、24日 1.5小時：3、6、8、9、23、28日 2小時：1、25、26、30日 共應扣除欄27小時 36,907 計算式：229×【54×4/3＋53.5×5/3】 104年11月 60 105.5 58,586 0.5小時：4、9、24日 1小時：1、2、6、7、13、14、28、30日 1.5小時：5、11、20、21日 2小時：3、15、16、22、26日 2.5小時：8日 3小時：17日 4小時：27日 4.5小時：19日 5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44.5小時 41,602 計算式：229×【60×4/3＋61×5/3】 104年12月 36 39.5 26,068 0.5小時：17日 1小時：10、15日 1.5小時：8、12日 2小時：7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3,205 計算式：229×【36×4/3＋32×5/3】 105年1月 48 48 32,976 0.5小時：13、20、26日 1小時：23、28日 1.5小時：19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31,068 計算式：229×【48×4/3＋43×5/3】 105年2月 28 23 17,328 0.5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137 計算式：229×【28×4/3＋22.5×5/3】 105年3月 44 42.5 29,656 0.5小時：10日 1小時：22、25、29日 1.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7,747 計算式：229×【44×4/3＋37.5×5/3】 105年4月 46 54.5 34,840 0.5小時：1、20、26日 1小時：27、28、30日 2小時：29日 5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11.5小時 30,457 計算式：229×【46×4/3＋43×5/3】 105年5月 58 71.5 44,999 0.5小時：2、6、11、20、24、26日 1小時：3至5、10、25、31日 2小時：13、23、27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39,274 計算式：229×【58×4/3＋56.5×5/3】 105年6月 50 53 35,495 0.5小時：6、7、13、28日 1小時：3、4、8、29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33,205 計算式：229×【50×4/3＋47×5/3】 105年7月 52 56.5 37,442 0.5小時：1、9、11、21、22日 1小時：6、14日 2小時：26日 共應扣除欄6.5小時 34,961 計算式：229×【52×4/3＋50×5/3】 105年8月 50 59 37,785 0.5小時：10、15、18日 1小時：1、9、19、23日 1.5小時：8、27、29日 2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2小時 33,205 計算式：229×【50×4/3＋47×5/3】 105年9月 50 65 40,075 0.5小時：23、28日 1小時：14、15、22日 2小時：26日 2.5小時：11、24、25日 3小時：16、20日 共應扣除欄19.5小時 32,633 計算式：229×【50×4/3＋45.5×5/3】 105年10月 56 64.5 47,716 0.5小時：1、7、16、23、24日 1小時：15、18、21日 2小時：5、22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38,090 計算式：229×【56×4/3＋55×5/3】 105年11月 52 67.5 41,640 0.5小時：5日 1小時：1、2、4、8日 2小時：7、19、26、30日 2.5小時：17、29日 共應扣除欄17.5小時 34,961 計算式：229×【52×4/3＋50×5/3】 105年12月 52 69 42,212 0.5小時：17日 1小時：5日 2小時：1、3、4、8、10至12、15日 共應扣除欄17.5小時 35,533 計算式：229×【52×4/3＋51.5×5/3】 106年6月 50 46 32,823 0.5小時：14、15日 1小時：28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32,060 計算式：229×【50×4/3＋44×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1,191,144 合計 964,931 

【附表三之二】盧清亮103年9月20日至105年8、10至11月、106

年6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9月 18 13 9,864 無 7,632 計算式：216×【14×4/3＋10×5/3】     【罹於時效部分】 9月20日：3小時 9月22日：4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欄3小時  103年10月 42 30 22,896 0.5小時：8、11日 1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2,176 計算式：216×【42×4/3＋28×5/3】 103年11月 42 20 19,296 無 19,296 103年12月 56 28.5 26,388 0.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6,208 計算式：216×【56×4/3＋28×5/3】 104年1月 57.5 35 29,160 0.5小時：7、23、27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8,620 計算式：216×【57.5×4/3＋33.5×5/3】 104年2月 44 33 24,552 0.5小時：7日 1.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3,832 計算式：216×【44×4/3＋31×5/3】 104年3月 58 39.5 30,924 1小時：21、26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30,204 計算式：216×【58×4/3＋37.5×5/3】 104年4月 52 44 30,816 0.5小時：2、10、18、22、25日 1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9,556 計算式：216×【52×4/3＋40.5×5/3】 104年5月 50 51 32,760 0.5小時：9、14、15、22、25日 1小時：4、26日 1.5小時：1、29日 2小時：7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29,340 計算式：216×【50×4/3＋41.5×5/3】 104年6月 52 51 33,336 0.5小時：6、11、16、23、29日 1小時：4、12、15日 2.5小時：18日 3.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11.5小時 29,196 計算式：216×【52×4/3＋39.5×5/3】 104年7月 57 45.5 32,796 0.5小時：1、18、27日 1小時：3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31,896 計算式：216×【57×4/3＋43×5/3】 104年8月 25.5 20.5 14,724 無 14,724 104年9月 51.5 35.5 27,612 0.5小時：5日 1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7,072 計算式：216×【51.5×4/3＋34×5/3】 104年10月 54 40.5 30,132 0.5小時：2、16日 1小時：15、17日 2.5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8,152 計算式：216×【54×4/3＋35×5/3】 104年11月 56 41.5 31,068 1小時：4、24日 1.5小時：6日 2小時：20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9,088 計算式：216×【56×4/3＋36×5/3】 104年12月 54 44 31,392 0.5小時：9、18日 1.5小時：30日 2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9,772 計算式：216×【54×4/3＋39.5×5/3】 105年1月 48 41 28,584 0.5小時：2、7、23、28日 1小時：14日 1.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6,964 計算式：216×【48×4/3＋36.5×5/3】 105年2月 34 24 18,432 0.5小時：16、19日 1小時：25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17,712 計算式：216×【34×4/3＋22×5/3】 105年3月 46 41 28,008 0.5小時：16、30日 1小時：5、22日 1.5小時：18日 2.5小時：29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5,488 計算式：216×【46×4/3＋34×5/3】 105年4月 38 35 23,544 0.5小時：7、26、28日 1小時：8、14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2,284 計算式：216×【38×4/3＋31.5×5/3】 105年5月 40 34.5 23,940 0.5小時：31日 1小時：5、7、10、19、24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1,960 計算式：216×【40×4/3＋29×5/3】 105年6月 48 39.5 28,044 0.5小時：7、15、24日 1小時：28日 2.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6,244 計算式：216×【48×4/3＋34.5×5/3】 105年7月 44 38 26,352 1小時：20、21、26日 1.5小時：30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4,732 計算式：216×【44×4/3＋33.5×5/3】 105年8月 34 33 21,672 0.5小時：1、4、13日 1小時：5日 1.5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0,232 計算式：216×【34×4/3＋29×5/3】 105年10月 50 36.5 27,540 0.5小時：31日 1小時：25日 2小時：29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6,280 計算式：216×【50×4/3＋33×5/3】 105年11月 30 23.5 17,100 0.5小時：4、7、9日 1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16,200 計算式：216×【30×4/3＋21×5/3】 106年6月 49.5 57.5 34,956 0.5小時：18日（按：當日為休息日） 1小時：24日 2小時：7日 3小時：3日（按：當日為休息日，盧清亮工作11小時，主張13小時與事實不符，另應再扣除2小時） 共應扣除欄8.5小時 31,896 計算式：216×【49.5×4/3＋49×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705,888 合計 666,756 

【附表三之三】吳啟川103年10月18日至105年12月、106年6月之

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10月 8 4 3,744 無 3,744 103年11月 46 30.5 24,228 0.5小時：11日 2小時：3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3,328 計算式：216×【46×4/3+28×5/3】 103年12月 54 37.5 29,052 1小時：26、27日 1.5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7,792 計算式：216×【54×4/3+34×5/3】 104年1月 54 35.5 28,332 0.5小時：7日 2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7,432 計算式：216×【54×4/3+33×5/3】 104年2月 44 25 21,672 無 21,672 104年3月 50 36 27,360 1小時：21日 2小時：25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6,280 計算式：216×【50×4/3+33×5/3】 104年4月 54 46 32,112 0.5小時：20、25日 3小時：24日 4.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8.5小時 29,052 計算式：216×【54×4/3+37.5×5/3】 104年5月 52 38 28,656 0.5小時：26日 1小時：21日 2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7,396 計算式：216×【52×4/3+34.5×5/3】 104年6月 56 37 29,448 0.5小時：23日 1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8,908 計算式：216×【56×4/3+35.5×5/3】 104年7月 48 31 24,984 0.5小時：2日 1.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4,264 計算式：216×【48×4/3+29×5/3】 104年8月 52 40 29,376 0.5小時：13、18日 1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8,656 計算式：216×【52×4/3+38×5/3】 104年9月 47 30.5 24,516 0.5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4,336 計算式：216×【47×4/3+30×5/3】 104年10月 49 33 25,992 0.5小時：15日 1小時：6、8、27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4,732 計算式：216×【49×4/3+29.5×5/3】 104年11月 53.5 32.5 27,108 0.5小時：5日 1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6,568 計算式：216×【53.5×4/3+31×5/3】 104年12月 54 39.5 29,772 1小時：1日 1.5小時：8日 2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8,152 計算式：216×【54×4/3+35×5/3】 105年1月 46 34.5 25,668 0.5小時：9、20、21日 1小時：11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4,768 計算式：216×【46×4/3+32×5/3】 105年2月 28 28 18,144 0.5小時：3、19、26日 1小時：23日 2小時：2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16,524 計算式：216×【28×4/3+23.5×5/3】 105年3月 50 43.5 30,060 1.5小時：28、29日 2小時：5、25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7,540 計算式：216×【50×4/3+36.5×5/3】 105年4月 36 32.5 22,068 1小時：1日、8日 1.5小時：13、20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0,268 計算式：216×【36×4/3+27.5×5/3】 （註：吳啟川13日上班時間共計14時37分，但其僅請求5.5小時加班費，見原審卷一第337、395頁） 105年5月 49 34 26,352 0.5小時：10日 1小時：17日 1.5小時：5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5,272 計算式：216×【49×4/3+31×5/3】 105年6月 46 36 26,208 0.5小時：17、22、27日 1小時：15日 3小時：8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4,228 計算式：216×【46×4/3+30.5×5/3】 105年7月 44 36 25,632 0.5小時：13日 1小時：6日 2小時：5、14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3,652 計算式：216×【44×4/3+30.5×5/3】 105年8月 50 41 29,160 0.5小時：24日 1小時：17、31日 1.5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7,720 計算式：216×【50×4/3+37×5/3】 105年9月 48 43 29,304 0.5小時：17、22、30日 2小時：25日 3小時：13、20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25,884 計算式：216×【48×4/3+33.5×5/3】 105年10月 50 39 28,440 0.5小時：6、16、25日 1小時：21日 1.5小時：14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7,000 計算式：216×【50×4/3+35×5/3】 105年11月 50 36 27,360 1小時：11、25日 1.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6,100 計算式：216×【50×4/3+32.5×5/3】 105年12月 52 34 27,216 0.5小時：20日 1小時：28日 1.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6,136 計算式：216×【52×4/3+31×5/3】 106年6月 42 33 23,976 0.5小時：13日 1.5小時：12日 3.5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1,966 計算式：216×【42×4/3＋27.5×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725,940 合計 689,370 

【附表三之四】鍾淯樺103年10月18日至105年7月、9至12月之延

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10月 24 14.5 12,132 無 10,260 計算式：216×【20×4/3＋12.5×5/3】     【罹於時效部分】 18日：3小時 20日：3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欄2小時  103年11月 42 24.5 20,916 1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1小時 20,556 計算式：216×【42×4/3＋23.5×5/3】 103年12月 45 33.5 27,612 2.5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4,120 計算式：216×【45×4/3＋31×5/3】 104年1月 53.5 30 26,208 1.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5,668 計算式：216×【53.5×4/3＋28.5×5/3】 104年2月 36 19 17,208 0.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028 計算式：216×【36×4/3＋18.5×5/3】 104年3月 52 29.5 25,596 無 25,596 104年4月 52 28 25,056 0.5小時：20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4,876 計算式：216×【52×4/3＋27.5×5/3】 104年5月 40 24.5 20,340 無 20,340 104年6月 52 31 26,136 0.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5,956 計算式：216×【52×4/3＋30.5×5/3】 104年7月 52 29 25,416 無 25,416 104年8月 50 28.5 24,660 無 24,660 104年9月 44 23.5 21,132 無 21,132 104年10月 52 36 27,936 0.5小時：15、20日 1小時：8、30日 1.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6,316 計算式：216×【52×4/3＋31.5×5/3】 104年11月 40 33 23,400 1小時：6、10、20 日 1.5小時：3、27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21,240 計算式：216×【40×4/3＋27×5/3】 104年12月 54 46.5 32,292 0.5小時：1、10、14、22日 1小時；15日 1.5小時：8、11、29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9,592 計算式：216×【54×4/3＋39×5/3】 105年1月 40 36 24,480 0.5小時：14日 1小時：5、12、15、18、19、22日 共應扣除欄6.5小時 22,140 計算式：216×【40×4/3＋29.5×5/3】 105年2月 36 21.5 18,108 無 18,108 105年3月 38 19.5 17,964 0.5小時：24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784 計算式：216×【38×4/3＋19×5/3】 105年4月 44 33 24,552 0.5小時：11、29日 2.5小時：8日 3.5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2,032 計算式：216×【44×4/3＋26×5/3】 105年5月 48 24.5 22,644 0.5小時：6、16日 共應扣除欄1小時 22,284 計算式：216×【48×4/3＋23.5×5/3】 105年6月 48 25.5 23,004 無 23,004 105年7月 40 25 20,520 0.5小時：13日 1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19,980 計算式：216×【40×4/3＋23.5×5/3】 105年9月 32 29 19,656 1小時：19、30日 1.5小時：9、22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17,856 計算式：216×【32×4/3＋24×5/3】 105年10月 48 43.5 29,484 0.5小時：25、27日 1小時：14、24日 1.5小時：6、11、17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6,784 計算式：216×【48×4/3＋36×5/3】 105年11月 52 39 29,016 1小時：8、11、18日 1.5小時：4、5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26,856 計算式：216×【52×4/3＋33×5/3】 105年12月 50 37.5 27,900 0.5小時：9、23、27、28日 1小時：2、20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6,460 計算式：216×【50×4/3＋33.5×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613,368 合計 586,044 

【附表四之一】被上訴人得請求之資遣費

勞工 任職期間 資遣費 基數 平均工資 （均108年） 資遣費 （×） 彭煥郎 98年8月11日至108年9月23日（工作年資10年1月12日） 5.0583 51,551 計算式：【53,126（3月）×8/31＋62,584（4月）＋60,989（5月）＋64,947（6月）＋43,224（7月）＋40,673（8月）＋39,200（9月）×23/30】÷184×30＝51,551 260,760 盧清亮 100年5月23日至108年9月23日（工作年資8年4月） 4.1667 47,425 計算式：【48,100（3月）×8/31＋53,550（4月）＋62,650（5月）＋52,950（6月）＋44,050（7月）＋37,125（8月）＋36,700（9月）×23/30】÷184×30＝47,425 197,606 吳啟川 100年2月24日至108年10月21日（工作年資8年7月22日） 4.3292 46,254 計算式：【52,575（4月）×8/30＋55,675（5月）＋53,100（6月）＋48,175（7月）＋43,750（8月）＋43,875（9月）＋37,050（10月）×21/31】÷184×30＝46,254 200,243 鍾淯樺 97年3月25日至108年10月21日（工作年資11年6月26日） 5.7861 46,562 計算式：【53,325（4月）×8/30＋56,150（5月）＋53,400（6月）＋50,325（7月）＋43,848（8月）＋42,225（9月）＋37,150（10月）×21/31】÷184×30＝46,562 269,412 

【附表四之二】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虛報108年3

至7月間之工作時數（其餘虛報業據本院認定如前，於此不贅）

上訴人抗辯彭煥郎虛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資（原審卷三第358至366頁、本院卷二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3 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90 65,579－12,453＝53,126  3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90   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5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47   6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36   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1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1   1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9   13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1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5   15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683   18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9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2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0   2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6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4 1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79,803－17,219＝62,584  2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3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4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64   5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19   6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56   7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0   8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73   1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19   11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4   16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7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9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1   2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744   2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23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24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5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45   26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9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30 0000-0000 虛報3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64  5 2 0000-0000 虛報4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45 72,502－11,513＝60,989  3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72   6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683   9 0000-0000 虛報1時15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0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274   11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308   14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546   1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16 0000-0000 虛報5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582   17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410   18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546   21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2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546   30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36   31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6 1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654 73,803－8,856＝64,947  3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4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73   5 0000-0000 虛報3時 有罪判決確定 736   6 0000-0000 虛報4時 有罪判決確定 980   7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683   9 0000-0000 虛報4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962   10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217   11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434   13 0000-0000 虛報1時 有罪判決確定 273   14 0000-0000 虛報1時1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9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0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73   23 0000-0000 虛報4時50分  571  7 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627 55,479－12,255＝43,224  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7   3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571   4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683   5 0000-0000 虛報3時20分  872   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9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7   10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434   11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517   15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2   16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2   17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36   22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409   23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517   24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1   25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273   26 0000-0000 虛報8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17   29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409   30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7   31 0000-0000 虛報4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上訴人抗辯盧清亮虛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資（原審卷三第358至366頁、本院卷二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3 8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50,400－2,300＝48,100  12 0000-0000 虛報1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450   13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19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0  4 4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1,200 59,125－5,575＝53,550  9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0 0000-0000 虛報1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1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12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7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8 0000-0000 虛報2時15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1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2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25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5 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64,350－1,700＝62,650  13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25   20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250   31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250  6 3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56,775－3,825＝52,950  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25   17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0   1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00   19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20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25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50   26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7 4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48,000－3,950＝44,050  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00   7 0000-0000 虛報1時15分  375   8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00   18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50   22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525   29 0000-0000 虛報1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30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25  

 

上訴人抗辯吳啟川虛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資（原審卷三第358至366頁、本院卷二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4 10 0000-0000 虛報2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53,675－1,100＝52,575   17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75  5 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56,425－750＝55,675  30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6 5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54,100－1,000＝53,100  12 0000-0000 虛報1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3 0000-0000 虛報0時5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7 3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5 51,000－2,825＝48,175   11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12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75   1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29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75   30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附表五之一】彭煥郎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彭煥郎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 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3,426 64,638 39,846 104,484 6,336 63,800 3,828 2,508 103年11月 1,698 52,725 35,610 88,335 5,526 63,800 3,828 1,698 103年12月 2,778 61,453 38,281 99,734 6,066 63,800 3,828 2,238 104年1月 3,750 72,219 42,594 114,813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2月 2,508 66,562 29,045 95,607 5,796 63,800 3,828 1,968 104年3月 4,266 77,461 42,594 120,055 7,254 66,800 4,008 3,246 104年4月 3,894 74,532 40,266 114,798 6,930 66,800 4,008 2,922 104年5月 3,246 63,782 36,907 100,689 6,066 66,800 4,008 2,058 104年6月 2,598 61,669 35,724 97,393 6,066 66,800 4,008 2,058 104年7月 2,598 59,989 32,594 92,583 5,796 66,800 4,008 1,788 104年8月 2,922 61,380 34,350 95,730 5,796 66,800 4,008 1,788 104年9月 2,508 59,486 33,854 93,340 5,796 63,800 3,828 1,968 104年10月 3,426 73,483 36,907 110,390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11月 4,074 72,960 41,602 114,562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12月 984 52,991 23,205 76,196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1月 2,958 66,054 31,068 97,122 6,066 63,800 3,828 2,238 105年2月 未主張 -- -- -- -- 63,800 3,828 -- 105年3月 984 47,942 27,747 75,689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4月 1,698 54,405 30,457 84,862 5,256 63,800 3,828 1,428 105年5月 3,426 70,697 39,274 109,971 6,606 63,800 3,828 2,778 105年6月 1,968 58,905 30,915 89,820 5,526 63,800 3,828 1,698 105年7月 2,238 62,564 34,961 97,525 6,066 63,800 3,828 2,238 105年8月 2,238 59,949 33,014 92,963 5,796 63,800 3,828 1,968 105年9月 2,922 74,217 32,633 106,850 6,606 66,800 4,008 2,598 105年10月 3,246 78,641 38,090 116,731 7,254 66,800 4,008 3,246 105年11月 2,328 62,371 41,144 103,515 6,336 66,800 4,008 2,328 105年12月 2,922 68,414 35,533 103,947 6,336 66,800 4,008 2,328 106年6月 666 53,996 32,060 86,056 5,256 76,500 4,590 666 合計 72,270 合計      58,584 

【附表五之二】盧清亮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盧清亮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 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1,776 54,731 9,864 64,595 4,008 50,600 3,036 972 103年11月 972 45,352 22,176 67,528 4,188 50,600 3,036 1,152 103年12月 1,998 54,483 19,296 73,779 4,590 50,600 3,036 1,554 104年1月 2,490 58,846 26,208 85,054 5,256 50,600 3,036 2,220 104年2月 1,998 57,826 28,620 86,446 5,256 50,600 3,036 2,220 104年3月 2,076 55,148 23,832 78,980 4,812 53,000 3,180 1,632 104年4月 2,076 55,890 30,204 86,094 5,256 53,000 3,180 2,076 104年5月 2,346 58,054 29,556 87,610 5,526 53,000 3,180 2,346 104年6月 2,346 57,163 29,340 86,503 5,256 53,000 3,180 2,076 104年7月 1,998 54,573 29,196 83,769 5,034 53,000 3,180 1,854 104年8月 468 43,687 31,896 75,583 4,590 53,000 3,180 1,410 104年9月 1,566 53,004 14,724 67,728 4,188 57,800 3,468 720 104年10月 1,788 53,996 27,072 81,068 5,034 57,800 3,468 1,566 104年11月 1,788 55,647 29,088 84,735 5,256 57,800 3,468 1,788 104年12月 1,566 51,369 29,772 81,141 5,034 57,800 3,468 1,566 105年1月 1,788 56,325 26,964 83,289 5,034 57,800 3,468 1,566 105年2月 540 46,053 17,712 63,765 3,828 57,800 3,468 360 105年3月 1,266 45,377 25,488 70,865 4,368 55,400 3,324 1,044 105年4月 504 38,221 22,284 60,505 3,648 55,400 3,324 324 105年5月 1,044 45,245 21,960 67,205 4,188 55,400 3,324 864 105年6月 1,488 50,088 26,244 76,332 4,590 55,400 3,324 1,266 105年7月 1,266 48,594 24,732 73,326 4,590 55,400 3,324 1,266 105年8月 1,266 51,390 20,232 71,622 4,368 55,400 3,324 1,044 105年9月 未主張 -- -- -- -- 48,200 2,892 -- 105年10月 2,364 59,313 26,280 85,593 5,256 48,200 2,892 2,364 105年11月 288 34,693 16,200 50,893 3,180 48,200 2,892 288 105年12月 未主張 -- -- -- -- 43,900 2,634 -- 106年6月 2,400 46,853 31,896 78,749 4,812 43,900 2,634 2,178 合計 43,866 合計      37,716 

【附表五之三】吳啟川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吳啟川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1,014 43,372 43,372 *17,388 60,760 3,648 63,800 3,828 -180 103年11月 1,734 47,199 46,642 23,328 69,970 4,368 63,800 3,828 540 103年12月 2,400 52,669 51,760 27,792 79,552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月 2,718 49,436 49,250 27,432 76,682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2月 2,718 58,161 58,161 21,672 79,833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3月 2,286 52,814 52,812 26,460 79,272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4月 2,778 57,301 56,663 29,592 86,255 5,256 66,800 4,008 1,248 104年5月 2,286 51,936 51,641 27,396 79,037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6月 2,508 56,391 56,254 28,908 85,162 5,256 66,800 4,008 1,248 104年7月 1,842 47,837 47,682 24,444 72,126 4,368 66,800 4,008 360 104年8月 2,064 49,864 49,624 28,476 78,100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9月 1,410 51,192 51,109 22,716 73,825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10月 1,632 51,860 51,616 24,912 76,528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1月 2,346 61,747 61,636 26,568 88,204 5,526 63,800 3,828 1,698 104年12月 2,076 52,712 52,261 27,612 79,873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1月 1,188 46,139 45,897 24,948 70,845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2月 144 36,262 35,938 17,424 53,362 3,324 63,800 3,828 -504 105年3月 1,488 48,847 43,661 27,720 71,381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4月 864 45,477 45,013 19,908 64,921 4,008 63,800 3,828 180 105年5月 1,488 51,577 51,342 25,632 76,974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6月 1,488 50,625 50,225 24,408 74,633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7月 1,488 52,272 51,833 23,832 75,665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8月 1,932 55,461 55,151 27,900 83,051 5,034 63,800 3,828 1,206 105年9月 2,346 59,736 59,074 26,064 85,138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0月 2,076 56,660 56,338 27,360 83,698 5,034 66,800 4,008 1,026 105年11月 2,076 56,718 56,050 26,280 82,330 5,034 66,800 4,008 1,026 105年12月 1,854 56,591 56,077 26,496 82,573 5,034 66,800 4,008 1,026 106年6月 1,410 48,842 48,440 21,996 70,436 4,368 76,500 4,590 -222 合計 50,574 合計       21,582 

【附表五之四】鍾淯樺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鍾淯樺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1,485 47,148 47,144 *25,956 73,100 4,590 63,800 3,828 762 103年11月 1,095 45,514 45,431 20,556 65,987 4,008 63,800 3,828 180 103年12月 1,877 51,847 51,684 24,120 75,804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1月 1,623 48,664 48,561 25,668 74,229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2月 850 45,147 45,097 17,028 62,125 3,828 63,800 3,828 0 104年3月 1,954 55,145 55,144 25,596 80,740 5,034 66,800 4,008 1,026 104年4月 2,076 57,710 57,677 24,876 82,553 5,034 66,800 4,008 1,026 104年5月 1,176 47,432 47,347 20,340 67,687 4,188 66,800 4,008 180 104年6月 1,745 51,119 51,009 25,956 76,965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7月 1,481 47,443 47,398 25,416 72,814 4,590 66,800 4,008 582 104年8月 1,352 46,044 45,928 24,660 70,588 4,368 66,800 4,008 360 104年9月 1,324 49,121 49,103 21,132 70,235 4,368 63,800 3,828 540 104年10月 1,928 52,379 52,035 26,316 78,351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1月 1,317 46,731 46,277 21,240 67,517 4,188 63,800 3,828 360 104年12月 2,261 53,574 52,983 23,976 76,959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1月 1,419 47,355 46,802 22,140 68,942 4,188 63,800 3,828 360 105年2月 763 43,159 43,151 18,108 61,259 3,828 63,800 3,828 0 105年3月 921 47,961 47,721 17,784 65,505 4,008 63,800 3,828 180 105年4月 384 49,092 48,584 22,032 70,616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5月 1,279 49,250 49,171 22,284 71,455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6月 1,180 47,245 47,222 23,004 70,226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7月 1,475 54,637 54,525 19,980 74,505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8月 未主張 -- -- -- -- -- 63,800 3,828 -- 105年9月 1,126 49,740 49,103 17,856 66,959 4,188 66,800 4,008 180 105年10月 2,303 59,479 58,785 26,784 85,569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1月 2,220 58,556 58,064 26,856 84,920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2月 1,975 55,613 55,315 26,460 81,775 5,034 66,800 4,008 1,026 106年6月 未主張 -- -- -- -- -- 76,500 4,590 -- 合計 38,589 合計       15,936 

【附表六】本件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內容

勞工 上訴人應直接給付予被上訴人之金額 左列金 額利息  上訴人應提撥至勞退專戶之金額 其他  彭煥郎 1,256,774 自109年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58,584 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給被上訴人  盧清亮 796,903  37,716  吳啟川 942,286  21,582  鍾淯樺 907,368  15,936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上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厚生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正青  
訴訟代理人  蘇建宇律師
被  上訴人  彭煥郎  
            盧清亮  
            吳啟川  
            鍾淯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銘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26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六編號欄所示本金、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宣告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彭煥郎負擔7%、盧清亮負擔4%、吳啟川負擔3%、鍾淯樺負擔3%，餘83%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於如附表四之一「任職期間」欄位所示期間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擔任貨車司機，於民國106年6月前約定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工資均為日薪新臺幣（下同）1,730元；106年6月後改為月薪計算，被上訴人彭煥郎自99年11月起每月另領有組長津貼3,200元（合計日薪增為1,836元）。詎上訴人未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之工資、加班費，亦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月提撥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金額之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至伊等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伊等遂於108年9月20日（彭煥郎、盧清亮【下合稱彭煥郎等2人】部分）、同年10月18日（吳啟川、鍾淯樺【下合稱吳啟川等2人】部分）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人應依同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之資遣費，並依同法第19條規定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及前開規定，求為命：㈠上訴人應分別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欄所示金額本息。㈡上訴人應分別提撥如附表一之一欄所示金額至伊等勞退專戶內。㈢上訴人應分別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判決（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超逾上開金額本息外之請求部分，未據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虛報工作時數，致伊無法正確核算薪資而無法給付108年8至10月薪資，非可歸責於伊。兩造約定日薪係按每日工時12小時計算，伊並無積欠加班費，亦無賠償提撥差額之必要。故被上訴人以此為由終止勞動契約，進而請求資遣費，即屬無據。如認伊有給付義務，因盧清亮先前駕車發生事故，造成伊拖車受損而支出修理費用，雙方就此已協議賠償金額，但其尚有10萬1,670元未償還。鍾淯樺先前擦撞中油招牌，尚須賠償9,836元未付，就此部分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的判斷：
　㈠被上訴人均曾任職於上訴人，任職期間及工作年資均如附表四之一「任職期間」欄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41至143頁之不爭執事項【下稱不爭執事項】⒈），堪信為真正。
　㈡兩造係按平常工時8小時計算每日薪資：
　　⒈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並依同法第3條規定適用於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業。事業單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或工會）另訂定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其次，於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依勞基法相關規定標準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此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同法第84條之1規定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者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1號判決同此意旨）。查兩造間未依勞基法第84條之1第2項以書面約定延長工時，上訴人亦自承未曾向主管機關核備（見原審卷三第141頁），是依同法第30條規定，其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應為8小時，合先敘明。
　　⒉上訴人辯稱兩造以特約約定日薪係包含8小時正常工作時間之薪資及4小時平日延長工時之工資，故其已如數給付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查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員工程文慧於原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6號（下稱另案）證稱：伊自96年1月起先後三進三出上訴人公司，於104年1月起負責公司司機之工作安排、薪資業務等業務，司機薪資係按每日12小時計算，這是依先前助理製作的Excel檔案進行計算，但彭煥郎曾向伊反映現行制度違反勞基法，應按每日8小時計算，公司司機不只彭煥郎有反映過此事。106年因為勞基法修正，1至6月董事長決定按每日8小時計薪，後來公司才又開會決定司機薪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8至182頁）。則依證人所述，其並未參與兩造約定勞動條件之過程，僅係因循原有助理之計算方式計算司機之薪資，且包括彭煥郎在內之多名司機均曾反映按平日工時12小時計算違法之情形，則上訴人究係片面按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及平日延長工時4小時計算1日薪資，抑或兩造確有就此工作條件為合意，已非無疑。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提出之打卡紀錄，固僅有平日超過12小時部分或假日，始會於加班欄位打卡，另彭煥郎於104年7月10日、12月25日、105年1月8日、3月3日、9月1日、29日打卡紀錄、盧清亮於103年6月14日、11月6日打卡紀錄、鍾淯樺於103年2月23日、105年1月20日之打卡紀錄、上訴人於105年4月對彭煥郎之加班指令單、105年12月司機上班紀錄表及被上訴人於另案提出之打卡紀錄，均與按每日工時12小時計算之結果相符，足見被上訴人均明知日薪係包括4小時延長工時部分云云，惟上開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係按上開方式認定被上訴人之上班時數及加班進而給薪，非謂被上訴人亦已同意如此處理。參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7年6月前並未交付薪資單（見原審卷三第149至151頁），並有前開會議紀錄可佐，則被上訴人未曾取得薪資單，可否確知其等薪資結構，並非無疑。至勞工每月領取薪資而未對其數額有所異議，僅屬單純之沉默，並無以舉動或其他情事而為一定之意思表示，已難以此認兩造間確有上開合意。遑論，包括彭煥郎在內之上訴人之司機既已多次向程文慧反映不當，實難認其等有與上訴人達成合意之情事。上訴人泛稱被上訴人長期未反應其未給付延長工時工資，與事實尚有不符。
　　⒊上訴人又辯稱彭煥郎於106年8月14日代表全體拖車司機與其協商工時，會中決議採用月薪制，工作時數每日8小時，超過8小時依規定計算加班費（見原審卷三第165頁之會議紀錄），如兩造間原有勞動條件即係按每日8小時計算薪資，豈有協商調整必要，足見原先工作條件確實係按每日12小時計算薪資云云。但此部分本屬上訴人違法，經司機多次反映未果，業如前述。被上訴人為確保自身權益而為如此要求，自在情理之中，尚難憑此反推有何特約按12小時計算每日工資，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無可取。上訴人另辯稱訴外人即其司機簡文卿並未主張加班費，可見其與司機確有上開約定云云，固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勞訴字第150號判決（見原審卷三第242至248頁），惟該判決僅能證明簡文卿訴請上訴人給付積欠之薪資、資遣費、提繳勞退金至勞退專戶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情為真正。至簡文卿縱未於該件主張加班費，原因多端，尚難僅憑其未於該件請求，即推論本件兩造間有此特約。
　　⒋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就工資計算另有特約，業如前述。況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雖非不得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但仍須可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25號判決同此意旨）。上訴人於原審辯稱日薪1,730元係按時薪144元計算12小時（見原審卷三第208頁），顯未區分平日工資與加班費，亦與上開說明不符。上訴人上訴後，始改稱被上訴人之薪資結構於12小時以內係以時薪123.395元之標準計薪，逾12小時部分則按時薪144元計算（見本院卷一第115頁），當屬臨訟置辯，要無可採。上訴人徒憑兩造約定日薪1,730元，並未低於勞基法之標準，難謂違法云云，要無可採。
　　⒌準此，上訴人未能證明與被上訴人合意約定日薪係包括正常工作時間之薪資及4小時平日延長工時之工資，此部分辯解自不足採，故本院認為兩造約定之每日工資僅包括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之部分。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下列108年8至10月之薪資，應屬有據：
　　⒈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又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有明文。該條立法理由指出：「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勞動事件法雖於109年1月1日施行，然前開規定於施行前發生之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此觀同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即明。經查，如依被上訴人打卡紀錄所載，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至10月之薪資應如附表二之一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20至23頁、原審卷三第59頁），惟上訴人辯稱上開紀錄所載工作時數有虛報情事，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分別虛報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薪資（見原審卷三第354至356頁、本院卷二第169頁），根據前開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
　　⒉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有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虛報工作時數，應扣除該部分薪資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69頁、原審卷三第354至366頁），業據提出被上訴人於運送日報表與貨車行車紀錄紙（見原審卷二第43至50、533至538、547至548、561至562頁）為證，且彭煥郎因於上開期間（除8月12、13日外）之運送日報表上為不實填載，經原法院以111年度易字第139號判決有罪，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上易字第271號判決駁回雙方關於量刑之上訴而確定（見本院卷二第19至54頁，下稱甲有罪判決）；盧清亮、吳啟川因於上開期間之運送日報表上為不實填載，經原法院以113年度苗簡字第449號判決有罪，並經同院合議庭以113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駁回雙方上訴而確定（見本院卷二第389至422頁，下稱乙有罪判決），而彭煥郎等2人、吳啟川於前開刑案偵查或審理期間，對於上述犯行均坦認不諱。被上訴人雖主張其工作內容除路程外，尚包括排隊、辦理入廠手續、卸貨、等待船上貨物卸櫃、回收棧板、休息站檢查車輛及貨物綑綁狀況，惟被上訴人既未能如實填載運送日報表，致上訴人無從核實給付薪資，本院審酌上情，認上訴人辯稱此部分出勤時間確有不實，進而應扣除該部分薪資等情，應屬可採。
　　⒊準此，彭煥郎108年8、9月之薪資應各為4萬0,673元（計算式：42,799－2,126）、3萬9,200元；盧清亮108年8、9月之薪資應各為3萬7,125元（計算式：39,675－2,550）、3萬6,700元（計算式：37,100－400）；吳啟川108年8至10月之薪資應各為4萬3,750元（計算式：46,575－2,825）、4萬3,875元（計算式：45,075－1,200）、3萬7,050元；鍾淯樺108年8至10月之薪資則如附表二之一所示。
　　⒋上訴人已給付108年8、9月薪資予各該被上訴人（彭煥郎為4萬0,849元、3萬3,965元；盧清亮為2萬7,643元、2萬4,081元；吳啟川為4萬2,899元、4萬1,399元；鍾淯樺為3萬6,191元、3萬6,968元），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⒍），故上訴人尚應給付5,059元（計算式：40,673＋39,200－40,849－33,965）給彭煥郎、2萬2,101元（計算式：37,125＋36,700－27,643－24,081）給盧清亮、4萬0,377元（計算式：43,750＋43,875＋37,050－42,899－41,399）給吳啟川、5萬0,064元（計算式：123,223－36,191－36,968）給鍾淯樺，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之請求，即屬有據。
　㈣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之一至三之四（下合稱附表三）編號欄所示之延長工時工資，各於附表三編號欄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
　　⒈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彭煥郎之日薪（工作時數8小時）為1,836元、其餘被上訴人之日薪為1,730元（工作時數8小時），業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主張彭煥郎之時薪為229元（計算式：1,836÷8）、其餘被上訴人之時薪為216元（計算式：1,730÷8），即屬有據。又被上訴人主張確有如附表三所示時數之平日加班，業據提出打卡紀錄為佐（見原審卷一第89至155、221至295、357至415、485至533頁），上訴人對於附表三欄所示加班時數與打卡紀錄相符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09、69至89頁，又逐日加班之時數見原審卷一第389至415、635至645、657至667、675至679、691至701頁），僅爭執就每日加班4小時內已為給付，惟兩造約定日薪不包括平日延長工時工資，業據本院認定如前，此部分辯解即無可取。至盧清亮106年6月之加班紀錄（見原審卷一第295頁），依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故盧清亮主張6月3日、18日、24日為休息日，該日工作時間均應計入延長工作時數，應屬有據。
　　⒊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已給付其等於平日工作逾12小時部分之加班費，本件並未請求逾12小時部分之加班費（見本院卷二第102、211頁），故如附表三之一至三之四編號所示加班時數均應扣除。
　　⒋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因請求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第130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判決、99年度台上字第1102號判決同此意旨），故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加班費債權之消滅時效應為5年。經查彭煥郎等2人於108年9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上訴人給付加班費，上訴人於同月23日收受；吳啟川等2人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1日收受（見原審卷一第31至50頁），嗣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21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13頁起訴狀上收狀章），根據前開說明，應自上開存證信函送達上訴人而生因請求而中斷消滅時效之效力，從而彭煥郎請求103年9月20、22日各加班4小時、6小時；盧清亮請求同年9月20、22日各加班3小時、4小時；鍾淯樺請求同年10月18、20日各加班3小時之加班費債權，均已罹於5年之消滅時效，上訴人既已為時效抗辯（見原審卷二第25頁），自得拒絕給付。
　　⒌準此，被上訴人各得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編號所示金額之加班費。
　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國定假日未休假加班費，應有理由：
　　⒈依勞基法第39條前段規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⒉經查，上訴人應給付盧清亮假日出勤工資（103年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2日）共7日計1萬2,110元、吳啟川假日出勤工資（103年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3月29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共10日計1萬7,300元、鍾淯樺假日出勤工資（103年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3月29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共10日計1萬7,3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故此部分請求即屬有據。
　　⒊上訴人應給付彭煥郎103年9月28日、10月25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共8日之假日出勤工資，且彭煥郎之日薪為1,836元，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本院卷一第408頁），上訴人雖辯稱應扣除主管加給部分而按日薪1,730元計算此部分工資云云。惟查，彭煥郎任職期間擔任司機組長，故每月薪資均包含主管加給3,2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08頁），並有104年1月至106年6月司機薪資表可查（見原審卷三第1011至1040頁）。基此，彭煥郎每月領取之「主管加給」，既是因其擔任司機主管工作而獲取之報酬，自屬工資。故彭煥郎請求上訴人給付1萬4,688元，亦屬有據，上訴人所辯要無可取。
　㈥上訴人未依法給付工作報酬，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屬有據：
　　⒈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前段、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向上訴人主張未依法給付延長工時工資、薪資以高報低、未足額提撥勞退金、法定休假日上班未加倍發給薪資、無故未發給108年8月薪資（吳啟川等2人併主張上訴人無故未發給同年9、10月薪資）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與上訴人間勞動契約（彭煥郎等2人於109年9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3日收受；吳啟川等2人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1日收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⒉、⒊），堪信為真正。上訴人積欠被上訴人薪資、加班費未付等情，既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本院卷二第140頁），自屬有據。
　　⒊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依該法第11條第4項規定，係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查被上訴人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則其等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亦屬有據。
　㈦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所示之資遣費，於如附表四之一所示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⒈兩造間勞動契約係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已認定於前，則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於法有據。
　　⒉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判決同此意旨）。又加班費乃雇主延長工作時間而給付勞工之對價，屬勞工因工作獲得之報酬，並具經常性給與，性質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13號判決同此意旨）。
　　⒊依被上訴人薪資單所載，彭煥郎108年3至7月薪資各為6萬5,579元、7萬9,803元、7萬2,502元、7萬3,803元、5萬5,479元（每月另有主管加給3,200元）；盧清亮108年3至7月薪資各為5萬0,400元、5萬9,125元、6萬4,350元、5萬6,775元、4萬8,000元；吳啟川108年4至7月薪資各為5萬3,675元、5萬6,425元、5萬4,100元、5萬1,000元；鍾淯樺108年4至7月薪資各為5萬3,325元、5萬6,150元、5萬3,400元、5萬0,32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三第207至208頁），堪信為真正。惟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虛報工作時數，於108年3至10月實際工作時數應如附表四之二所示，根據前述說明，應由雇主即上訴人就此舉證以實其說。
　　⒋被上訴人辯稱彭煥郎等2人及吳啟川於108年3至7月之薪資亦因虛報工作時數而有浮報之情形，亦據提出前述運送日報表及貨車行車紀錄紙為證，且彭煥郎等2人及吳啟川所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如附表四之二「刑事判決認定」欄記載「有罪判決確定」）各經甲、乙有罪判決確定，且其等於刑案偵查或審理期間，對於此等犯行均坦承在卷，均如前述。本院審酌上情，認上訴人抗辯此部分出勤時間不實，應扣除部分薪資，應屬可採。
　　⒌彭煥郎等2人108年8、9月薪資及吳啟川等2人同年8至10月薪資，亦經本院認定如前。準此，被上訴人於離職前之平均工資應如附表四之一編號欄所示，從而被上訴人各得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四之一編號所示金額之資遣費；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㈧上訴人對盧清亮、鍾淯樺所為抵銷抗辯，應屬有據：
　　⒈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辯稱鍾淯樺先前擦撞中油招牌需賠償上訴人1萬4,754元，尚有9,836元未付，就此部分主張抵銷，鍾淯樺亦不爭執（見原審卷三第391頁）。此項損害賠償債務與上訴人對鍾淯樺所負擔之上開債務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故此部分得為抵銷。
　　⒊上訴人辯稱盧清亮因104年8月4日國道事故，致其拖車損壞，修理費用23萬9,670元，盧清亮以其薪資每次攤還6,000元，迄今僅償還13萬8,000元，尚積欠10萬1,670元等情。盧清亮自承確有肇事致車損，則盧清亮既因過失造成上訴人拖車所有權受侵害，上訴人本得就其損害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或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盧清亮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得以此債權與盧清亮前開債權為抵銷。依上訴人提出之修車明細表、估價單（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17頁），其維修總金額記載為24萬8,130元，並經盧清亮於其上簽名，堪認上開金額業據盧清亮確認，甚為明確。再參以上訴人於106年7月以後即有交付薪資單予司機，業如前述。觀諸盧清亮106年12月之薪資單已載明「肇事扣款6,000」（見本院卷一第135頁），佐以上訴人係自106年8月扣款至108年7月共計23個月，益徵盧清亮明知其應賠償之數額，而長期未反對上訴人逕予扣薪以償還。故上訴人抗辯兩造就上開損害賠償債權達成協議並逐月扣款，而以其對於盧清亮之10萬1,670元損害賠償債權為抵銷，亦屬有據。
　㈨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如附表一之二編號欄所示之金額，即屬有據。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分別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所明揭。被上訴人請求就上開金額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1月15日起（見原審卷一第549頁），按年息5%計付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㈩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提撥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之金額至勞退專戶部分：
　　⒈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為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此觀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亦明。是法院不得僅以勞工離職前6個月之月平均薪資與實際投保金額間之差額乘上6%，計算雇主短少提撥之退休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57號判決意旨同此）。
　　⒉雇主給付勞工之加班費、特休未休之工資，均是勞工因付出勞務而獲得之報酬，屬於工資，自應計入「每月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15號判決同此意旨）。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將前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及國定假日未休假加班費計入工資併予提撥，即屬有據。
　　⒊被上訴人於本院最終主張因上訴人未將平日加班費計入工資，故尚應各提撥如附表五之一至五之四（下合稱附表五）編號欄所示金額至其等勞退專戶（見本院卷二第313至319頁），惟未變更此部分聲明範圍。又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分別給付如附表五編號「實領金額」欄所示金額（見本院卷二第313、317頁，此部分包括平常工時工資及逾12小時部分加班費等），上訴人就附表五之一、五之三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99頁，就彭煥郎103年11月部分金額自認已付金額高於被上訴人之主張）。至吳啟川等2人主張於附表五之二、五之四所示期間領取之薪資如各附表編號⓵'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313、317頁），部分與上訴人所述不符（上訴人主張金額各附表編號⓵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299頁），惟上訴人所辯，有各該司機薪資表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5頁、原審卷二第1011至1034、1040頁），應以上訴人所辯金額為可採。而上訴人尚應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五編號「未付加班費」欄之加班費【每日工作8至12小時部分】（除吳啟川等2人之103年10月加班費外），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至吳啟川等2人於103年10月20日以前之加班費，固已罹於消滅時效，惟仍非不得作為計算上訴人提撥勞退金之薪資基礎，則吳啟川等2人於103年10月之加班費各為1萬7,388元（計算式：216×【36×4/3＋19.5×5/3】）、2萬5,956元（計算式：216×【52×4/3＋30.5×5/3】），故被上訴人每月應得工資各如附表五編號欄所示，上訴人應提撥如附表五欄所示之金額，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如附表五「合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勞退專戶，即屬有據。
　　⒋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同條第2項定有明文。彭煥郎等2人係於109年9月23日終止契約；吳啟川等2人則係於同年10月21日終止契約，故其等於108年11月21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13頁），尚未罹於消滅時效。
四、結論：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六所示之本息，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陳正禧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洪鴻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表一之一】（下列附表貨幣單位：新臺幣元，元以下均四捨五入）
		

勞工

		被上訴人請求內容

		


		


		


		


		




		


		積欠
工資


		資遣費


		延長工
時工資


		國定假日出勤工資


		合計




		提撥勞退金




		彭煥郎

		81,999

		309,145

		1,191,144

		14,688

		1,596,976

		72,350



		盧清亮

		73,775

		211,921

		705,888

		12,110

		1,003,694

		43,080



		吳啟川

		128,700

		211,060

		725,940

		17,300

		1,083,000

		44,594



		鍾淯樺

		123,223

		275,147

		612,818

		17,300

		1,018,652
【註】

		37,807







【註】合計總金額應為102萬8,488元，原判決僅命上訴人給付101萬8,652元，本件係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故繫屬範圍以原判決金額為準。
【附表一之二】
		

勞工

		被上訴人請求內容

		


		


		


		


		

上訴人應給付款項




		


		積欠
工資


		資遣費


		延長工
時工資


		國定假日出勤工資

		合計




		




		彭煥郎

		5,059

		260,760

		964,931

		14,688

		1,245,438

		1,245,438



		盧清亮

		22,101

		197,606

		666,756

		12,110

		898,573

		796,903
（抵銷101,670）



		吳啟川

		40,377

		200,243

		689,370

		17,300

		947,290

		947,290



		鍾淯樺

		50,064

		269,412

		586,044

		17,300

		922,820

		912,984
（抵銷9,836）



		備註

		理由欄三㈢⒋

		附表四之一

		附表三「合計」欄

		理由欄三㈤

		


		








【附表二之ㄧ】
		勞工

		108年8月薪資

		108年9月薪資

		108年10月薪資

		合計金額



		彭煥郎

		42,799

		39,200

		--

		81,999



		盧清亮

		39,675

		37,100

		--

		76,775



		吳啟川

		46,575

		45,075

		37,050

		128,700



		鍾淯樺

		43,848

		42,225

		37,150

		123,223







【附表二之二】
		勞工
姓名

		浮報108年8月薪資

		


		浮報108年9月薪資

		




		


		日期「（）內為金額」

		總金額

		日期「（）內為金額」

		總金額



		彭煥郎

		1日（844）、2日（519）、12日（245）、13日（518）

		2,126

		無

		0



		盧清亮

		1日（650）、2日（775）、8日（600）、13日（525）

		2,550

		18日（300）、20日（100）

		400



		吳啟川

		1日（400）、6日（375）、12日（775）、13日（475）、20日（200）、27日（400）、30日（200）

		2,825

		3日（100）、4日（250）、5日（200）、12日（550）、23日（100）

		1,200



		鍾淯樺

		無

		0

		無

		0







【附表三之一】彭煥郎103年9月20日至105年12月、106年6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9月

		18

		32.5

		17,900

		0.5小時：25日
1小時：26日
1.5小時：24、27日
2小時：22、23、29日
4小時：30日
共應扣除欄14.5小時

		8,855
計算式：229×【14×4/3＋12×5/3】



		


		


		


		


		【罹於時效部分】
9月20日：4小時
9月22日：6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欄6小時

		




		103年10月

		58

		93.5

		53,395

		0.5小時：9、11至13、22、25日
1小時：10、14、15、27日
1.5小時：4、18、28日
2小時：2、3、6至8、17、20、23日
2.5小時：29、30日
3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35.5小時

		39,846
計算式：229×【58×4/3＋58×5/3】



		103年11月

		46

		60

		36,945

		0.5小時：1、11至15、19、22、26日
1小時：8、10、18、25日
2小時：21日
3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3.5小時

		31,793
計算式：229×【46×4/3＋46.5×5/3】



		103年12月

		56

		79.5

		47,441

		0.5小時：1、9、18至20、27、31日
1小時：2至4、8、12、13、16、17、22、23、25、29、30日
1.5小時：6、15、24日
3小時：26日
共應扣除欄24小時

		38,281
計算式：229×【56×4/3＋55.5×5/3】



		104年1月

		62

		91.5

		53,853

		0.5小時：2、8、16、29、31日
1小時：1、5至7、9、12至15、19、20、22、24日
1.5小時：17、18、21日
2.5小時：10日
3小時：28日
4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29.5小時

		42,594
計算式：229×【62×4/3＋62×5/3】



		104年2月

		42

		57

		34,579

		0.5小時：24日
1小時：5、26日
1.5小時：6、7、12、28日
2小時：13、14、27日
共應扣除欄14.5小時

		29,045
計算式：229×【42×4/3＋42.5×5/3】



		104年3月

		62

		96.5

		55,762

		0.5小時：10、11、19、20日
1小時：2至4、7、12、14、16、24、25、28日
1.5小時：1、5、6、17、30日
2小時：9、18、26、27日
3小時：23日
4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34.5小時

		42,594
計算式：229×【62×4/3＋62×5/3】



		104年4月

		60

		92

		53,433

		0.5小時：1、6、11、18、26日
1小時：2、4、10、14、17、20、22、25日
1.5小時：3、9、13、16、21、24、29、30日
2小時：23、27日
2.5小時：7、8日
3小時：28日
共應扣除欄34.5小時

		40,266
計算式：229×【60×4/3＋57.5×5/3】



		104年5月

		54

		86

		49,311

		0.5小時：1、4、6、23日
1小時：2、8、11、13、15、22、27、29日
1.5小時：5、7、12、21、25、26、30日
2小時：14、18、28日
2.5小時：16日
3.5小時：24日
共應扣除欄32.5小時

		36,907
計算式：229×【54×4/3＋53.5×5/3】



		104年6月

		52

		80.5

		46,602

		0.5小時：2、5、13、22、23、27日
1小時：4、8、17至19、26日
1.5小時：1、15、16、24日
2小時：20日
2.5小時：12、29日
3小時：30日
3.5小時：11日
共應扣除欄28.5小時

		35,724
計算式：229×【52×4/3＋52×5/3】



		104年7月

		48

		86.5

		47,670

		0.5小時：1、20日
1小時：3、11、14、27、30日
1.5小時：2、15、28日
2小時：8、9、17、23、29日
2.5小時：7、13、24、31
3小時：6、18、21日
共應扣除欄39.5小時

		32,594
計算式：229×【48×4/3＋47×5/3】



		104年8月

		50

		88.5

		49,044

		0.5小時：1、19日
1小時：7、12、25、27、29日
1.5小時：4、6、13、17、18、22日
2小時：3、5、10、15、20、28日
2.5小時：14、24日
3小時：21日
3.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38.5小時

		34,350
計算式：229×【50×4/3＋50×5/3】



		104年9月

		44

		81

		44,350

		0.5小時：22日
1小時：12、17、18日
1.5小時：7、9、16日
2小時：2、10、15、19、21、23至26、30日
2.5小時：1日
3.5小時：11、14日
共應扣除欄37.5小時

		30,037
計算式：229×【44×4/3＋43.5×5/3】



		104年10月

		54

		80.5

		47,212

		0.5小時：2、10、15、27日
1小時：5、7、12、14、16、19、21、24日
1.5小時：3、6、8、9、23、28日
2小時：1、25、26、30日
共應扣除欄27小時

		36,907
計算式：229×【54×4/3＋53.5×5/3】



		104年11月

		60

		105.5

		58,586

		0.5小時：4、9、24日
1小時：1、2、6、7、13、14、28、30日
1.5小時：5、11、20、21日
2小時：3、15、16、22、26日
2.5小時：8日
3小時：17日
4小時：27日
4.5小時：19日
5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44.5小時

		41,602
計算式：229×【60×4/3＋61×5/3】



		104年12月

		36

		39.5

		26,068

		0.5小時：17日
1小時：10、15日
1.5小時：8、12日
2小時：7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3,205
計算式：229×【36×4/3＋32×5/3】



		105年1月

		48

		48

		32,976

		0.5小時：13、20、26日
1小時：23、28日
1.5小時：19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31,068
計算式：229×【48×4/3＋43×5/3】



		105年2月

		28

		23

		17,328

		0.5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137
計算式：229×【28×4/3＋22.5×5/3】



		105年3月

		44

		42.5

		29,656

		0.5小時：10日
1小時：22、25、29日
1.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7,747
計算式：229×【44×4/3＋37.5×5/3】



		105年4月

		46

		54.5

		34,840

		0.5小時：1、20、26日
1小時：27、28、30日
2小時：29日
5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11.5小時

		30,457
計算式：229×【46×4/3＋43×5/3】



		105年5月

		58

		71.5

		44,999

		0.5小時：2、6、11、20、24、26日
1小時：3至5、10、25、31日
2小時：13、23、27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39,274
計算式：229×【58×4/3＋56.5×5/3】



		105年6月

		50

		53

		35,495

		0.5小時：6、7、13、28日
1小時：3、4、8、29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33,205
計算式：229×【50×4/3＋47×5/3】



		105年7月

		52

		56.5

		37,442

		0.5小時：1、9、11、21、22日
1小時：6、14日
2小時：26日
共應扣除欄6.5小時

		34,961
計算式：229×【52×4/3＋50×5/3】



		105年8月

		50

		59

		37,785

		0.5小時：10、15、18日
1小時：1、9、19、23日
1.5小時：8、27、29日
2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2小時

		33,205
計算式：229×【50×4/3＋47×5/3】



		105年9月

		50

		65

		40,075

		0.5小時：23、28日
1小時：14、15、22日
2小時：26日
2.5小時：11、24、25日
3小時：16、20日
共應扣除欄19.5小時

		32,633
計算式：229×【50×4/3＋45.5×5/3】



		105年10月

		56

		64.5

		47,716

		0.5小時：1、7、16、23、24日
1小時：15、18、21日
2小時：5、22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38,090
計算式：229×【56×4/3＋55×5/3】



		105年11月

		52

		67.5

		41,640

		0.5小時：5日
1小時：1、2、4、8日
2小時：7、19、26、30日
2.5小時：17、29日
共應扣除欄17.5小時

		34,961
計算式：229×【52×4/3＋50×5/3】



		105年12月

		52

		69

		42,212

		0.5小時：17日
1小時：5日
2小時：1、3、4、8、10至12、15日
共應扣除欄17.5小時

		35,533
計算式：229×【52×4/3＋51.5×5/3】



		106年6月

		50

		46

		32,823

		0.5小時：14、15日
1小時：28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32,060
計算式：229×【50×4/3＋44×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1,191,144

		合計

		964,931







【附表三之二】盧清亮103年9月20日至105年8、10至11月、106年6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9月

		18

		13

		9,864

		無

		7,632
計算式：216×【14×4/3＋10×5/3】



		


		


		


		


		【罹於時效部分】
9月20日：3小時
9月22日：4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欄3小時

		




		103年10月

		42

		30

		22,896

		0.5小時：8、11日
1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2,176
計算式：216×【42×4/3＋28×5/3】



		103年11月

		42

		20

		19,296

		無

		19,296



		103年12月

		56

		28.5

		26,388

		0.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6,208
計算式：216×【56×4/3＋28×5/3】



		104年1月

		57.5

		35

		29,160

		0.5小時：7、23、27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8,620
計算式：216×【57.5×4/3＋33.5×5/3】



		104年2月

		44

		33

		24,552

		0.5小時：7日
1.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3,832
計算式：216×【44×4/3＋31×5/3】



		104年3月

		58

		39.5

		30,924

		1小時：21、26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30,204
計算式：216×【58×4/3＋37.5×5/3】



		104年4月

		52

		44

		30,816

		0.5小時：2、10、18、22、25日
1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9,556
計算式：216×【52×4/3＋40.5×5/3】



		104年5月

		50

		51

		32,760

		0.5小時：9、14、15、22、25日
1小時：4、26日
1.5小時：1、29日
2小時：7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29,340
計算式：216×【50×4/3＋41.5×5/3】



		104年6月

		52

		51

		33,336

		0.5小時：6、11、16、23、29日
1小時：4、12、15日
2.5小時：18日
3.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11.5小時

		29,196
計算式：216×【52×4/3＋39.5×5/3】



		104年7月

		57

		45.5

		32,796

		0.5小時：1、18、27日
1小時：3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31,896
計算式：216×【57×4/3＋43×5/3】



		104年8月

		25.5

		20.5

		14,724

		無

		14,724



		104年9月

		51.5

		35.5

		27,612

		0.5小時：5日
1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7,072
計算式：216×【51.5×4/3＋34×5/3】



		104年10月

		54

		40.5

		30,132

		0.5小時：2、16日
1小時：15、17日
2.5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8,152
計算式：216×【54×4/3＋35×5/3】



		104年11月

		56

		41.5

		31,068

		1小時：4、24日
1.5小時：6日
2小時：20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9,088
計算式：216×【56×4/3＋36×5/3】



		104年12月

		54

		44

		31,392

		0.5小時：9、18日
1.5小時：30日
2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9,772
計算式：216×【54×4/3＋39.5×5/3】



		105年1月

		48

		41

		28,584

		0.5小時：2、7、23、28日
1小時：14日
1.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6,964
計算式：216×【48×4/3＋36.5×5/3】



		105年2月

		34

		24

		18,432

		0.5小時：16、19日
1小時：25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17,712
計算式：216×【34×4/3＋22×5/3】



		105年3月

		46

		41

		28,008

		0.5小時：16、30日
1小時：5、22日
1.5小時：18日
2.5小時：29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5,488
計算式：216×【46×4/3＋34×5/3】



		105年4月

		38

		35

		23,544

		0.5小時：7、26、28日
1小時：8、14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2,284
計算式：216×【38×4/3＋31.5×5/3】



		105年5月

		40

		34.5

		23,940

		0.5小時：31日
1小時：5、7、10、19、24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1,960
計算式：216×【40×4/3＋29×5/3】



		105年6月

		48

		39.5

		28,044

		0.5小時：7、15、24日
1小時：28日
2.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6,244
計算式：216×【48×4/3＋34.5×5/3】



		105年7月

		44

		38

		26,352

		1小時：20、21、26日
1.5小時：30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4,732
計算式：216×【44×4/3＋33.5×5/3】



		105年8月

		34

		33

		21,672

		0.5小時：1、4、13日
1小時：5日
1.5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0,232
計算式：216×【34×4/3＋29×5/3】



		105年10月

		50

		36.5

		27,540

		0.5小時：31日
1小時：25日
2小時：29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6,280
計算式：216×【50×4/3＋33×5/3】



		105年11月

		30

		23.5

		17,100

		0.5小時：4、7、9日
1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16,200
計算式：216×【30×4/3＋21×5/3】



		106年6月

		49.5

		57.5

		34,956

		0.5小時：18日（按：當日為休息日）
1小時：24日
2小時：7日
3小時：3日（按：當日為休息日，盧清亮工作11小時，主張13小時與事實不符，另應再扣除2小時）
共應扣除欄8.5小時

		31,896
計算式：216×【49.5×4/3＋49×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705,888

		合計

		666,756







【附表三之三】吳啟川103年10月18日至105年12月、106年6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10月

		8

		4

		3,744

		無

		3,744



		103年11月

		46

		30.5

		24,228

		0.5小時：11日
2小時：3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3,328
計算式：216×【46×4/3+28×5/3】



		103年12月

		54

		37.5

		29,052

		1小時：26、27日
1.5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7,792
計算式：216×【54×4/3+34×5/3】



		104年1月

		54

		35.5

		28,332

		0.5小時：7日
2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7,432
計算式：216×【54×4/3+33×5/3】



		104年2月

		44

		25

		21,672

		無

		21,672



		104年3月

		50

		36

		27,360

		1小時：21日
2小時：25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6,280
計算式：216×【50×4/3+33×5/3】



		104年4月

		54

		46

		32,112

		0.5小時：20、25日
3小時：24日
4.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8.5小時

		29,052
計算式：216×【54×4/3+37.5×5/3】



		104年5月

		52

		38

		28,656

		0.5小時：26日
1小時：21日
2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7,396
計算式：216×【52×4/3+34.5×5/3】



		104年6月

		56

		37

		29,448

		0.5小時：23日
1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8,908
計算式：216×【56×4/3+35.5×5/3】



		104年7月

		48

		31

		24,984

		0.5小時：2日
1.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4,264
計算式：216×【48×4/3+29×5/3】



		104年8月

		52

		40

		29,376

		0.5小時：13、18日
1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8,656
計算式：216×【52×4/3+38×5/3】



		104年9月

		47

		30.5

		24,516

		0.5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4,336
計算式：216×【47×4/3+30×5/3】



		104年10月

		49

		33

		25,992

		0.5小時：15日
1小時：6、8、27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4,732
計算式：216×【49×4/3+29.5×5/3】



		104年11月

		53.5

		32.5

		27,108

		0.5小時：5日
1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6,568
計算式：216×【53.5×4/3+31×5/3】



		104年12月

		54

		39.5

		29,772

		1小時：1日
1.5小時：8日
2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8,152
計算式：216×【54×4/3+35×5/3】



		105年1月

		46

		34.5

		25,668

		0.5小時：9、20、21日
1小時：11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4,768
計算式：216×【46×4/3+32×5/3】



		105年2月

		28

		28

		18,144

		0.5小時：3、19、26日
1小時：23日
2小時：2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16,524
計算式：216×【28×4/3+23.5×5/3】



		105年3月

		50

		43.5

		30,060

		1.5小時：28、29日
2小時：5、25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7,540
計算式：216×【50×4/3+36.5×5/3】



		105年4月

		36

		32.5

		22,068

		1小時：1日、8日
1.5小時：13、20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0,268
計算式：216×【36×4/3+27.5×5/3】
（註：吳啟川13日上班時間共計14時37分，但其僅請求5.5小時加班費，見原審卷一第337、395頁）



		105年5月

		49

		34

		26,352

		0.5小時：10日
1小時：17日
1.5小時：5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5,272
計算式：216×【49×4/3+31×5/3】



		105年6月

		46

		36

		26,208

		0.5小時：17、22、27日
1小時：15日
3小時：8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4,228
計算式：216×【46×4/3+30.5×5/3】



		105年7月

		44

		36

		25,632

		0.5小時：13日
1小時：6日
2小時：5、14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3,652
計算式：216×【44×4/3+30.5×5/3】



		105年8月

		50

		41

		29,160

		0.5小時：24日
1小時：17、31日
1.5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7,720
計算式：216×【50×4/3+37×5/3】



		105年9月

		48

		43

		29,304

		0.5小時：17、22、30日
2小時：25日
3小時：13、20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25,884
計算式：216×【48×4/3+33.5×5/3】



		105年10月

		50

		39

		28,440

		0.5小時：6、16、25日
1小時：21日
1.5小時：14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7,000
計算式：216×【50×4/3+35×5/3】



		105年11月

		50

		36

		27,360

		1小時：11、25日
1.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6,100
計算式：216×【50×4/3+32.5×5/3】



		105年12月

		52

		34

		27,216

		0.5小時：20日
1小時：28日
1.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6,136
計算式：216×【52×4/3+31×5/3】



		106年6月

		42

		33

		23,976

		0.5小時：13日
1.5小時：12日
3.5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1,966
計算式：216×【42×4/3＋27.5×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725,940

		合計

		689,370







【附表三之四】鍾淯樺103年10月18日至105年7月、9至12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10月

		24

		14.5

		12,132

		無

		10,260
計算式：216×【20×4/3＋12.5×5/3】



		


		


		


		


		【罹於時效部分】
18日：3小時
20日：3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欄2小時

		




		103年11月

		42

		24.5

		20,916

		1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1小時

		20,556
計算式：216×【42×4/3＋23.5×5/3】



		103年12月

		45

		33.5

		27,612

		2.5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4,120
計算式：216×【45×4/3＋31×5/3】



		104年1月

		53.5

		30

		26,208

		1.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5,668
計算式：216×【53.5×4/3＋28.5×5/3】



		104年2月

		36

		19

		17,208

		0.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028
計算式：216×【36×4/3＋18.5×5/3】



		104年3月

		52

		29.5

		25,596

		無

		25,596



		104年4月

		52

		28

		25,056

		0.5小時：20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4,876
計算式：216×【52×4/3＋27.5×5/3】



		104年5月

		40

		24.5

		20,340

		無

		20,340



		104年6月

		52

		31

		26,136

		0.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5,956
計算式：216×【52×4/3＋30.5×5/3】



		104年7月

		52

		29

		25,416

		無

		25,416



		104年8月

		50

		28.5

		24,660

		無

		24,660



		104年9月

		44

		23.5

		21,132

		無

		21,132



		104年10月

		52

		36

		27,936

		0.5小時：15、20日
1小時：8、30日
1.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6,316
計算式：216×【52×4/3＋31.5×5/3】



		104年11月

		40

		33

		23,400

		1小時：6、10、20
日
1.5小時：3、27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21,240
計算式：216×【40×4/3＋27×5/3】



		104年12月

		54

		46.5

		32,292

		0.5小時：1、10、14、22日
1小時；15日
1.5小時：8、11、29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9,592
計算式：216×【54×4/3＋39×5/3】



		105年1月

		40

		36

		24,480

		0.5小時：14日
1小時：5、12、15、18、19、22日
共應扣除欄6.5小時

		22,140
計算式：216×【40×4/3＋29.5×5/3】



		105年2月

		36

		21.5

		18,108

		無

		18,108



		105年3月

		38

		19.5

		17,964

		0.5小時：24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784
計算式：216×【38×4/3＋19×5/3】



		105年4月

		44

		33

		24,552

		0.5小時：11、29日
2.5小時：8日
3.5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2,032
計算式：216×【44×4/3＋26×5/3】



		105年5月

		48

		24.5

		22,644

		0.5小時：6、16日
共應扣除欄1小時

		22,284
計算式：216×【48×4/3＋23.5×5/3】



		105年6月

		48

		25.5

		23,004

		無

		23,004



		105年7月

		40

		25

		20,520

		0.5小時：13日
1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19,980
計算式：216×【40×4/3＋23.5×5/3】



		105年9月

		32

		29

		19,656

		1小時：19、30日
1.5小時：9、22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17,856
計算式：216×【32×4/3＋24×5/3】



		105年10月

		48

		43.5

		29,484

		0.5小時：25、27日
1小時：14、24日
1.5小時：6、11、17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6,784
計算式：216×【48×4/3＋36×5/3】



		105年11月

		52

		39

		29,016

		1小時：8、11、18日
1.5小時：4、5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26,856
計算式：216×【52×4/3＋33×5/3】



		105年12月

		50

		37.5

		27,900

		0.5小時：9、23、27、28日
1小時：2、20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6,460
計算式：216×【50×4/3＋33.5×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613,368

		合計

		586,044







【附表四之一】被上訴人得請求之資遣費
		勞工

		任職期間

		資遣費
基數

		平均工資
（均108年）

		資遣費
（×）



		彭煥郎

		98年8月11日至108年9月23日（工作年資10年1月12日）

		5.0583

		51,551
計算式：【53,126（3月）×8/31＋62,584（4月）＋60,989（5月）＋64,947（6月）＋43,224（7月）＋40,673（8月）＋39,200（9月）×23/30】÷184×30＝51,551

		260,760



		盧清亮

		100年5月23日至108年9月23日（工作年資8年4月）

		4.1667

		47,425
計算式：【48,100（3月）×8/31＋53,550（4月）＋62,650（5月）＋52,950（6月）＋44,050（7月）＋37,125（8月）＋36,700（9月）×23/30】÷184×30＝47,425

		197,606



		吳啟川

		100年2月24日至108年10月21日（工作年資8年7月22日）

		4.3292

		46,254
計算式：【52,575（4月）×8/30＋55,675（5月）＋53,100（6月）＋48,175（7月）＋43,750（8月）＋43,875（9月）＋37,050（10月）×21/31】÷184×30＝46,254

		200,243



		鍾淯樺

		97年3月25日至108年10月21日（工作年資11年6月26日）

		5.7861

		46,562
計算式：【53,325（4月）×8/30＋56,150（5月）＋53,400（6月）＋50,325（7月）＋43,848（8月）＋42,225（9月）＋37,150（10月）×21/31】÷184×30＝46,562

		269,412







【附表四之二】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虛報108年3至7月間之工作時數（其餘虛報業據本院認定如前，於此不贅）
		上訴人抗辯彭煥郎虛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資（原審卷三第358至366頁、本院卷二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3

		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90

		65,579－12,453＝53,126



		


		3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90

		




		


		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5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47

		




		


		6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36

		




		


		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1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1

		




		


		1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9

		




		


		13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1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5

		




		


		15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683

		




		


		18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9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2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0

		




		


		2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6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4

		1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79,803－17,219＝62,584



		


		2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3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4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64

		




		


		5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19

		




		


		6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56

		




		


		7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0

		




		


		8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73

		




		


		1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19

		




		


		11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4

		




		


		16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7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9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1

		




		


		2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744

		




		


		2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23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24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5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45

		




		


		26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9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30

		0000-0000
虛報3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64

		




		5

		2

		0000-0000
虛報4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45

		72,502－11,513＝60,989



		


		3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72

		




		


		6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683

		




		


		9

		0000-0000
虛報1時15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0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274

		




		


		11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308

		




		


		14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546

		




		


		1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16

		0000-0000
虛報5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582

		




		


		17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410

		




		


		18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546

		




		


		21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2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546

		




		


		30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36

		




		


		31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6

		1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654

		73,803－8,856＝64,947



		


		3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4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73

		




		


		5

		0000-0000
虛報3時

		有罪判決確定

		736

		




		


		6

		0000-0000
虛報4時

		有罪判決確定

		980

		




		


		7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683

		




		


		9

		0000-0000
虛報4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962

		




		


		10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217

		




		


		11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434

		




		


		13

		0000-0000
虛報1時

		有罪判決確定

		273

		




		


		14

		0000-0000
虛報1時1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9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0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73

		




		


		23

		0000-0000
虛報4時50分

		


		571

		




		7

		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627

		55,479－12,255＝43,224



		


		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7

		




		


		3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571

		




		


		4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683

		




		


		5

		0000-0000
虛報3時20分

		


		872

		




		


		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9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7

		




		


		10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434

		




		


		11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517

		




		


		15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2

		




		


		16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2

		




		


		17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36

		




		


		22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409

		




		


		23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517

		




		


		24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1

		




		


		25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273

		




		


		26

		0000-0000
虛報8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17

		




		


		29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409

		




		


		30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7

		




		


		31

		0000-0000
虛報4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上訴人抗辯盧清亮虛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資（原審卷三第358至366頁、本院卷二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3

		8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50,400－2,300＝48,100



		


		12

		0000-0000
虛報1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450

		




		


		13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19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0

		




		4

		4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1,200

		59,125－5,575＝53,550



		


		9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0

		0000-0000
虛報1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1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12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7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8

		0000-0000
虛報2時15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1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2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25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5

		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64,350－1,700＝62,650



		


		13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25

		




		


		20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250

		




		


		31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250

		




		6

		3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56,775－3,825＝52,950



		


		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25

		




		


		17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0

		




		


		1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00

		




		


		19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20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25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50

		




		


		26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7

		4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48,000－3,950＝44,050



		


		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00

		




		


		7

		0000-0000
虛報1時15分

		


		375

		




		


		8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00

		




		


		18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50

		




		


		22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525

		




		


		29

		0000-0000
虛報1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30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25

		








 
		上訴人抗辯吳啟川虛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資（原審卷三第358至366頁、本院卷二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4

		10

		0000-0000
虛報2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53,675－1,100＝52,575





		


		17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75

		




		5

		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56,425－750＝55,675



		


		30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6

		5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54,100－1,000＝53,100



		


		12

		0000-0000
虛報1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3

		0000-0000
虛報0時5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7

		3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5

		51,000－2,825＝48,175





		


		11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12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75

		




		


		1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29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75

		




		


		30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附表五之一】彭煥郎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彭煥郎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
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3,426

		64,638

		39,846

		104,484

		6,336

		63,800

		3,828

		2,508



		103年11月

		1,698

		52,725

		35,610

		88,335

		5,526

		63,800

		3,828

		1,698



		103年12月

		2,778

		61,453

		38,281

		99,734

		6,066

		63,800

		3,828

		2,238



		104年1月

		3,750

		72,219

		42,594

		114,813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2月

		2,508

		66,562

		29,045

		95,607

		5,796

		63,800

		3,828

		1,968



		104年3月

		4,266

		77,461

		42,594

		120,055

		7,254

		66,800

		4,008

		3,246



		104年4月

		3,894

		74,532

		40,266

		114,798

		6,930

		66,800

		4,008

		2,922



		104年5月

		3,246

		63,782

		36,907

		100,689

		6,066

		66,800

		4,008

		2,058



		104年6月

		2,598

		61,669

		35,724

		97,393

		6,066

		66,800

		4,008

		2,058



		104年7月

		2,598

		59,989

		32,594

		92,583

		5,796

		66,800

		4,008

		1,788



		104年8月

		2,922

		61,380

		34,350

		95,730

		5,796

		66,800

		4,008

		1,788



		104年9月

		2,508

		59,486

		33,854

		93,340

		5,796

		63,800

		3,828

		1,968



		104年10月

		3,426

		73,483

		36,907

		110,390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11月

		4,074

		72,960

		41,602

		114,562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12月

		984

		52,991

		23,205

		76,196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1月

		2,958

		66,054

		31,068

		97,122

		6,066

		63,800

		3,828

		2,238



		105年2月

		未主張

		--

		--

		--

		--

		63,800

		3,828

		--



		105年3月

		984

		47,942

		27,747

		75,689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4月

		1,698

		54,405

		30,457

		84,862

		5,256

		63,800

		3,828

		1,428



		105年5月

		3,426

		70,697

		39,274

		109,971

		6,606

		63,800

		3,828

		2,778



		105年6月

		1,968

		58,905

		30,915

		89,820

		5,526

		63,800

		3,828

		1,698



		105年7月

		2,238

		62,564

		34,961

		97,525

		6,066

		63,800

		3,828

		2,238



		105年8月

		2,238

		59,949

		33,014

		92,963

		5,796

		63,800

		3,828

		1,968



		105年9月

		2,922

		74,217

		32,633

		106,850

		6,606

		66,800

		4,008

		2,598



		105年10月

		3,246

		78,641

		38,090

		116,731

		7,254

		66,800

		4,008

		3,246



		105年11月

		2,328

		62,371

		41,144

		103,515

		6,336

		66,800

		4,008

		2,328



		105年12月

		2,922

		68,414

		35,533

		103,947

		6,336

		66,800

		4,008

		2,328



		106年6月

		666

		53,996

		32,060

		86,056

		5,256

		76,500

		4,590

		666



		合計

		72,270

		合計

		


		


		


		


		


		58,584







【附表五之二】盧清亮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盧清亮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
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1,776

		54,731

		9,864

		64,595

		4,008

		50,600

		3,036

		972



		103年11月

		972

		45,352

		22,176

		67,528

		4,188

		50,600

		3,036

		1,152



		103年12月

		1,998

		54,483

		19,296

		73,779

		4,590

		50,600

		3,036

		1,554



		104年1月

		2,490

		58,846

		26,208

		85,054

		5,256

		50,600

		3,036

		2,220



		104年2月

		1,998

		57,826

		28,620

		86,446

		5,256

		50,600

		3,036

		2,220



		104年3月

		2,076

		55,148

		23,832

		78,980

		4,812

		53,000

		3,180

		1,632



		104年4月

		2,076

		55,890

		30,204

		86,094

		5,256

		53,000

		3,180

		2,076



		104年5月

		2,346

		58,054

		29,556

		87,610

		5,526

		53,000

		3,180

		2,346



		104年6月

		2,346

		57,163

		29,340

		86,503

		5,256

		53,000

		3,180

		2,076



		104年7月

		1,998

		54,573

		29,196

		83,769

		5,034

		53,000

		3,180

		1,854



		104年8月

		468

		43,687

		31,896

		75,583

		4,590

		53,000

		3,180

		1,410



		104年9月

		1,566

		53,004

		14,724

		67,728

		4,188

		57,800

		3,468

		720



		104年10月

		1,788

		53,996

		27,072

		81,068

		5,034

		57,800

		3,468

		1,566



		104年11月

		1,788

		55,647

		29,088

		84,735

		5,256

		57,800

		3,468

		1,788



		104年12月

		1,566

		51,369

		29,772

		81,141

		5,034

		57,800

		3,468

		1,566



		105年1月

		1,788

		56,325

		26,964

		83,289

		5,034

		57,800

		3,468

		1,566



		105年2月

		540

		46,053

		17,712

		63,765

		3,828

		57,800

		3,468

		360



		105年3月

		1,266

		45,377

		25,488

		70,865

		4,368

		55,400

		3,324

		1,044



		105年4月

		504

		38,221

		22,284

		60,505

		3,648

		55,400

		3,324

		324



		105年5月

		1,044

		45,245

		21,960

		67,205

		4,188

		55,400

		3,324

		864



		105年6月

		1,488

		50,088

		26,244

		76,332

		4,590

		55,400

		3,324

		1,266



		105年7月

		1,266

		48,594

		24,732

		73,326

		4,590

		55,400

		3,324

		1,266



		105年8月

		1,266

		51,390

		20,232

		71,622

		4,368

		55,400

		3,324

		1,044



		105年9月

		未主張

		--

		--

		--

		--

		48,200

		2,892

		--



		105年10月

		2,364

		59,313

		26,280

		85,593

		5,256

		48,200

		2,892

		2,364



		105年11月

		288

		34,693

		16,200

		50,893

		3,180

		48,200

		2,892

		288



		105年12月

		未主張

		--

		--

		--

		--

		43,900

		2,634

		--



		106年6月

		2,400

		46,853

		31,896

		78,749

		4,812

		43,900

		2,634

		2,178



		合計

		43,866

		合計

		


		


		


		


		


		37,716







【附表五之三】吳啟川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吳啟川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1,014

		43,372

		43,372

		*17,388

		60,760

		3,648

		63,800

		3,828

		-180



		103年11月

		1,734

		47,199

		46,642

		23,328

		69,970

		4,368

		63,800

		3,828

		540



		103年12月

		2,400

		52,669

		51,760

		27,792

		79,552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月

		2,718

		49,436

		49,250

		27,432

		76,682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2月

		2,718

		58,161

		58,161

		21,672

		79,833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3月

		2,286

		52,814

		52,812

		26,460

		79,272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4月

		2,778

		57,301

		56,663

		29,592

		86,255

		5,256

		66,800

		4,008

		1,248



		104年5月

		2,286

		51,936

		51,641

		27,396

		79,037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6月

		2,508

		56,391

		56,254

		28,908

		85,162

		5,256

		66,800

		4,008

		1,248



		104年7月

		1,842

		47,837

		47,682

		24,444

		72,126

		4,368

		66,800

		4,008

		360



		104年8月

		2,064

		49,864

		49,624

		28,476

		78,100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9月

		1,410

		51,192

		51,109

		22,716

		73,825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10月

		1,632

		51,860

		51,616

		24,912

		76,528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1月

		2,346

		61,747

		61,636

		26,568

		88,204

		5,526

		63,800

		3,828

		1,698



		104年12月

		2,076

		52,712

		52,261

		27,612

		79,873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1月

		1,188

		46,139

		45,897

		24,948

		70,845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2月

		144

		36,262

		35,938

		17,424

		53,362

		3,324

		63,800

		3,828

		-504



		105年3月

		1,488

		48,847

		43,661

		27,720

		71,381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4月

		864

		45,477

		45,013

		19,908

		64,921

		4,008

		63,800

		3,828

		180



		105年5月

		1,488

		51,577

		51,342

		25,632

		76,974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6月

		1,488

		50,625

		50,225

		24,408

		74,633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7月

		1,488

		52,272

		51,833

		23,832

		75,665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8月

		1,932

		55,461

		55,151

		27,900

		83,051

		5,034

		63,800

		3,828

		1,206



		105年9月

		2,346

		59,736

		59,074

		26,064

		85,138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0月

		2,076

		56,660

		56,338

		27,360

		83,698

		5,034

		66,800

		4,008

		1,026



		105年11月

		2,076

		56,718

		56,050

		26,280

		82,330

		5,034

		66,800

		4,008

		1,026



		105年12月

		1,854

		56,591

		56,077

		26,496

		82,573

		5,034

		66,800

		4,008

		1,026



		106年6月

		1,410

		48,842

		48,440

		21,996

		70,436

		4,368

		76,500

		4,590

		-222



		合計

		50,574

		合計

		


		


		


		


		


		


		21,582







【附表五之四】鍾淯樺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鍾淯樺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1,485

		47,148

		47,144

		*25,956

		73,100

		4,590

		63,800

		3,828

		762



		103年11月

		1,095

		45,514

		45,431

		20,556

		65,987

		4,008

		63,800

		3,828

		180



		103年12月

		1,877

		51,847

		51,684

		24,120

		75,804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1月

		1,623

		48,664

		48,561

		25,668

		74,229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2月

		850

		45,147

		45,097

		17,028

		62,125

		3,828

		63,800

		3,828

		0



		104年3月

		1,954

		55,145

		55,144

		25,596

		80,740

		5,034

		66,800

		4,008

		1,026



		104年4月

		2,076

		57,710

		57,677

		24,876

		82,553

		5,034

		66,800

		4,008

		1,026



		104年5月

		1,176

		47,432

		47,347

		20,340

		67,687

		4,188

		66,800

		4,008

		180



		104年6月

		1,745

		51,119

		51,009

		25,956

		76,965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7月

		1,481

		47,443

		47,398

		25,416

		72,814

		4,590

		66,800

		4,008

		582



		104年8月

		1,352

		46,044

		45,928

		24,660

		70,588

		4,368

		66,800

		4,008

		360



		104年9月

		1,324

		49,121

		49,103

		21,132

		70,235

		4,368

		63,800

		3,828

		540



		104年10月

		1,928

		52,379

		52,035

		26,316

		78,351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1月

		1,317

		46,731

		46,277

		21,240

		67,517

		4,188

		63,800

		3,828

		360



		104年12月

		2,261

		53,574

		52,983

		23,976

		76,959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1月

		1,419

		47,355

		46,802

		22,140

		68,942

		4,188

		63,800

		3,828

		360



		105年2月

		763

		43,159

		43,151

		18,108

		61,259

		3,828

		63,800

		3,828

		0



		105年3月

		921

		47,961

		47,721

		17,784

		65,505

		4,008

		63,800

		3,828

		180



		105年4月

		384

		49,092

		48,584

		22,032

		70,616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5月

		1,279

		49,250

		49,171

		22,284

		71,455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6月

		1,180

		47,245

		47,222

		23,004

		70,226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7月

		1,475

		54,637

		54,525

		19,980

		74,505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8月

		未主張

		--

		--

		--

		--

		--

		63,800

		3,828

		--



		105年9月

		1,126

		49,740

		49,103

		17,856

		66,959

		4,188

		66,800

		4,008

		180



		105年10月

		2,303

		59,479

		58,785

		26,784

		85,569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1月

		2,220

		58,556

		58,064

		26,856

		84,920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2月

		1,975

		55,613

		55,315

		26,460

		81,775

		5,034

		66,800

		4,008

		1,026



		106年6月

		未主張

		--

		--

		--

		--

		--

		76,500

		4,590

		--



		合計

		38,589

		合計

		


		


		


		


		


		


		15,936







【附表六】本件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內容
		勞工

		上訴人應直接給付予被上訴人之金額

		左列金
額利息


		上訴人應提撥至勞退專戶之金額

		其他





		彭煥郎

		1,256,774

		自109年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58,584

		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給被上訴人





		盧清亮

		796,903

		


		37,716

		




		吳啟川

		942,286

		


		21,582

		




		鍾淯樺

		907,368

		


		15,936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上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厚生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正青  

訴訟代理人  蘇建宇律師

被  上訴人  彭煥郎  

            盧清亮  

            吳啟川  

            鍾淯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銘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26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六編號欄所示本金、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宣告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彭煥郎負擔7%、盧清亮負擔4%、吳啟川負擔3%、鍾淯樺負擔3%，餘83%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於如附表四之一「任職期間」欄位所示期間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擔任貨車司機，於民國106年6月前約定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工資均為日薪新臺幣（下同）1,730元；106年6月後改為月薪計算，被上訴人彭煥郎自99年11月起每月另領有組長津貼3,200元（合計日薪增為1,836元）。詎上訴人未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之工資、加班費，亦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月提撥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金額之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至伊等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伊等遂於108年9月20日（彭煥郎、盧清亮【下合稱彭煥郎等2人】部分）、同年10月18日（吳啟川、鍾淯樺【下合稱吳啟川等2人】部分）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人應依同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之資遣費，並依同法第19條規定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及前開規定，求為命：㈠上訴人應分別給付伊等如附表一之一欄所示金額本息。㈡上訴人應分別提撥如附表一之一欄所示金額至伊等勞退專戶內。㈢上訴人應分別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判決（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超逾上開金額本息外之請求部分，未據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虛報工作時數，致伊無法正確核算薪資而無法給付108年8至10月薪資，非可歸責於伊。兩造約定日薪係按每日工時12小時計算，伊並無積欠加班費，亦無賠償提撥差額之必要。故被上訴人以此為由終止勞動契約，進而請求資遣費，即屬無據。如認伊有給付義務，因盧清亮先前駕車發生事故，造成伊拖車受損而支出修理費用，雙方就此已協議賠償金額，但其尚有10萬1,670元未償還。鍾淯樺先前擦撞中油招牌，尚須賠償9,836元未付，就此部分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的判斷：

　㈠被上訴人均曾任職於上訴人，任職期間及工作年資均如附表四之一「任職期間」欄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41至143頁之不爭執事項【下稱不爭執事項】⒈），堪信為真正。

　㈡兩造係按平常工時8小時計算每日薪資：

　　⒈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並依同法第3條規定適用於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業。事業單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或工會）另訂定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其次，於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依勞基法相關規定標準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此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同法第84條之1規定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者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1號判決同此意旨）。查兩造間未依勞基法第84條之1第2項以書面約定延長工時，上訴人亦自承未曾向主管機關核備（見原審卷三第141頁），是依同法第30條規定，其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應為8小時，合先敘明。

　　⒉上訴人辯稱兩造以特約約定日薪係包含8小時正常工作時間之薪資及4小時平日延長工時之工資，故其已如數給付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查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員工程文慧於原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6號（下稱另案）證稱：伊自96年1月起先後三進三出上訴人公司，於104年1月起負責公司司機之工作安排、薪資業務等業務，司機薪資係按每日12小時計算，這是依先前助理製作的Excel檔案進行計算，但彭煥郎曾向伊反映現行制度違反勞基法，應按每日8小時計算，公司司機不只彭煥郎有反映過此事。106年因為勞基法修正，1至6月董事長決定按每日8小時計薪，後來公司才又開會決定司機薪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8至182頁）。則依證人所述，其並未參與兩造約定勞動條件之過程，僅係因循原有助理之計算方式計算司機之薪資，且包括彭煥郎在內之多名司機均曾反映按平日工時12小時計算違法之情形，則上訴人究係片面按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及平日延長工時4小時計算1日薪資，抑或兩造確有就此工作條件為合意，已非無疑。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提出之打卡紀錄，固僅有平日超過12小時部分或假日，始會於加班欄位打卡，另彭煥郎於104年7月10日、12月25日、105年1月8日、3月3日、9月1日、29日打卡紀錄、盧清亮於103年6月14日、11月6日打卡紀錄、鍾淯樺於103年2月23日、105年1月20日之打卡紀錄、上訴人於105年4月對彭煥郎之加班指令單、105年12月司機上班紀錄表及被上訴人於另案提出之打卡紀錄，均與按每日工時12小時計算之結果相符，足見被上訴人均明知日薪係包括4小時延長工時部分云云，惟上開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係按上開方式認定被上訴人之上班時數及加班進而給薪，非謂被上訴人亦已同意如此處理。參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7年6月前並未交付薪資單（見原審卷三第149至151頁），並有前開會議紀錄可佐，則被上訴人未曾取得薪資單，可否確知其等薪資結構，並非無疑。至勞工每月領取薪資而未對其數額有所異議，僅屬單純之沉默，並無以舉動或其他情事而為一定之意思表示，已難以此認兩造間確有上開合意。遑論，包括彭煥郎在內之上訴人之司機既已多次向程文慧反映不當，實難認其等有與上訴人達成合意之情事。上訴人泛稱被上訴人長期未反應其未給付延長工時工資，與事實尚有不符。

　　⒊上訴人又辯稱彭煥郎於106年8月14日代表全體拖車司機與其協商工時，會中決議採用月薪制，工作時數每日8小時，超過8小時依規定計算加班費（見原審卷三第165頁之會議紀錄），如兩造間原有勞動條件即係按每日8小時計算薪資，豈有協商調整必要，足見原先工作條件確實係按每日12小時計算薪資云云。但此部分本屬上訴人違法，經司機多次反映未果，業如前述。被上訴人為確保自身權益而為如此要求，自在情理之中，尚難憑此反推有何特約按12小時計算每日工資，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無可取。上訴人另辯稱訴外人即其司機簡文卿並未主張加班費，可見其與司機確有上開約定云云，固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勞訴字第150號判決（見原審卷三第242至248頁），惟該判決僅能證明簡文卿訴請上訴人給付積欠之薪資、資遣費、提繳勞退金至勞退專戶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情為真正。至簡文卿縱未於該件主張加班費，原因多端，尚難僅憑其未於該件請求，即推論本件兩造間有此特約。

　　⒋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就工資計算另有特約，業如前述。況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雖非不得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但仍須可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25號判決同此意旨）。上訴人於原審辯稱日薪1,730元係按時薪144元計算12小時（見原審卷三第208頁），顯未區分平日工資與加班費，亦與上開說明不符。上訴人上訴後，始改稱被上訴人之薪資結構於12小時以內係以時薪123.395元之標準計薪，逾12小時部分則按時薪144元計算（見本院卷一第115頁），當屬臨訟置辯，要無可採。上訴人徒憑兩造約定日薪1,730元，並未低於勞基法之標準，難謂違法云云，要無可採。

　　⒌準此，上訴人未能證明與被上訴人合意約定日薪係包括正常工作時間之薪資及4小時平日延長工時之工資，此部分辯解自不足採，故本院認為兩造約定之每日工資僅包括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之部分。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下列108年8至10月之薪資，應屬有據：

　　⒈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又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有明文。該條立法理由指出：「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勞動事件法雖於109年1月1日施行，然前開規定於施行前發生之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此觀同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即明。經查，如依被上訴人打卡紀錄所載，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至10月之薪資應如附表二之一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20至23頁、原審卷三第59頁），惟上訴人辯稱上開紀錄所載工作時數有虛報情事，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分別虛報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薪資（見原審卷三第354至356頁、本院卷二第169頁），根據前開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

　　⒉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有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虛報工作時數，應扣除該部分薪資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69頁、原審卷三第354至366頁），業據提出被上訴人於運送日報表與貨車行車紀錄紙（見原審卷二第43至50、533至538、547至548、561至562頁）為證，且彭煥郎因於上開期間（除8月12、13日外）之運送日報表上為不實填載，經原法院以111年度易字第139號判決有罪，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上易字第271號判決駁回雙方關於量刑之上訴而確定（見本院卷二第19至54頁，下稱甲有罪判決）；盧清亮、吳啟川因於上開期間之運送日報表上為不實填載，經原法院以113年度苗簡字第449號判決有罪，並經同院合議庭以113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駁回雙方上訴而確定（見本院卷二第389至422頁，下稱乙有罪判決），而彭煥郎等2人、吳啟川於前開刑案偵查或審理期間，對於上述犯行均坦認不諱。被上訴人雖主張其工作內容除路程外，尚包括排隊、辦理入廠手續、卸貨、等待船上貨物卸櫃、回收棧板、休息站檢查車輛及貨物綑綁狀況，惟被上訴人既未能如實填載運送日報表，致上訴人無從核實給付薪資，本院審酌上情，認上訴人辯稱此部分出勤時間確有不實，進而應扣除該部分薪資等情，應屬可採。

　　⒊準此，彭煥郎108年8、9月之薪資應各為4萬0,673元（計算式：42,799－2,126）、3萬9,200元；盧清亮108年8、9月之薪資應各為3萬7,125元（計算式：39,675－2,550）、3萬6,700元（計算式：37,100－400）；吳啟川108年8至10月之薪資應各為4萬3,750元（計算式：46,575－2,825）、4萬3,875元（計算式：45,075－1,200）、3萬7,050元；鍾淯樺108年8至10月之薪資則如附表二之一所示。

　　⒋上訴人已給付108年8、9月薪資予各該被上訴人（彭煥郎為4萬0,849元、3萬3,965元；盧清亮為2萬7,643元、2萬4,081元；吳啟川為4萬2,899元、4萬1,399元；鍾淯樺為3萬6,191元、3萬6,968元），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⒍），故上訴人尚應給付5,059元（計算式：40,673＋39,200－40,849－33,965）給彭煥郎、2萬2,101元（計算式：37,125＋36,700－27,643－24,081）給盧清亮、4萬0,377元（計算式：43,750＋43,875＋37,050－42,899－41,399）給吳啟川、5萬0,064元（計算式：123,223－36,191－36,968）給鍾淯樺，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之請求，即屬有據。

　㈣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之一至三之四（下合稱附表三）編號欄所示之延長工時工資，各於附表三編號欄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

　　⒈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彭煥郎之日薪（工作時數8小時）為1,836元、其餘被上訴人之日薪為1,730元（工作時數8小時），業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主張彭煥郎之時薪為229元（計算式：1,836÷8）、其餘被上訴人之時薪為216元（計算式：1,730÷8），即屬有據。又被上訴人主張確有如附表三所示時數之平日加班，業據提出打卡紀錄為佐（見原審卷一第89至155、221至295、357至415、485至533頁），上訴人對於附表三欄所示加班時數與打卡紀錄相符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09、69至89頁，又逐日加班之時數見原審卷一第389至415、635至645、657至667、675至679、691至701頁），僅爭執就每日加班4小時內已為給付，惟兩造約定日薪不包括平日延長工時工資，業據本院認定如前，此部分辯解即無可取。至盧清亮106年6月之加班紀錄（見原審卷一第295頁），依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故盧清亮主張6月3日、18日、24日為休息日，該日工作時間均應計入延長工作時數，應屬有據。

　　⒊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已給付其等於平日工作逾12小時部分之加班費，本件並未請求逾12小時部分之加班費（見本院卷二第102、211頁），故如附表三之一至三之四編號所示加班時數均應扣除。

　　⒋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因請求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第130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判決、99年度台上字第1102號判決同此意旨），故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加班費債權之消滅時效應為5年。經查彭煥郎等2人於108年9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上訴人給付加班費，上訴人於同月23日收受；吳啟川等2人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1日收受（見原審卷一第31至50頁），嗣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21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13頁起訴狀上收狀章），根據前開說明，應自上開存證信函送達上訴人而生因請求而中斷消滅時效之效力，從而彭煥郎請求103年9月20、22日各加班4小時、6小時；盧清亮請求同年9月20、22日各加班3小時、4小時；鍾淯樺請求同年10月18、20日各加班3小時之加班費債權，均已罹於5年之消滅時效，上訴人既已為時效抗辯（見原審卷二第25頁），自得拒絕給付。

　　⒌準此，被上訴人各得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編號所示金額之加班費。

　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國定假日未休假加班費，應有理由：

　　⒈依勞基法第39條前段規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⒉經查，上訴人應給付盧清亮假日出勤工資（103年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2日）共7日計1萬2,110元、吳啟川假日出勤工資（103年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3月29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共10日計1萬7,300元、鍾淯樺假日出勤工資（103年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3月29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共10日計1萬7,3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故此部分請求即屬有據。

　　⒊上訴人應給付彭煥郎103年9月28日、10月25日、11月12日、12月25日、104年1月2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共8日之假日出勤工資，且彭煥郎之日薪為1,836元，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本院卷一第408頁），上訴人雖辯稱應扣除主管加給部分而按日薪1,730元計算此部分工資云云。惟查，彭煥郎任職期間擔任司機組長，故每月薪資均包含主管加給3,2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08頁），並有104年1月至106年6月司機薪資表可查（見原審卷三第1011至1040頁）。基此，彭煥郎每月領取之「主管加給」，既是因其擔任司機主管工作而獲取之報酬，自屬工資。故彭煥郎請求上訴人給付1萬4,688元，亦屬有據，上訴人所辯要無可取。

　㈥上訴人未依法給付工作報酬，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屬有據：

　　⒈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前段、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向上訴人主張未依法給付延長工時工資、薪資以高報低、未足額提撥勞退金、法定休假日上班未加倍發給薪資、無故未發給108年8月薪資（吳啟川等2人併主張上訴人無故未發給同年9、10月薪資）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與上訴人間勞動契約（彭煥郎等2人於109年9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3日收受；吳啟川等2人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信函，上訴人於同月21日收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⒉、⒊），堪信為真正。上訴人積欠被上訴人薪資、加班費未付等情，既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本院卷二第140頁），自屬有據。

　　⒊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依該法第11條第4項規定，係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查被上訴人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則其等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亦屬有據。

　㈦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所示之資遣費，於如附表四之一所示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⒈兩造間勞動契約係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已認定於前，則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於法有據。

　　⒉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判決同此意旨）。又加班費乃雇主延長工作時間而給付勞工之對價，屬勞工因工作獲得之報酬，並具經常性給與，性質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13號判決同此意旨）。

　　⒊依被上訴人薪資單所載，彭煥郎108年3至7月薪資各為6萬5,579元、7萬9,803元、7萬2,502元、7萬3,803元、5萬5,479元（每月另有主管加給3,200元）；盧清亮108年3至7月薪資各為5萬0,400元、5萬9,125元、6萬4,350元、5萬6,775元、4萬8,000元；吳啟川108年4至7月薪資各為5萬3,675元、5萬6,425元、5萬4,100元、5萬1,000元；鍾淯樺108年4至7月薪資各為5萬3,325元、5萬6,150元、5萬3,400元、5萬0,32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三第207至208頁），堪信為真正。惟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虛報工作時數，於108年3至10月實際工作時數應如附表四之二所示，根據前述說明，應由雇主即上訴人就此舉證以實其說。

　　⒋被上訴人辯稱彭煥郎等2人及吳啟川於108年3至7月之薪資亦因虛報工作時數而有浮報之情形，亦據提出前述運送日報表及貨車行車紀錄紙為證，且彭煥郎等2人及吳啟川所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如附表四之二「刑事判決認定」欄記載「有罪判決確定」）各經甲、乙有罪判決確定，且其等於刑案偵查或審理期間，對於此等犯行均坦承在卷，均如前述。本院審酌上情，認上訴人抗辯此部分出勤時間不實，應扣除部分薪資，應屬可採。

　　⒌彭煥郎等2人108年8、9月薪資及吳啟川等2人同年8至10月薪資，亦經本院認定如前。準此，被上訴人於離職前之平均工資應如附表四之一編號欄所示，從而被上訴人各得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四之一編號所示金額之資遣費；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㈧上訴人對盧清亮、鍾淯樺所為抵銷抗辯，應屬有據：

　　⒈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辯稱鍾淯樺先前擦撞中油招牌需賠償上訴人1萬4,754元，尚有9,836元未付，就此部分主張抵銷，鍾淯樺亦不爭執（見原審卷三第391頁）。此項損害賠償債務與上訴人對鍾淯樺所負擔之上開債務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故此部分得為抵銷。

　　⒊上訴人辯稱盧清亮因104年8月4日國道事故，致其拖車損壞，修理費用23萬9,670元，盧清亮以其薪資每次攤還6,000元，迄今僅償還13萬8,000元，尚積欠10萬1,670元等情。盧清亮自承確有肇事致車損，則盧清亮既因過失造成上訴人拖車所有權受侵害，上訴人本得就其損害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或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盧清亮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得以此債權與盧清亮前開債權為抵銷。依上訴人提出之修車明細表、估價單（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17頁），其維修總金額記載為24萬8,130元，並經盧清亮於其上簽名，堪認上開金額業據盧清亮確認，甚為明確。再參以上訴人於106年7月以後即有交付薪資單予司機，業如前述。觀諸盧清亮106年12月之薪資單已載明「肇事扣款6,000」（見本院卷一第135頁），佐以上訴人係自106年8月扣款至108年7月共計23個月，益徵盧清亮明知其應賠償之數額，而長期未反對上訴人逕予扣薪以償還。故上訴人抗辯兩造就上開損害賠償債權達成協議並逐月扣款，而以其對於盧清亮之10萬1,670元損害賠償債權為抵銷，亦屬有據。

　㈨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如附表一之二編號欄所示之金額，即屬有據。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分別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所明揭。被上訴人請求就上開金額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1月15日起（見原審卷一第549頁），按年息5%計付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㈩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提撥如附表一之一編號欄所示之金額至勞退專戶部分：

　　⒈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為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此觀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亦明。是法院不得僅以勞工離職前6個月之月平均薪資與實際投保金額間之差額乘上6%，計算雇主短少提撥之退休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57號判決意旨同此）。

　　⒉雇主給付勞工之加班費、特休未休之工資，均是勞工因付出勞務而獲得之報酬，屬於工資，自應計入「每月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15號判決同此意旨）。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將前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及國定假日未休假加班費計入工資併予提撥，即屬有據。

　　⒊被上訴人於本院最終主張因上訴人未將平日加班費計入工資，故尚應各提撥如附表五之一至五之四（下合稱附表五）編號欄所示金額至其等勞退專戶（見本院卷二第313至319頁），惟未變更此部分聲明範圍。又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分別給付如附表五編號「實領金額」欄所示金額（見本院卷二第313、317頁，此部分包括平常工時工資及逾12小時部分加班費等），上訴人就附表五之一、五之三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99頁，就彭煥郎103年11月部分金額自認已付金額高於被上訴人之主張）。至吳啟川等2人主張於附表五之二、五之四所示期間領取之薪資如各附表編號⓵'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313、317頁），部分與上訴人所述不符（上訴人主張金額各附表編號⓵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299頁），惟上訴人所辯，有各該司機薪資表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5頁、原審卷二第1011至1034、1040頁），應以上訴人所辯金額為可採。而上訴人尚應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五編號「未付加班費」欄之加班費【每日工作8至12小時部分】（除吳啟川等2人之103年10月加班費外），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至吳啟川等2人於103年10月20日以前之加班費，固已罹於消滅時效，惟仍非不得作為計算上訴人提撥勞退金之薪資基礎，則吳啟川等2人於103年10月之加班費各為1萬7,388元（計算式：216×【36×4/3＋19.5×5/3】）、2萬5,956元（計算式：216×【52×4/3＋30.5×5/3】），故被上訴人每月應得工資各如附表五編號欄所示，上訴人應提撥如附表五欄所示之金額，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如附表五「合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勞退專戶，即屬有據。

　　⒋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同條第2項定有明文。彭煥郎等2人係於109年9月23日終止契約；吳啟川等2人則係於同年10月21日終止契約，故其等於108年11月21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13頁），尚未罹於消滅時效。

四、結論：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六所示之本息，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陳正禧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洪鴻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表一之一】（下列附表貨幣單位：新臺幣元，元以下均四捨五入）

 勞工 被上訴人請求內容       積欠 工資  資遣費  延長工 時工資  國定假日出勤工資  合計   提撥勞退金  彭煥郎 81,999 309,145 1,191,144 14,688 1,596,976 72,350 盧清亮 73,775 211,921 705,888 12,110 1,003,694 43,080 吳啟川 128,700 211,060 725,940 17,300 1,083,000 44,594 鍾淯樺 123,223 275,147 612,818 17,300 1,018,652 【註】 37,807 

【註】合計總金額應為102萬8,488元，原判決僅命上訴人給付101萬8,652元，本件係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故繫屬範圍以原判決金額為準。

【附表一之二】

 勞工 被上訴人請求內容      上訴人應給付款項   積欠 工資  資遣費  延長工 時工資  國定假日出勤工資 合計    彭煥郎 5,059 260,760 964,931 14,688 1,245,438 1,245,438 盧清亮 22,101 197,606 666,756 12,110 898,573 796,903 （抵銷101,670） 吳啟川 40,377 200,243 689,370 17,300 947,290 947,290 鍾淯樺 50,064 269,412 586,044 17,300 922,820 912,984 （抵銷9,836） 備註 理由欄三㈢⒋ 附表四之一 附表三「合計」欄 理由欄三㈤   

【附表二之ㄧ】

勞工 108年8月薪資 108年9月薪資 108年10月薪資 合計金額 彭煥郎 42,799 39,200 -- 81,999 盧清亮 39,675 37,100 -- 76,775 吳啟川 46,575 45,075 37,050 128,700 鍾淯樺 43,848 42,225 37,150 123,223 

【附表二之二】

勞工 姓名 浮報108年8月薪資  浮報108年9月薪資   日期「（）內為金額」 總金額 日期「（）內為金額」 總金額 彭煥郎 1日（844）、2日（519）、12日（245）、13日（518） 2,126 無 0 盧清亮 1日（650）、2日（775）、8日（600）、13日（525） 2,550 18日（300）、20日（100） 400 吳啟川 1日（400）、6日（375）、12日（775）、13日（475）、20日（200）、27日（400）、30日（200） 2,825 3日（100）、4日（250）、5日（200）、12日（550）、23日（100） 1,200 鍾淯樺 無 0 無 0 

【附表三之一】彭煥郎103年9月20日至105年12月、106年6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9月 18 32.5 17,900 0.5小時：25日 1小時：26日 1.5小時：24、27日 2小時：22、23、29日 4小時：30日 共應扣除欄14.5小時 8,855 計算式：229×【14×4/3＋12×5/3】     【罹於時效部分】 9月20日：4小時 9月22日：6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欄6小時  103年10月 58 93.5 53,395 0.5小時：9、11至13、22、25日 1小時：10、14、15、27日 1.5小時：4、18、28日 2小時：2、3、6至8、17、20、23日 2.5小時：29、30日 3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35.5小時 39,846 計算式：229×【58×4/3＋58×5/3】 103年11月 46 60 36,945 0.5小時：1、11至15、19、22、26日 1小時：8、10、18、25日 2小時：21日 3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3.5小時 31,793 計算式：229×【46×4/3＋46.5×5/3】 103年12月 56 79.5 47,441 0.5小時：1、9、18至20、27、31日 1小時：2至4、8、12、13、16、17、22、23、25、29、30日 1.5小時：6、15、24日 3小時：26日 共應扣除欄24小時 38,281 計算式：229×【56×4/3＋55.5×5/3】 104年1月 62 91.5 53,853 0.5小時：2、8、16、29、31日 1小時：1、5至7、9、12至15、19、20、22、24日 1.5小時：17、18、21日 2.5小時：10日 3小時：28日 4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29.5小時 42,594 計算式：229×【62×4/3＋62×5/3】 104年2月 42 57 34,579 0.5小時：24日 1小時：5、26日 1.5小時：6、7、12、28日 2小時：13、14、27日 共應扣除欄14.5小時 29,045 計算式：229×【42×4/3＋42.5×5/3】 104年3月 62 96.5 55,762 0.5小時：10、11、19、20日 1小時：2至4、7、12、14、16、24、25、28日 1.5小時：1、5、6、17、30日 2小時：9、18、26、27日 3小時：23日 4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34.5小時 42,594 計算式：229×【62×4/3＋62×5/3】 104年4月 60 92 53,433 0.5小時：1、6、11、18、26日 1小時：2、4、10、14、17、20、22、25日 1.5小時：3、9、13、16、21、24、29、30日 2小時：23、27日 2.5小時：7、8日 3小時：28日 共應扣除欄34.5小時 40,266 計算式：229×【60×4/3＋57.5×5/3】 104年5月 54 86 49,311 0.5小時：1、4、6、23日 1小時：2、8、11、13、15、22、27、29日 1.5小時：5、7、12、21、25、26、30日 2小時：14、18、28日 2.5小時：16日 3.5小時：24日 共應扣除欄32.5小時 36,907 計算式：229×【54×4/3＋53.5×5/3】 104年6月 52 80.5 46,602 0.5小時：2、5、13、22、23、27日 1小時：4、8、17至19、26日 1.5小時：1、15、16、24日 2小時：20日 2.5小時：12、29日 3小時：30日 3.5小時：11日 共應扣除欄28.5小時 35,724 計算式：229×【52×4/3＋52×5/3】 104年7月 48 86.5 47,670 0.5小時：1、20日 1小時：3、11、14、27、30日 1.5小時：2、15、28日 2小時：8、9、17、23、29日 2.5小時：7、13、24、31 3小時：6、18、21日 共應扣除欄39.5小時 32,594 計算式：229×【48×4/3＋47×5/3】 104年8月 50 88.5 49,044 0.5小時：1、19日 1小時：7、12、25、27、29日 1.5小時：4、6、13、17、18、22日 2小時：3、5、10、15、20、28日 2.5小時：14、24日 3小時：21日 3.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38.5小時 34,350 計算式：229×【50×4/3＋50×5/3】 104年9月 44 81 44,350 0.5小時：22日 1小時：12、17、18日 1.5小時：7、9、16日 2小時：2、10、15、19、21、23至26、30日 2.5小時：1日 3.5小時：11、14日 共應扣除欄37.5小時 30,037 計算式：229×【44×4/3＋43.5×5/3】 104年10月 54 80.5 47,212 0.5小時：2、10、15、27日 1小時：5、7、12、14、16、19、21、24日 1.5小時：3、6、8、9、23、28日 2小時：1、25、26、30日 共應扣除欄27小時 36,907 計算式：229×【54×4/3＋53.5×5/3】 104年11月 60 105.5 58,586 0.5小時：4、9、24日 1小時：1、2、6、7、13、14、28、30日 1.5小時：5、11、20、21日 2小時：3、15、16、22、26日 2.5小時：8日 3小時：17日 4小時：27日 4.5小時：19日 5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44.5小時 41,602 計算式：229×【60×4/3＋61×5/3】 104年12月 36 39.5 26,068 0.5小時：17日 1小時：10、15日 1.5小時：8、12日 2小時：7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3,205 計算式：229×【36×4/3＋32×5/3】 105年1月 48 48 32,976 0.5小時：13、20、26日 1小時：23、28日 1.5小時：19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31,068 計算式：229×【48×4/3＋43×5/3】 105年2月 28 23 17,328 0.5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137 計算式：229×【28×4/3＋22.5×5/3】 105年3月 44 42.5 29,656 0.5小時：10日 1小時：22、25、29日 1.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7,747 計算式：229×【44×4/3＋37.5×5/3】 105年4月 46 54.5 34,840 0.5小時：1、20、26日 1小時：27、28、30日 2小時：29日 5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11.5小時 30,457 計算式：229×【46×4/3＋43×5/3】 105年5月 58 71.5 44,999 0.5小時：2、6、11、20、24、26日 1小時：3至5、10、25、31日 2小時：13、23、27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39,274 計算式：229×【58×4/3＋56.5×5/3】 105年6月 50 53 35,495 0.5小時：6、7、13、28日 1小時：3、4、8、29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33,205 計算式：229×【50×4/3＋47×5/3】 105年7月 52 56.5 37,442 0.5小時：1、9、11、21、22日 1小時：6、14日 2小時：26日 共應扣除欄6.5小時 34,961 計算式：229×【52×4/3＋50×5/3】 105年8月 50 59 37,785 0.5小時：10、15、18日 1小時：1、9、19、23日 1.5小時：8、27、29日 2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2小時 33,205 計算式：229×【50×4/3＋47×5/3】 105年9月 50 65 40,075 0.5小時：23、28日 1小時：14、15、22日 2小時：26日 2.5小時：11、24、25日 3小時：16、20日 共應扣除欄19.5小時 32,633 計算式：229×【50×4/3＋45.5×5/3】 105年10月 56 64.5 47,716 0.5小時：1、7、16、23、24日 1小時：15、18、21日 2小時：5、22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38,090 計算式：229×【56×4/3＋55×5/3】 105年11月 52 67.5 41,640 0.5小時：5日 1小時：1、2、4、8日 2小時：7、19、26、30日 2.5小時：17、29日 共應扣除欄17.5小時 34,961 計算式：229×【52×4/3＋50×5/3】 105年12月 52 69 42,212 0.5小時：17日 1小時：5日 2小時：1、3、4、8、10至12、15日 共應扣除欄17.5小時 35,533 計算式：229×【52×4/3＋51.5×5/3】 106年6月 50 46 32,823 0.5小時：14、15日 1小時：28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32,060 計算式：229×【50×4/3＋44×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1,191,144 合計 964,931 

【附表三之二】盧清亮103年9月20日至105年8、10至11月、106年6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9月 18 13 9,864 無 7,632 計算式：216×【14×4/3＋10×5/3】     【罹於時效部分】 9月20日：3小時 9月22日：4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欄3小時  103年10月 42 30 22,896 0.5小時：8、11日 1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2,176 計算式：216×【42×4/3＋28×5/3】 103年11月 42 20 19,296 無 19,296 103年12月 56 28.5 26,388 0.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6,208 計算式：216×【56×4/3＋28×5/3】 104年1月 57.5 35 29,160 0.5小時：7、23、27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8,620 計算式：216×【57.5×4/3＋33.5×5/3】 104年2月 44 33 24,552 0.5小時：7日 1.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3,832 計算式：216×【44×4/3＋31×5/3】 104年3月 58 39.5 30,924 1小時：21、26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30,204 計算式：216×【58×4/3＋37.5×5/3】 104年4月 52 44 30,816 0.5小時：2、10、18、22、25日 1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9,556 計算式：216×【52×4/3＋40.5×5/3】 104年5月 50 51 32,760 0.5小時：9、14、15、22、25日 1小時：4、26日 1.5小時：1、29日 2小時：7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29,340 計算式：216×【50×4/3＋41.5×5/3】 104年6月 52 51 33,336 0.5小時：6、11、16、23、29日 1小時：4、12、15日 2.5小時：18日 3.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11.5小時 29,196 計算式：216×【52×4/3＋39.5×5/3】 104年7月 57 45.5 32,796 0.5小時：1、18、27日 1小時：3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31,896 計算式：216×【57×4/3＋43×5/3】 104年8月 25.5 20.5 14,724 無 14,724 104年9月 51.5 35.5 27,612 0.5小時：5日 1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7,072 計算式：216×【51.5×4/3＋34×5/3】 104年10月 54 40.5 30,132 0.5小時：2、16日 1小時：15、17日 2.5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8,152 計算式：216×【54×4/3＋35×5/3】 104年11月 56 41.5 31,068 1小時：4、24日 1.5小時：6日 2小時：20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9,088 計算式：216×【56×4/3＋36×5/3】 104年12月 54 44 31,392 0.5小時：9、18日 1.5小時：30日 2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9,772 計算式：216×【54×4/3＋39.5×5/3】 105年1月 48 41 28,584 0.5小時：2、7、23、28日 1小時：14日 1.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6,964 計算式：216×【48×4/3＋36.5×5/3】 105年2月 34 24 18,432 0.5小時：16、19日 1小時：25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17,712 計算式：216×【34×4/3＋22×5/3】 105年3月 46 41 28,008 0.5小時：16、30日 1小時：5、22日 1.5小時：18日 2.5小時：29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5,488 計算式：216×【46×4/3＋34×5/3】 105年4月 38 35 23,544 0.5小時：7、26、28日 1小時：8、14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2,284 計算式：216×【38×4/3＋31.5×5/3】 105年5月 40 34.5 23,940 0.5小時：31日 1小時：5、7、10、19、24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1,960 計算式：216×【40×4/3＋29×5/3】 105年6月 48 39.5 28,044 0.5小時：7、15、24日 1小時：28日 2.5小時：13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6,244 計算式：216×【48×4/3＋34.5×5/3】 105年7月 44 38 26,352 1小時：20、21、26日 1.5小時：30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4,732 計算式：216×【44×4/3＋33.5×5/3】 105年8月 34 33 21,672 0.5小時：1、4、13日 1小時：5日 1.5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0,232 計算式：216×【34×4/3＋29×5/3】 105年10月 50 36.5 27,540 0.5小時：31日 1小時：25日 2小時：29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6,280 計算式：216×【50×4/3＋33×5/3】 105年11月 30 23.5 17,100 0.5小時：4、7、9日 1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16,200 計算式：216×【30×4/3＋21×5/3】 106年6月 49.5 57.5 34,956 0.5小時：18日（按：當日為休息日） 1小時：24日 2小時：7日 3小時：3日（按：當日為休息日，盧清亮工作11小時，主張13小時與事實不符，另應再扣除2小時） 共應扣除欄8.5小時 31,896 計算式：216×【49.5×4/3＋49×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705,888 合計 666,756 

【附表三之三】吳啟川103年10月18日至105年12月、106年6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10月 8 4 3,744 無 3,744 103年11月 46 30.5 24,228 0.5小時：11日 2小時：3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3,328 計算式：216×【46×4/3+28×5/3】 103年12月 54 37.5 29,052 1小時：26、27日 1.5小時：10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7,792 計算式：216×【54×4/3+34×5/3】 104年1月 54 35.5 28,332 0.5小時：7日 2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7,432 計算式：216×【54×4/3+33×5/3】 104年2月 44 25 21,672 無 21,672 104年3月 50 36 27,360 1小時：21日 2小時：25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6,280 計算式：216×【50×4/3+33×5/3】 104年4月 54 46 32,112 0.5小時：20、25日 3小時：24日 4.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8.5小時 29,052 計算式：216×【54×4/3+37.5×5/3】 104年5月 52 38 28,656 0.5小時：26日 1小時：21日 2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7,396 計算式：216×【52×4/3+34.5×5/3】 104年6月 56 37 29,448 0.5小時：23日 1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8,908 計算式：216×【56×4/3+35.5×5/3】 104年7月 48 31 24,984 0.5小時：2日 1.5小時：9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4,264 計算式：216×【48×4/3+29×5/3】 104年8月 52 40 29,376 0.5小時：13、18日 1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2小時 28,656 計算式：216×【52×4/3+38×5/3】 104年9月 47 30.5 24,516 0.5小時：17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4,336 計算式：216×【47×4/3+30×5/3】 104年10月 49 33 25,992 0.5小時：15日 1小時：6、8、27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4,732 計算式：216×【49×4/3+29.5×5/3】 104年11月 53.5 32.5 27,108 0.5小時：5日 1小時：12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6,568 計算式：216×【53.5×4/3+31×5/3】 104年12月 54 39.5 29,772 1小時：1日 1.5小時：8日 2小時：18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8,152 計算式：216×【54×4/3+35×5/3】 105年1月 46 34.5 25,668 0.5小時：9、20、21日 1小時：11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4,768 計算式：216×【46×4/3+32×5/3】 105年2月 28 28 18,144 0.5小時：3、19、26日 1小時：23日 2小時：2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16,524 計算式：216×【28×4/3+23.5×5/3】 105年3月 50 43.5 30,060 1.5小時：28、29日 2小時：5、25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7,540 計算式：216×【50×4/3+36.5×5/3】 105年4月 36 32.5 22,068 1小時：1日、8日 1.5小時：13、20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20,268 計算式：216×【36×4/3+27.5×5/3】 （註：吳啟川13日上班時間共計14時37分，但其僅請求5.5小時加班費，見原審卷一第337、395頁） 105年5月 49 34 26,352 0.5小時：10日 1小時：17日 1.5小時：5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5,272 計算式：216×【49×4/3+31×5/3】 105年6月 46 36 26,208 0.5小時：17、22、27日 1小時：15日 3小時：8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4,228 計算式：216×【46×4/3+30.5×5/3】 105年7月 44 36 25,632 0.5小時：13日 1小時：6日 2小時：5、14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3,652 計算式：216×【44×4/3+30.5×5/3】 105年8月 50 41 29,160 0.5小時：24日 1小時：17、31日 1.5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7,720 計算式：216×【50×4/3+37×5/3】 105年9月 48 43 29,304 0.5小時：17、22、30日 2小時：25日 3小時：13、20日 共應扣除欄9.5小時 25,884 計算式：216×【48×4/3+33.5×5/3】 105年10月 50 39 28,440 0.5小時：6、16、25日 1小時：21日 1.5小時：14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7,000 計算式：216×【50×4/3+35×5/3】 105年11月 50 36 27,360 1小時：11、25日 1.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3.5小時 26,100 計算式：216×【50×4/3+32.5×5/3】 105年12月 52 34 27,216 0.5小時：20日 1小時：28日 1.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3小時 26,136 計算式：216×【52×4/3+31×5/3】 106年6月 42 33 23,976 0.5小時：13日 1.5小時：12日 3.5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5.5小時 21,966 計算式：216×【42×4/3＋27.5×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725,940 合計 689,370 

【附表三之四】鍾淯樺103年10月18日至105年7月、9至12月之延長工時工資

月份 加班時數2小時內 加班時數逾2小時 被上訴人主張加班費金額 應扣除逾 12小時部分 實際應付加班費 103年10月 24 14.5 12,132 無 10,260 計算式：216×【20×4/3＋12.5×5/3】     【罹於時效部分】 18日：3小時 20日：3小時 共應扣除欄4小時、欄2小時  103年11月 42 24.5 20,916 1小時：22日 共應扣除欄1小時 20,556 計算式：216×【42×4/3＋23.5×5/3】 103年12月 45 33.5 27,612 2.5小時：27日 共應扣除欄2.5小時 24,120 計算式：216×【45×4/3＋31×5/3】 104年1月 53.5 30 26,208 1.5小時：31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25,668 計算式：216×【53.5×4/3＋28.5×5/3】 104年2月 36 19 17,208 0.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028 計算式：216×【36×4/3＋18.5×5/3】 104年3月 52 29.5 25,596 無 25,596 104年4月 52 28 25,056 0.5小時：20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4,876 計算式：216×【52×4/3＋27.5×5/3】 104年5月 40 24.5 20,340 無 20,340 104年6月 52 31 26,136 0.5小時：15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25,956 計算式：216×【52×4/3＋30.5×5/3】 104年7月 52 29 25,416 無 25,416 104年8月 50 28.5 24,660 無 24,660 104年9月 44 23.5 21,132 無 21,132 104年10月 52 36 27,936 0.5小時：15、20日 1小時：8、30日 1.5小時：23日 共應扣除欄4.5小時 26,316 計算式：216×【52×4/3＋31.5×5/3】 104年11月 40 33 23,400 1小時：6、10、20 日 1.5小時：3、27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21,240 計算式：216×【40×4/3＋27×5/3】 104年12月 54 46.5 32,292 0.5小時：1、10、14、22日 1小時；15日 1.5小時：8、11、29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9,592 計算式：216×【54×4/3＋39×5/3】 105年1月 40 36 24,480 0.5小時：14日 1小時：5、12、15、18、19、22日 共應扣除欄6.5小時 22,140 計算式：216×【40×4/3＋29.5×5/3】 105年2月 36 21.5 18,108 無 18,108 105年3月 38 19.5 17,964 0.5小時：24日 共應扣除欄0.5小時 17,784 計算式：216×【38×4/3＋19×5/3】 105年4月 44 33 24,552 0.5小時：11、29日 2.5小時：8日 3.5小時：1日 共應扣除欄7小時 22,032 計算式：216×【44×4/3＋26×5/3】 105年5月 48 24.5 22,644 0.5小時：6、16日 共應扣除欄1小時 22,284 計算式：216×【48×4/3＋23.5×5/3】 105年6月 48 25.5 23,004 無 23,004 105年7月 40 25 20,520 0.5小時：13日 1小時：6日 共應扣除欄1.5小時 19,980 計算式：216×【40×4/3＋23.5×5/3】 105年9月 32 29 19,656 1小時：19、30日 1.5小時：9、22日 共應扣除欄5小時 17,856 計算式：216×【32×4/3＋24×5/3】 105年10月 48 43.5 29,484 0.5小時：25、27日 1小時：14、24日 1.5小時：6、11、17日 共應扣除欄7.5小時 26,784 計算式：216×【48×4/3＋36×5/3】 105年11月 52 39 29,016 1小時：8、11、18日 1.5小時：4、5日 共應扣除欄6小時 26,856 計算式：216×【52×4/3＋33×5/3】 105年12月 50 37.5 27,900 0.5小時：9、23、27、28日 1小時：2、20日 共應扣除欄4小時 26,460 計算式：216×【50×4/3＋33.5×5/3】 被上訴人請求合計   613,368 合計 586,044 

【附表四之一】被上訴人得請求之資遣費

勞工 任職期間 資遣費 基數 平均工資 （均108年） 資遣費 （×） 彭煥郎 98年8月11日至108年9月23日（工作年資10年1月12日） 5.0583 51,551 計算式：【53,126（3月）×8/31＋62,584（4月）＋60,989（5月）＋64,947（6月）＋43,224（7月）＋40,673（8月）＋39,200（9月）×23/30】÷184×30＝51,551 260,760 盧清亮 100年5月23日至108年9月23日（工作年資8年4月） 4.1667 47,425 計算式：【48,100（3月）×8/31＋53,550（4月）＋62,650（5月）＋52,950（6月）＋44,050（7月）＋37,125（8月）＋36,700（9月）×23/30】÷184×30＝47,425 197,606 吳啟川 100年2月24日至108年10月21日（工作年資8年7月22日） 4.3292 46,254 計算式：【52,575（4月）×8/30＋55,675（5月）＋53,100（6月）＋48,175（7月）＋43,750（8月）＋43,875（9月）＋37,050（10月）×21/31】÷184×30＝46,254 200,243 鍾淯樺 97年3月25日至108年10月21日（工作年資11年6月26日） 5.7861 46,562 計算式：【53,325（4月）×8/30＋56,150（5月）＋53,400（6月）＋50,325（7月）＋43,848（8月）＋42,225（9月）＋37,150（10月）×21/31】÷184×30＝46,562 269,412 

【附表四之二】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除鍾淯樺外）虛報108年3至7月間之工作時數（其餘虛報業據本院認定如前，於此不贅）

上訴人抗辯彭煥郎虛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資（原審卷三第358至366頁、本院卷二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3 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90 65,579－12,453＝53,126  3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90   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5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47   6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36   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1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1   1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9   13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1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5   15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683   18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9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2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0   2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6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4 1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79,803－17,219＝62,584  2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3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4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64   5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19   6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56   7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0   8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73   1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19   11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04   16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7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19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91   20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744   2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63   23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24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5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45   26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9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30 0000-0000 虛報3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64  5 2 0000-0000 虛報4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45 72,502－11,513＝60,989  3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72   6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683   9 0000-0000 虛報1時15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0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274   11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308   14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546   1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5   16 0000-0000 虛報5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582   17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410   18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546   21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2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83   2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546   30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36   31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6 1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654 73,803－8,856＝64,947  3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44   4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73   5 0000-0000 虛報3時 有罪判決確定 736   6 0000-0000 虛報4時 有罪判決確定 980   7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683   9 0000-0000 虛報4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962   10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217   11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434   13 0000-0000 虛報1時 有罪判決確定 273   14 0000-0000 虛報1時1分 有罪判決確定 410   19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46   20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73   23 0000-0000 虛報4時50分  571  7 1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627 55,479－12,255＝43,224  2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7   3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571   4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683   5 0000-0000 虛報3時20分  872   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9 0000-0000 虛報2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7   10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434   11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517   15 0000-0000 虛報3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2   16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2   17 0000-0000 虛報3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36   22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409   23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517   24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1   25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273   26 0000-0000 虛報8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117   29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409   30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17   31 0000-0000 虛報4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707  

 

上訴人抗辯盧清亮虛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資（原審卷三第358至366頁、本院卷二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3 8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50,400－2,300＝48,100  12 0000-0000 虛報1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450   13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19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0  4 4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1,200 59,125－5,575＝53,550  9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0 0000-0000 虛報1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1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12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7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18 0000-0000 虛報2時15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1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2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25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5 7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64,350－1,700＝62,650  13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4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25   20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250   31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250  6 3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56,775－3,825＝52,950  4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925   17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100   18 0000-0000 虛報3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800   19 0000-0000 虛報1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20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25 0000-0000 虛報0時40分  250   26 0000-0000 虛報0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7 4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48,000－3,950＝44,050  5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00   7 0000-0000 虛報1時15分  375   8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00   18 0000-0000 虛報2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50   22 0000-0000 虛報2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525   29 0000-0000 虛報1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30 0000-0000 虛報3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25  

 

上訴人抗辯吳啟川虛報工作時間而溢領工資（原審卷三第358至366頁、本院卷二第169至170頁）   刑事判決認定 應扣除薪資 當月應得薪資 月 日 虛報時間    4 10 0000-0000 虛報2時1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25 53,675－1,100＝52,575   17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75  5 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56,425－750＝55,675  30 0000-0000 虛報2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00  6 5 0000-0000 虛報1時3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54,100－1,000＝53,100  12 0000-0000 虛報1時2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75   13 0000-0000 虛報0時5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7 3 0000-0000 虛報2時40分 有罪判決確定 575 51,000－2,825＝48,175   11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12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350   16 0000-0000 虛報1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475   19 0000-0000 虛報1時0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29 0000-0000 虛報2時50分 有罪判決確定 675   30 0000-0000 虛報0時45分 有罪判決確定 250  

【附表五之一】彭煥郎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彭煥郎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 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3,426 64,638 39,846 104,484 6,336 63,800 3,828 2,508 103年11月 1,698 52,725 35,610 88,335 5,526 63,800 3,828 1,698 103年12月 2,778 61,453 38,281 99,734 6,066 63,800 3,828 2,238 104年1月 3,750 72,219 42,594 114,813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2月 2,508 66,562 29,045 95,607 5,796 63,800 3,828 1,968 104年3月 4,266 77,461 42,594 120,055 7,254 66,800 4,008 3,246 104年4月 3,894 74,532 40,266 114,798 6,930 66,800 4,008 2,922 104年5月 3,246 63,782 36,907 100,689 6,066 66,800 4,008 2,058 104年6月 2,598 61,669 35,724 97,393 6,066 66,800 4,008 2,058 104年7月 2,598 59,989 32,594 92,583 5,796 66,800 4,008 1,788 104年8月 2,922 61,380 34,350 95,730 5,796 66,800 4,008 1,788 104年9月 2,508 59,486 33,854 93,340 5,796 63,800 3,828 1,968 104年10月 3,426 73,483 36,907 110,390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11月 4,074 72,960 41,602 114,562 6,930 63,800 3,828 3,102 104年12月 984 52,991 23,205 76,196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1月 2,958 66,054 31,068 97,122 6,066 63,800 3,828 2,238 105年2月 未主張 -- -- -- -- 63,800 3,828 -- 105年3月 984 47,942 27,747 75,689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4月 1,698 54,405 30,457 84,862 5,256 63,800 3,828 1,428 105年5月 3,426 70,697 39,274 109,971 6,606 63,800 3,828 2,778 105年6月 1,968 58,905 30,915 89,820 5,526 63,800 3,828 1,698 105年7月 2,238 62,564 34,961 97,525 6,066 63,800 3,828 2,238 105年8月 2,238 59,949 33,014 92,963 5,796 63,800 3,828 1,968 105年9月 2,922 74,217 32,633 106,850 6,606 66,800 4,008 2,598 105年10月 3,246 78,641 38,090 116,731 7,254 66,800 4,008 3,246 105年11月 2,328 62,371 41,144 103,515 6,336 66,800 4,008 2,328 105年12月 2,922 68,414 35,533 103,947 6,336 66,800 4,008 2,328 106年6月 666 53,996 32,060 86,056 5,256 76,500 4,590 666 合計 72,270 合計      58,584 

【附表五之二】盧清亮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盧清亮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 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1,776 54,731 9,864 64,595 4,008 50,600 3,036 972 103年11月 972 45,352 22,176 67,528 4,188 50,600 3,036 1,152 103年12月 1,998 54,483 19,296 73,779 4,590 50,600 3,036 1,554 104年1月 2,490 58,846 26,208 85,054 5,256 50,600 3,036 2,220 104年2月 1,998 57,826 28,620 86,446 5,256 50,600 3,036 2,220 104年3月 2,076 55,148 23,832 78,980 4,812 53,000 3,180 1,632 104年4月 2,076 55,890 30,204 86,094 5,256 53,000 3,180 2,076 104年5月 2,346 58,054 29,556 87,610 5,526 53,000 3,180 2,346 104年6月 2,346 57,163 29,340 86,503 5,256 53,000 3,180 2,076 104年7月 1,998 54,573 29,196 83,769 5,034 53,000 3,180 1,854 104年8月 468 43,687 31,896 75,583 4,590 53,000 3,180 1,410 104年9月 1,566 53,004 14,724 67,728 4,188 57,800 3,468 720 104年10月 1,788 53,996 27,072 81,068 5,034 57,800 3,468 1,566 104年11月 1,788 55,647 29,088 84,735 5,256 57,800 3,468 1,788 104年12月 1,566 51,369 29,772 81,141 5,034 57,800 3,468 1,566 105年1月 1,788 56,325 26,964 83,289 5,034 57,800 3,468 1,566 105年2月 540 46,053 17,712 63,765 3,828 57,800 3,468 360 105年3月 1,266 45,377 25,488 70,865 4,368 55,400 3,324 1,044 105年4月 504 38,221 22,284 60,505 3,648 55,400 3,324 324 105年5月 1,044 45,245 21,960 67,205 4,188 55,400 3,324 864 105年6月 1,488 50,088 26,244 76,332 4,590 55,400 3,324 1,266 105年7月 1,266 48,594 24,732 73,326 4,590 55,400 3,324 1,266 105年8月 1,266 51,390 20,232 71,622 4,368 55,400 3,324 1,044 105年9月 未主張 -- -- -- -- 48,200 2,892 -- 105年10月 2,364 59,313 26,280 85,593 5,256 48,200 2,892 2,364 105年11月 288 34,693 16,200 50,893 3,180 48,200 2,892 288 105年12月 未主張 -- -- -- -- 43,900 2,634 -- 106年6月 2,400 46,853 31,896 78,749 4,812 43,900 2,634 2,178 合計 43,866 合計      37,716 

【附表五之三】吳啟川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吳啟川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1,014 43,372 43,372 *17,388 60,760 3,648 63,800 3,828 -180 103年11月 1,734 47,199 46,642 23,328 69,970 4,368 63,800 3,828 540 103年12月 2,400 52,669 51,760 27,792 79,552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月 2,718 49,436 49,250 27,432 76,682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2月 2,718 58,161 58,161 21,672 79,833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3月 2,286 52,814 52,812 26,460 79,272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4月 2,778 57,301 56,663 29,592 86,255 5,256 66,800 4,008 1,248 104年5月 2,286 51,936 51,641 27,396 79,037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6月 2,508 56,391 56,254 28,908 85,162 5,256 66,800 4,008 1,248 104年7月 1,842 47,837 47,682 24,444 72,126 4,368 66,800 4,008 360 104年8月 2,064 49,864 49,624 28,476 78,100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9月 1,410 51,192 51,109 22,716 73,825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10月 1,632 51,860 51,616 24,912 76,528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1月 2,346 61,747 61,636 26,568 88,204 5,526 63,800 3,828 1,698 104年12月 2,076 52,712 52,261 27,612 79,873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1月 1,188 46,139 45,897 24,948 70,845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2月 144 36,262 35,938 17,424 53,362 3,324 63,800 3,828 -504 105年3月 1,488 48,847 43,661 27,720 71,381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4月 864 45,477 45,013 19,908 64,921 4,008 63,800 3,828 180 105年5月 1,488 51,577 51,342 25,632 76,974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6月 1,488 50,625 50,225 24,408 74,633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7月 1,488 52,272 51,833 23,832 75,665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8月 1,932 55,461 55,151 27,900 83,051 5,034 63,800 3,828 1,206 105年9月 2,346 59,736 59,074 26,064 85,138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0月 2,076 56,660 56,338 27,360 83,698 5,034 66,800 4,008 1,026 105年11月 2,076 56,718 56,050 26,280 82,330 5,034 66,800 4,008 1,026 105年12月 1,854 56,591 56,077 26,496 82,573 5,034 66,800 4,008 1,026 106年6月 1,410 48,842 48,440 21,996 70,436 4,368 76,500 4,590 -222 合計 50,574 合計       21,582 

【附表五之四】鍾淯樺得請求上訴人提撥之勞退金

時間 鍾淯樺主張應提繳差額 實領 金額 ⓵' 實領 金額 ⓵ 未付 加班費⓶ 每月應得工資 (⓵+⓶) 應提撥金額 月提繳工資 實際提撥金額 差額 (－) 103年10月 1,485 47,148 47,144 *25,956 73,100 4,590 63,800 3,828 762 103年11月 1,095 45,514 45,431 20,556 65,987 4,008 63,800 3,828 180 103年12月 1,877 51,847 51,684 24,120 75,804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1月 1,623 48,664 48,561 25,668 74,229 4,590 63,800 3,828 762 104年2月 850 45,147 45,097 17,028 62,125 3,828 63,800 3,828 0 104年3月 1,954 55,145 55,144 25,596 80,740 5,034 66,800 4,008 1,026 104年4月 2,076 57,710 57,677 24,876 82,553 5,034 66,800 4,008 1,026 104年5月 1,176 47,432 47,347 20,340 67,687 4,188 66,800 4,008 180 104年6月 1,745 51,119 51,009 25,956 76,965 4,812 66,800 4,008 804 104年7月 1,481 47,443 47,398 25,416 72,814 4,590 66,800 4,008 582 104年8月 1,352 46,044 45,928 24,660 70,588 4,368 66,800 4,008 360 104年9月 1,324 49,121 49,103 21,132 70,235 4,368 63,800 3,828 540 104年10月 1,928 52,379 52,035 26,316 78,351 4,812 63,800 3,828 984 104年11月 1,317 46,731 46,277 21,240 67,517 4,188 63,800 3,828 360 104年12月 2,261 53,574 52,983 23,976 76,959 4,812 63,800 3,828 984 105年1月 1,419 47,355 46,802 22,140 68,942 4,188 63,800 3,828 360 105年2月 763 43,159 43,151 18,108 61,259 3,828 63,800 3,828 0 105年3月 921 47,961 47,721 17,784 65,505 4,008 63,800 3,828 180 105年4月 384 49,092 48,584 22,032 70,616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5月 1,279 49,250 49,171 22,284 71,455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6月 1,180 47,245 47,222 23,004 70,226 4,368 63,800 3,828 540 105年7月 1,475 54,637 54,525 19,980 74,505 4,590 63,800 3,828 762 105年8月 未主張 -- -- -- -- -- 63,800 3,828 -- 105年9月 1,126 49,740 49,103 17,856 66,959 4,188 66,800 4,008 180 105年10月 2,303 59,479 58,785 26,784 85,569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1月 2,220 58,556 58,064 26,856 84,920 5,256 66,800 4,008 1,248 105年12月 1,975 55,613 55,315 26,460 81,775 5,034 66,800 4,008 1,026 106年6月 未主張 -- -- -- -- -- 76,500 4,590 -- 合計 38,589 合計       15,936 

【附表六】本件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內容

勞工 上訴人應直接給付予被上訴人之金額 左列金 額利息  上訴人應提撥至勞退專戶之金額 其他  彭煥郎 1,256,774 自109年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58,584 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給被上訴人  盧清亮 796,903  37,716  吳啟川 942,286  21,582  鍾淯樺 907,368  15,936  

 



